
                  審     判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雅婷

上列被告因109 年度擬重訴字第2 號殺人等案件，於中華民國11

0 年3 月25日下午2 時整在本院刑事第13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

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鄧希賢

          法官　盧鳳田

          法官　蔡直青 

          １號國民法官

          ２號國民法官

          ３號國民法官

          ４號國民法官

          ５號國民法官

          ６號國民法官

          １號備位國民法官

          ２號備位國民法官

          （上列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編號及姓名對照表詳

          如附件，密封存卷）

          書記官　鄭瓊琳

          通　譯　林佩穎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李駿逸

          檢察官　吳梓榕

          檢察官　呂舒雯

          被  告  林雅婷

          辯護人  蘇文斌律師

          辯護人  鄭植元律師

          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餘詳如報到單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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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審判長問被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概要：

壹、犯罪事實：

一、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民國1 

    07年3月生）、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年10月生），4人共

    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下稱本案房屋）。林

    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合，張志

    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一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

       地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她明知道本案房屋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張○○及

       陳燕均在屋內，屋內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則多屬易燃物

       ，如果在房間內點火，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

       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

       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且本案房屋為路

       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

       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造成公共危險。她明知如此，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

       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

       本案房屋2 樓房間衣物堆上潑灑米酒及高粱酒，以不明

       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林雅婷待

       陳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

       入衣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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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雅婷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

       房內，陳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

       落至1 樓。

     二林雅婷見陳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此時2 樓房間內

       火勢持續燃燒），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

       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持重

       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

       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

       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

       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後再持廚房內白鐵製（煮開水用

        ）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雖過程中陳燕不斷大喊：

       「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林雅

        婷停手，林雅婷仍未停手，持續以上開方式搥打陳燕頭

        部至白鐵茶壺明顯凹陷變形；後林雅婷又另持1 小型保

        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援，

        林雅婷竟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

        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三這個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

        聞及燒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

        燕，遂趕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

        分到場（距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在4 樓救出

        林雅婷與張○○，張○○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本案房

        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即2

        樓幾已全毀，包括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

        重燒燬變形，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

        被煙燻黑的情形。人員傷勢部分：陳燕與張○○經送醫

        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右側頭皮挫傷（3 ×3 公分）

        、臉部挫傷（3 ×3 公分）、右下巴挫傷（5 ×5 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 ×8 公分）等傷害；張○

        ○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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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所犯法條：被告林雅婷所為，觸犯刑法第173 條第3 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與刑法第271 條第2 項、

    第1項的殺人未遂罪嫌。對兒童張○○犯殺人罪嫌部分，請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規定，刑度

    加重二分之一。另構成家庭暴力防制法之家庭暴力罪，請依

    起訴書所載論處。

審判長問

    關於殺人罪之罪名以及罪數競合？

檢察官答　　

    引用先前書狀所載。

一、陳燕部分，放火行為就有未必故意，放火時即為殺人著手，

    後續於一樓攻擊陳燕的行為係殺人直接故意，屬持續殺人未

    遂的行為。

二、張○○部分，主張放火時，張○○也在本案房屋內，故放火

    時即為殺人著手，具有不確定故意。

三、主張就被告如起訴意旨所載，放火到後續攻擊陳燕為一行為

    觸犯三罪名，成立想像競合，從重殺人未遂處斷，並請就兒

    少權益保護法加重之。

審判長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所載）

。殺人未遂罪部分，也有可能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

或同法第284 條的過失傷害罪。並告知被告下列權利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對於所犯罪名及訴訟上權利是否知悉？

被告答

    知道了。

【審判長徵詢全體到庭之人意見後，認為本審理程序期日對於受

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僅記載其要旨，以利程序之順利進行】

審判長告知為了本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能流暢進行，本次審

4



判筆錄以錄音轉譯的方式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的意見，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載？  

   （告以要旨）

被告答

    這個我不知道，請辯護人說明。

審判長問

    辯護人為被告之辯護要旨，是否與先前相同？

辯護人答

    同先前陳述，與準備程序相同。

    本案涉及放火部分未遂，對陳燕、張○○殺人未遂，就放火

    部分被告認罪，其餘否認有殺人犯意，造成陳燕、張○○受

    傷部分認罪。

審判長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1 項】

呂舒雯檢察官答

    引用今日庭呈開審陳述書。

    現在由檢察官簡介這兩天預計要調查案件的方向，依照國民

    法官法第70條，已為各位整理出本案要判斷的重點及對應的

    證據。

    依照剛才的起訴事實，大家應該有些基本的想法了，本案房

    屋像是你我的家一樣，這天對被害人陳燕來說，就是一個過

    年前，平常日的傍晚，陳燕在家中的一樓要為大家煮飯，陳

    燕的愛孫在三樓睡覺，媳婦在下班之後回家，沒想到過了一

    小時之後，這個家就不再是家，我們認為這其實就是在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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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旁的現代版驚世媳婦。

    大家一定會疑惑，是什麼原因讓被告對其婆婆及小孩做出這

    樣的行為呢？其實被告在結婚時已患有憂鬱症，婚後與婆婆

    、先生同住，存在很多生活上的衝突，張○○出生後又有育

    兒觀念不同及金錢問題，本案房屋的房貸也尚未繳清，所以

    被告及張志明時常爭吵，已經到達要分居的程度，其實這些

    都是我們家庭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會用放火、

    打人來解決問題。

    依照檢察官的起訴意旨，被告主要分成放火以及後續對陳燕

    的行為，被告知道陳燕與張○○都在房屋裡，在屋內放火可

    能會造成人員死亡的狀況下，仍去點燃了這把火，對陳燕的

    行為，就是在放火後，把陳燕架入起火的房間，接著又到一

    樓，抓陳燕的頭撞地板，並拿茶壺跟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

    ，直到茶壺都變形，其間陳燕也一直提醒被告，張○○在樓

    上，但被告仍然沒有停手。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承認放火行為，被告說她知道

    屋內有很多易燃物品，在屋內放火，火勢延燒之下，可能會

    造成人員死亡或是財物損失，被告也知道陳燕及張○○當時

    都在房屋裡，對於放火造成的結果，包含財物損失及人員傷

    勢均不爭執，但被告否認此行為同時涉及殺人未遂，而稱只

    是想要搞破壞而已，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是被告要

    如何確定張○○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死掉呢？這就是審理中

    希望各位法官判斷的地方。

    對於放火後到一樓繼續攻擊陳燕，知道頭部為人體重要部位

    ，以及用白鐵茶壺打陳燕的頭部至茶壺凹陷變形，造成陳燕

    的傷勢，被告均是承認的，此時二樓的火勢是持續在燃燒的

    ，被告也都知道，但是被告稱只是想要教訓陳燕而已，想要

    傷害陳燕，並沒有要陳燕死的意思，被告也不承認有把陳燕

    推到起火的房間、不承認有抓陳燕的頭去撞地板，亦不承認

    有拿小型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就被告承認之不爭執事項

    ，在開審陳述結束之後，檢察官會在不爭執事項的說明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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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相關證據，證明這些被告已經承認的事實。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及今日之答辯大概可以整理成四點

    ，被告承認放火行為以及放火造成的公共危險結果，關於公

    共危險，在刑法中是有好幾條規定的，分成有人、無人的住

    宅或是一般動產，刑度是不一樣的，若在有人的建築物裡放

    火，可能涉及住在裡面的人或是附近鄰居等不特定人的生命

    、身體安全及財產，其所侵害的法益是比較嚴重的，故刑度

    最重，也就是本案被告涉犯的條文。

    被告雖然承認有放火，但否認放火時，有對陳燕及張○○的

    殺人犯意，也否認對陳燕的攻擊行為是出於殺人犯意，只是

    傷害而已，也否認拿保溫鍋打陳燕的頭、抓陳燕的頭撞地板

    以及在二樓將陳燕推入房間，被告還有提到行為時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我們幫各位法官整理了一些需要判斷的重點，主要有四點，

    就如開審陳述書所記載：

    1.被告在放火及後續的行為：

      被告放任張○○在三樓的情況下，是否知道這個行為可能

      會燒死人而這樣做，被告、辯護人可能會說，被告只是想

      要教訓一下，想要搞破壞，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

      是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要綜合其他的證據判斷，就這部

      分，檢察官會提出現場勘查報告、消防局出具的火災鑑定

      報告以及現場照片，來證明被告放火造成的結果和現場燒

      了多久，在現場扣得酒精跟手套，與被告的DNA 比對相符

      ，我們會說明其關聯性。

      再來我們會播放路口監視器畫面，讓大家瞭解消防員到場

      的情況，以及判斷在現場濃煙密佈的火場下待了一個小時

      ，是否可能會死亡？當天到場救護的兩位消防員，明天早

      上都會到庭作證，各位若對火勢現場有任何的問題，也都

      可以親自請教他們，最後我們會再提出救護紀錄以及診斷

      證明書，來證明被告的這些行為造成的結果。

    2.被告在放火之後對陳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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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稱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是想要傷害陳燕而已，但是

      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就被告到底是殺人故意還是傷害故

      意，我們了解各位國民法官今日是第一次審判案件，因此

      有去找一些法院在判斷類似的案件時，會有何判斷標準來

      讓各位法官參考。

      ?被告與被害人關係究竟為何，有無仇恨或是糾紛而有殺

        人的動機。

      ?行為的手段、方式、工具為何，這部分證人陳燕今日下

        午會到庭作證，各位法官若有任何問題，可於交互詰問

        後親自訊問陳燕。

      ?下手力道為何，我們在現場有扣得白鐵茶壺以及保溫鍋

        ，今天也會提示給各位法官勘驗，讓各位法官感受這些

        東西的質地以及現在的狀況，去判斷下手時的力道以及

        犯意為何。

      ?傷害的時間多長、地點為何，被告打頭的行為持續了多

        久、張○○在樓上的時間有多久，最後造成的傷勢，都

        會涉及到底是殺人或是傷害故意，我們會提出救護紀錄

        以及診斷證明書證明，希望各位法官能夠依照各位的經

        驗法則來綜合判斷。

    3.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提到，被告有憂鬱症，在案

      發的當下，被告全部都忘記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

      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這部分因為被告在案發前即

      107 年6 月至精神科就診，當時的診斷紀錄將提示給各位

      法官來判斷被告當時的情況，另外檢察官有送精神鑑定，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兩位專業精神科醫師所出具的

      鑑定報告，認定被告行為當下是有責任能力的，她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這部分檢察官也會提示並說明，讓各位法官

      瞭解。

    4.最後希望各位法官判斷被告有無中止犯之適用，因為被告

      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認為，被告對張○○的行為是構成

      刑法的中止犯，而有減刑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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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刑法第27條，關於中止犯之規定，犯罪行為人在行為之

      後，出於自己的意思中止犯罪的行為，在行為人主動積極

      的狀況下中止，就可以享有減刑的優惠，但如果是在客觀

      的情況改變，行為人不得不中止，就不符合規定。舉例，

      有人在住宅內竊盜，他聽到腳步聲或警鈴響起，或是附近

      有警車聲音，判斷自己可能會被逮捕而離開現場，這種情

      況是未遂，並不構成中止犯，如果是放火的情況，行為人

      要有積極的滅火行為，或是打119 防止火災的發生，才可

      能適用中止犯。

      之前辯護人不爭執被告與張○○是被消防員從現場的四樓

      救出去的，大家可以想想，這樣是否符合中止犯之規定，

      這部分檢察官會綜合各項證據向各位法官說明，也請各位

      法官在綜合各項證據後做出判斷。

    以上就是我們這兩天預計調查的方向跟說明，在接下來的過

    程中，各位法官可能會發現，辯護人說故事的角度跟我們是

    完全不一樣的，對同樣證據的解讀可能也不一樣，但請大家

    記得檢察官的職責就是要查明事實，並且追訴犯罪，在偵查

    過程中，我們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事項都會一併注意，例

    如被告主張的精神鑑定，我們有送到司法機關做司法精神鑑

    定，接下來這兩天就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審視卷內相關的證

    據，理性的去思考，並且對被告的行為做出一個適當的法律

    評價。

審判長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2 項】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首先我們要提到無罪推定原則，何謂無罪推定，其實在座的

    每一位不論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被告都是一張白紙

    ，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張黑紙，就是當我們將畫筆畫在上面，

    或是用染料將其染黑，然而檢察官剛才所陳述的所有起訴犯

    罪事實，意圖都在讓被告成為一張黑紙，可是大家要注意，

    國民法官是法官，不是檢察官，所以不能以有罪為前提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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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被告就是有做這件事情、就是有罪，所以請記得，各位法

    官要將被告視為一張白紙，並進行今日的審判，如果今天有

    任何一筆想要塗黑、染黑的部分，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

    重。

    本案的故事人物大概有三大塊，第一為被告林雅婷，第二為

    張家，被告是嫁入張家，家的成員有公公、婆婆陳燕、先生

    張志明、小姑即林雅婷先生張志明的妹妹以及張○○，其他

    是這兩天可能會出現的人物，有鄰居、消防員以及鑑定醫生

    等等，基本上，公公婆婆沒有同住，家中有先生跟小姑，以

    上我們是以媳婦的角度去稱呼的。

    其實早上詢問各位國民法官，喜不喜歡跟公婆一起居住，很

    多人是不太樂意的，我知道大家心中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勢

    必覺得有很多的為難及難處。

    本件主角有兩位，一是被告即媳婦林雅婷，另一人為被害人

    即婆婆陳燕，剛才檢察官一直講到陳燕年紀很大了，可是關

    於被告及被害人二人的身型，林雅婷的身高148 公分，體重

    46公斤，加工區的電子公司擔任作業員，陳燕身高160-165

    公分，體重大約80-85 公斤，曾經擔任CNC 車床，是搬重物

    的，現在從事資源回收，所以各位要去比較一下，剛才檢察

    官一直提到媳婦打了婆婆、勒了婆婆、從婆婆的頭打下去，

    這麼大的身型差異是否能做出這些事情，各位一定要懷疑再

    懷疑。

    106 年被告林雅婷因為工作與先生認識並結婚，不久後於

    106 年懷孕，107 年3 月左右生下小孩，109 年2 月發生本

    案，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有憂鬱症，但被告不只有憂鬱症，經

    過精神科醫師診斷，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被告嫁入

    張家後白天要在電子公司上班，肩負全家的家庭生活開銷，

    婆婆沒有收入，先生負擔房貸、車貸，以被告加工區的作業

    員，我相信薪水不是很多，除了兼顧工作外，晚上還要負責

    做家事，可是婆婆卻四處對鄰居說，我家媳婦很大牌，都不

    做事，剛才檢察官講到這是驚世媳婦，我不知道各位有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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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驚世媳婦，驚世媳婦的劇情是一名鄰家女子為了幫父親抵

    債，嫁入婆家之後，飽受婆家迫害，然後被婆婆趕出家門，

    其實驚世媳婦真的是壞媳婦嗎？

    再來，被告為了取得婆家認同，即使很不舒服，還是懷胎生

    小孩，可是丈夫卻不准被告在懷孕期間服用憂鬱症藥物，導

    致被告的憂鬱情形日益嚴重，可能各位家中有小孩，或是自

    己曾經懷孕過的經驗，懷孕期間因為內分泌、賀爾蒙的分泌

    ，甚至在產後會有很嚴重的憂鬱症，當然每個人的狀況都不

    一樣，可是婆婆跟先生真的有關心過媳婦嗎？還是只是為了

    生小孩、為了讓張家傳宗接代而讓被告變成這樣？被告在懷

    孕生產之後，白天還是要上班，晚上還是要做家事跟照顧孩

    子，但是家庭關係沒有任何的改善，丈夫對被告冷淡，婆婆

    非常強勢、嚴厲，小姑也對被告酸言酸語，龐大的精神壓力

    無謂是一種霸凌，當時被告長期失眠、胃口不好，曾於5 個

    月內掉了20公斤，想想看這麼龐大的壓力，會讓一個人在一

    個家庭中過得這麼不開心，所以被告有產後憂鬱症，甚至多

    次自殘行為。

    107 年8 月孩子五個月大，婆婆跟被告說「我有生過三個小

    孩，我很有經驗，妳都沒有經驗，所以孩子我來帶」，也常

    常因為孩子的原因雙方一些爭執，被告跟先生也難免有一些

    口角，而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加上有產後憂鬱症，所

    以某次口角之下受到激怒，大聲咆哮，摔東西發洩情緒，但

    是沒有任何毆打行為，但婆婆卻小題大作聲請保護令，由此

    可知，婆媳關係越來越差，婆婆一直希望兒子離婚，造成本

    案的發生。

    剛才檢察官所述的起訴事實，全部都是婆婆一個人說的故事

    ，她的故事一定可信嗎？各位一定要再慎重。本案是在109

    年2 月15日，因丈夫長期對被告冷淡，被告當天下班先去公

    司找丈夫，丈夫在這個情況下很生氣，跟被告說要離婚，要

    求被告搬出去，甚至表示要把房子賣掉，身為一個媳婦聽到

    婆婆每天冷言冷語，先生又說要離婚，要把自己趕出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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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要把房子賣掉，我想很難有人不會生氣，被告在回家之

    後越想越生氣，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放火、要燒了房子等等，

    其實不是，因為被告在很生氣之下，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

    ，這兩天我們會問到消防員還有種種的鑑定報告，看一下火

    勢大小，其實真的只有二樓的房間裡有燒焦的痕跡而已，其

    他樓層都沒有，被告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只是想要教訓

    婆婆跟嚇嚇婆婆，因為在婆婆每天的霸凌之下，我們身為媳

    婦的不可能不反擊，所以被告把一樓的婆婆叫上二樓，想要

    嚇嚇她而已，可是婆婆的體型非常的壯碩，且見狀就很激動

    ，跟被告發生了爭執，婆婆也說她咬了被告的手指，當然這

    都是婆婆自己講的，二人因為這樣的扭打不小心雙雙摔下樓

    梯，所以被告不是推陳燕，二人因此在一樓扭打在一起，可

    是因為婆婆的體型非常壯碩，被告為了掙脫婆婆，出於防衛

    本能反應，將地上的茶壺拿起來反擊。

    檢察官說婆婆的頭部受傷嚴重，是真的嗎？要打傷婆婆的頭

    部，小題大作的婆婆就馬上出去找鄰居呼救，說「我要死了

    、孩子在樓上」等等的話語，實際上卻只有頭部輕微挫傷，

    也沒有腦震盪，這些都有證據。照理說，檢方講得那麼嚴重

    ，茶壺打下去，一般人應該會腦震盪，可是陳燕沒有，而且

    意識非常的清醒，茶壺上也沒有任何血跡，這種種都值得懷

    疑，因為一切都是婆婆講的，到底是事實還是謊言，婆婆也

    沒有任何的燒傷或嗆傷，而被告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對於

    犯罪的案發過程是不清楚的，被告沒有要殺婆婆的意思，如

    果有，早就衝出去把婆婆殺了，但是被告沒有這樣做，被告

    想到張○○在三樓睡覺，於是衝到三樓捨命搶救張○○，，

    過程中因為濃煙不小心嗆傷而昏迷，之後就一直倒臥在三樓

    ，消防員趕到時，看到的是被告全身護著張○○，不讓張○

    ○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張○○雖然有吸入性嗆傷，但沒有非

    常嚴重。

    本件的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傷害，被告承認打了婆婆，是基

    於防衛本能的反應，隨手拿起來，否則被婆婆這麼巨大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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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壓制住，被告是很難掙脫的。

    再來放火的部分，被告也承認，放火燒衣服縱然有不對，但

    是有無達到殺人的程度，值得商榷，故本案的重點在殺人，

    各位記得無罪推定原則，所有的部分都要打上問號，檢方講

    的是不是真的、婆婆講的是不是事實，這都值得商榷再商榷

    ，再重申一件事情，被告放火燒衣服有不對，可是火勢真的

    沒有很大，這樣是否等於燒房子也值得商榷，被告沒有要爭

    執是因為被告覺得她不想再去跟婆婆爭論這些，說真的，我

    們覺得被告非常的委屈，放火燒衣服就等於放火燒房子、就

    等於放火燒人嗎，這些都要打上問號。

    本案的證據有三種，第一個是書證，比如筆錄、鑑定報告、

    病例、診斷證明書等等，這些各位手中都還沒有，而是透過

    這兩天去整理這些證據的內容，不能僅聽婆婆片面之詞，必

    須要綜觀全面的證據。第二個是物證，比如茶壺、保溫壺、

    酒瓶等等，也請注意上面有無血跡或是有何打鬥的痕跡，到

    底這些是地上的垃圾或是真的是武器。第三個是人證，這兩

    天會有四位人證，三個角色，第一個是消防員，第二個是張

    志明，第三個是婆婆，在證人的可信度上，消防員是最可信

    的，因為消防員是中立客觀之人，張志明其次，婆婆陳燕可

    信度是最低的。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這些證人將來會到場，他們證據的可信度、如何評價，應該

    是在證據調查時由法官做出心證，現在法官連他們講什麼都

    還不知道，辯方應該等證據調查之後，仍認為可信度是如此

    ，再這樣主張，但若調查後並非如此呢？所以在開審陳述時

    ，不適宜做證據的評價或去誤導國民法官，先區分將來只能

    相信誰，不能夠相信誰，這是嚴重傾斜證人的證詞可信度。

審判長問

    檢察官是否指辯護人已經對證人的可信度下定論了？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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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諭知就證人可信度的陳述，請辯護人中止。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那我換個說法，說明被害人普遍陳述可信度比較低的原因。

李駿逸檢察官答

    辯護人要說明被害人陳述的可信度都是最低的，這個前提本

    身就不存在，誠如在選任程序中，辯護人問每一個國民法官

    的問題，請問你會不會覺得被告一定是騙人的或是被害人騙

    人，大家都回答要綜合所有證據，不能光看一個人講什麼話

    ，一樣的道理，為何辯護人可以先得出一個前提來問所有的

    法官，被害人的證述一定是可信度最低以及其理由為何，這

    已經涉及到證據價值、證人的品信、證人說話內容，為何未

    經審判可以先斷呢？所以在還沒有看過本案被害人，或無法

    確定每一個被害人會怎樣的情況之下，如何去告訴國民法官

    ，說他們的證述一定都不可信。

審判長諭知辯護人修飾用辭。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本案被害人和媳婦之間有一些厭惡的關係，處於絕對相反的

    立場，本案的婆婆是唯一的目擊者，剛才檢方說的故事，都

    是婆婆說的，未必是真相，必須有其他有利的證據支持，並

    且達到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的程度，這是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

    ，所以辯護人不是胡亂的說告訴的人可信度或被害人的可信

    度如何，而是依最高法院52年台上第1300號、30年上字第81

    6 號判例、98年度臺上字第7056號判決見解，由於這裡是地

    方法院，將來可能上訴到二審、三審，所以地方法院的判決

    還是必須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判決，最高法院見解為告訴

    人的告訴就是以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若我是告訴人，我

    當然希望被告被抓去關，我當然希望被告有罪，所以告訴人

    勢必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的立場，故可信度較低，就算證人

    婆婆是以證人地位具結陳述，證明力仍較一般證人薄弱。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辯護人關於最高法院的見解，只有把某句話反白出來，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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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不能只相信被告或是被害人，要看其他的證據，

    ，如果只是一直強調告訴人當然是要追訴被告，有些薄弱，

    這個斷章取義的方式也有些扭曲了。

    剛才審前說明時，國民法官都有這些概念了，所以辯護人特

    別只反白了這些部分，強調既然告訴人與被告對立，告訴人

    講的就是假的、偏頗的，我想沒有必要這樣。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最後投影片還是有全部呈現出來，並沒有隱匿，只是先讓各

    位法官知道我們想強調的內容，所以重點提示出來，並沒有

    誤導，剛才檢方開審陳述時，也有列出最高法院見解，差別

    在於檢方只是把結果寫出來，我們稍微把一些內容寫出來而

    已，但兩者都是一樣，都是陳述最高法院曾經做過哪些判斷

    而已，並沒有要誤導各位的意思。

審判長諭知依辯護人立場本就立於攻擊目的，可以繼續說明，但

陳述用辭請更加中立。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其實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不只這些，只是先列出比較重要的

    ，因為擔心字數太多，才會在投影片上畫出重點，請各位不

    要誤解，我們完全沒有誤導的意思，在證人可信度上，我相

    信各位兩天評斷下來，自有評價。

    以下請看投影片，第一張圖片是一個下雪的雪地，但是仔細

    去看，其實地上鋪滿的是床舖，所以並沒有下雪。第二張照

    片，在窗戶外面是可以看到高樓大廈的，但是其實這是用窗

    簾布剪出來的。第三張圖片看起來是晚上的地球，但是其實

    這是白天的星空。第四張圖片中牆壁上劃滿藍色的蠟筆，兇

    手是誰，其實兇手就是綠色蠟筆這一位，一般人會認為是藍

    色畫在牆上，兇手就是藍色，但在30分鐘前，真相是綠色蠟

    筆抱起藍色蠟筆，把藍色畫筆畫在牆壁上。

    所以我想告訴各位，眼前所見，不一定是真相，婆婆說的不

    一定是事實，檢方說的也不一定是事實，因為檢方提出最有

    利的證據就是婆婆的證詞，然後就沒有了，其他都是推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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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所以第一個，人們往往第一直覺認定牆上留下什麼顏

    色，誰就是兇手，可是這只是第一直覺，第二件事情，不能

    因為婆婆有受傷，就認定媳婦是兇手，也不能因為房屋二樓

    有燒焦的痕跡，就認定媳婦想要放火燒死全家，這個都是過

    度推測，再來，凡事都有前因後果，請綜觀全面，在下結論

    之前，請依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對檢方提出的說

    法與證據無時無刻保持懷疑，因為其實辯護人的任務不是努

    力去證明檢方講的是錯的，而是是檢方要努力去指證被告有

    罪，因為我們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所以要記得，被告本來就

    是無罪的，檢方要努力的去證明被告有罪，請記得這件事情

    ，而不是辯護人努力去防禦檢方講的是錯的等等，檢方講的

    ，只要你有一絲絲的懷疑，那都不應該判被告有罪，其實在

    判決之前多聽、多看、多瞭解，反覆驗證無誤之後再做決定

    ，才是一名好法官，我相信各位國民法官都是一名好法官。

審判長問

    本件不爭執事項、爭點及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準

    備程序筆錄所載，有何意見？

一、事實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1.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童( 民國

      107 年3 月生) 、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 年10月生) ，

      4 人共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 下稱本案房屋

      ) 。林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

      合，張志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2.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地

      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3.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

      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

      ，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

      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4.林雅婷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本案房屋2 樓房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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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

    5.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

    6.林雅婷有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有持廚房內白

      鐵製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

      援，林雅婷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

      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7.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聞及燒

      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燕，遂趕

      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分到場( 距

      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 ，在4 樓救出林雅婷與張童

      ，張童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

    8.本案房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

      即2 樓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重燒燬變形，

      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被煙燻黑的情形

      。

    9.人員傷勢：陳燕與張童經送醫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

      右側頭皮挫傷(3x3公分) 、臉部挫傷(3x3公分) 、右下巴

      挫傷(5x5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x8公分) 等傷害

      ；張童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二）爭執事項：

    1.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

      否有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

      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

      息死亡等結果之預見？

    2.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否

      有該起訴書所載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

      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

      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之預見？

    3.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所載：「她明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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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之直接

      或間接故意？

    4.本案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林雅婷待陳

      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入衣

      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林雅婷

      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房內，陳

      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落至1 樓。

      」之行為與事實？

    5.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見陳

      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持重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

      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

      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

      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犯意

      與行為？

    6.陳燕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陳燕不斷大

      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之行為

      ？

    7.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又另

      持1 小型保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之行為？

    8.本案房屋是否有訴書犯罪事實一( 三) 所載：「起火點二

      樓幾已全毀」之事實？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被告觸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及第1項。

    二爭執事項：

    1.被告就對陳燕及張童，是否觸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及第1

      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或刑法第

      284 條之過失傷害罪？

    2.被告是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加重之規定？

    3.本案若認定被告有殺害張童之故意，則被告有無主動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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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童，為防止結果發生？

    4.第3 點若有，則其救護張童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27第

      1項之中止犯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5.被告是否應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是否得依刑法第74

      條宣告緩刑？

    6.被告是否有依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適用？

三、證據調查範圍、次序及方法：如先前二次準備程序所定，不

    爭執事項書證及物證之調查，書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宣讀

    要旨，錄音、錄影光碟依國民法官法第75條以適當設備顯示

    ，物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提示辨認。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陳燕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時間4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 時間20分鐘) 。

    二證人林建興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約2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問(15 分鐘) 。

    三如果檢方就證人林建興為主詰問部分時，就待證事實部分

      沒有提及，屆時辯護人行主詰問(20 分鐘) ，檢察官行反

      詰問(10 分鐘) 。

    四證人王敬舜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25 分鐘) ，辯護人

      行反詰問(30 分鐘) 。

    五證人張志明部分，由辯護人行主詰問(30 分鐘) ，檢察官

      行反詰問(20分鐘) 。

    二書、物證部分：檢辯雙方於訊問證人時一併提示調查，如

      有另外調查之必要，再依檢辯雙方屆時提出調查。

    三檢察官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次由辯護人訊問被告，並提

      示書證或證物。

    四科刑資料調查部分：

     1.由檢方先調查傳訊證人陳燕，提示證據，時間10分鐘。

     2.再由辯方訊問證人，提示證據。

      ?詰問證人張志明，辯護人主詰問，時間10分鐘；辯護人

        反詰問，時間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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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書物證。

    五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六告訴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七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科刑辯論。

    八被告最後陳述。

    九終局評議。

    十宣示判決。

被告答

    無意見。

辯護人答

    無意見。

檢察官答

    無意見。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就證據調查方式有個別之規定

    ，就書證為宣讀，對證物為提示供辨認，錄音、錄影光碟部

    分，是以適當設備顯示，本庭認為不再有刑事訴訟法勘驗之

    部分，即本案重要之物證以提示供辨認之方式，此部分先與

    檢、辯雙方確認。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依國民法官規定，雖就證物是提示供辨認，但是依該法第4

    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212條。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這是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也根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特別規定不再適用，尤其是物證的部分不再適用，因為

    物證的提示證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來就是要提示證據供

    法官辨認，就法官依他的五觀來辨認物證的物理性質，本庭

    認為國民法官法的特別規定是提示，所以希望檢、辯雙方在

    提示物證的時候，能夠就希望讓法官們就它的物理性質、證

    物及書證的內容，成為重點告知國民法官。

審判長請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提出書證及物證。【國民法官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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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5、76條】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各位國民法庭法官午安，相信在剛剛各位法官聽過檢辯雙方

    的開審陳述之後，對於本案案情已經有基本瞭解及初步輪廓

    ，對於檢察官起訴被告什麼事情，被告跟辯護人答辯方向如

    何，大家都有初步瞭解，且承如檢察官在開審陳述所講的，

    你們現在可能會疑惑檢辯雙方講出兩套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

    ，檢方講的是一個沒有好好處理情緒、控管憂鬱症的狀況下

    ，用物理性甚至犯罪的方式犯本案犯行的驚世媳婦的故事，

    但是辯方講的一個長期在張家接受婆婆、小姑的精神霸凌，

    工作壓力又很大，媳婦逆襲不得以才做出本案犯行。

    這是兩個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國民法官可能開始想

    像本案到底有何證據，具體細節為何，例如本案房屋的樣貌

    ，被告在衣物堆點火的房間又在本案房屋何處，當火勢從5

    時40分開始燃燒時，其延燒情況如何，是否如辯護人所述僅

    有二樓燒得很嚴重，其他則沒有受損，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

    看證據。又例如你們可能會疑惑警消人員何時到場，到場後

    花了多久撲滅火勢，相關人員從哪些位置被救下。

    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部分，大家可能疑惑被告用來攻擊的白

    鐵茶壺樣貌，攻擊力道又是如何，被告有無對陳燕做其他行

    為，各位法官也可能想看看一樓的狀況，相關證物在何處被

    發現等等，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有浮起這些疑問，接下來檢察

    官要透過不爭執事項調查證據程序為大家提示本案客觀證據

    ，希望透過這個程序告訴大家，檢察官的起訴是有證據作為

    支持，是有所本，並非像辯護人於開審陳述所講全部只有陳

    燕一人的陳述，其他都是不重要的證據。

    相信透過接下來的程序，大家能夠更有臨場感，彷彿回到案

    發現場感受當時到底發生何事，跟我們一起判斷、理性思考

    ，如果你看到這些證據，要如何評價這個人在主觀上基於什

    麼犯意，這顯然是本案非常重要的爭點，讓我們從關於不爭

    執事項證據調查開始。以下相關證據在調查之後，會依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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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提出予法院。

    被告不爭執的事項有兩個，第一個，被告不爭執的事實是她

    承認有本案放火行為，也承認她知道放火導致火勢延燒，可

    能會導致屋內的人，甚至屋外鄰居、路人也有生命或身體安

    全上的危險，甚至財產上損失，所以被告主觀上是有認知的

    ，且被告也知道當時58歲的陳燕與1 歲11月的張○○都在屋

    內。

    第二個不爭執事實，被告承認在一樓有拿燒開水的白鐵茶壺

    攻擊陳燕頭部，也不爭執陳燕因此受有相關傷害，針對不爭

    執事項，除了陳燕的筆錄外，就人證的部分，有陳燕、張志

    明、兩名消防人員及兩名鄰居相關證述，在非供述即書物證

    部分，有相關扣案物，有警察局、消防局於火災後回到現場

    所做的勘查採證報告及照片，亦有針對扣案物做NDA 鑑定的

    相關鑑定書，另外就所造成結果部分，我們也有相關證據。

    提示被告傷勢照片，被告當時已經被嗆傷處於意識昏迷狀態

    ，亦有被告病歷、張○○診斷證明書、陳燕診斷證明書，以

    及審判長方才所講的本案犯案重點，被告行為時精神狀態如

    何，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此部分有送請司法精神鑑定醫

    師所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書。

    接下來要進入本案的重點，提示本案房屋二樓房間照片，這

    是本案房屋起火點房間二樓被燒燬後情形，這僅是眾多照片

    中的一張，是被告放火行為的證據。

    提示本案房屋照片，本案房屋如同螢幕照片所示，張家之前

    是做光陽機車行，是社區住宅連棟透天厝其中一戶，由照片

    明顯可見牆壁燻黑那戶是為本案房屋。本件起火時間是在傍

    晚下班時段，被告自己說約下午5 時40分點火。

    提示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當日6 時43分左右，有一台消防

    車到場準備救火，本案房屋是在巷弄內的連棟透天厝，以這

    樣的地理位置與傍晚下班下課的時間，屋外不特定人會比較

    多，被告也說她知道放火時屋內有她本人、陳燕及張○○。

    提示現場平面圖，消防局做火災鑑定時都會就現場描繪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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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描繪出每一層的相對位置，例如一樓客廳、二樓雜物間

    、三樓房間等，當時被告在二樓北側臨路雜物間放火，張童

    在三樓主臥室嬰兒床上睡覺或玩耍，被告放火時陳燕在一樓

    廚房，被告知道本案房屋堆放的物品是易燃物，是因為陳燕

    平常就有在做資源回收，相信大家都有火災基本概念，屋內

    易燃物品越多，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短時間內就有可能燒起

    來。

審判長諭知檢方可以說明易燃物品很多，但不適合進一步說明放

火後會造成如何的傷害，這已經對證據做申論。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我們修正，讓國民法官自行感受。被告

    知道本案房屋是連棟透天厝，屋內有易燃物，（逐一提示現

    場各樓層照片）從一樓堆放情形到4 樓陽台，每個樓層擺滿

    許多雜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基於審理的順暢，我們盡量不想打斷檢察官，但是提示書物

    證應僅單純陳述、提出照片，至於被告是否知悉，是對於證

    據評價或進一步的延伸，不應衍生至本案構成要件。以檢方

    提示現場照片為例，本件書證只有二樓房間照片，下方文字

    及其餘照片都不是本件書證，檢方應該提出書物證讓各位國

    民法官知道本案卷內有何資料，讓他們自行觀察，而非進一

    步的衍生，後面會有調查證據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

審判長諭知就不爭執的書物證，請檢方、辯方就該事實提出證據

即可，就證據進一步論證過程，請放在交互詰問再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此部分是為被告不爭執事實，檢方繼續

    提示不爭執事項卷內相關證據。本件放火的工具，依照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查報告內容所示，火災過後鑑識人員有

    到一樓至四樓找尋引發火災物品，後來在頂樓陽台發現疑似

    縱火用酒瓶2 個，旁邊放有黑色手套1 雙，且手套有燒燬情

    形，警消人員有將扣案酒瓶帶回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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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在扣案酒瓶中有檢出易燃

    液體，放在酒瓶旁的黑色手套也有帶回做生物跡證檢驗，有

    驗出被告DNA ，消防局人員進一步勘查採證報告照片顯示二

    樓北側房間可能是起火點，不管是市警局、消防局報告都指

    出清理現場後，依燒燬狀況、物品分布痕跡、火流延燒狀況

    等，再加上他們的專業整體判斷，二樓北側房間西側衣物堆

    為起火點。

    綜合以上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房屋二樓房間內戴上

    黑色手套點燃易燃物放火，且該行為是為被告所坦承，亦與

    卷內證據即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報告相同，認為本案綜合現

    場觀察所見之後，可以排除電器走火等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如同剛才所述，我們認為這個階段應單純出示證據，讓國民

    法官了解卷內證據內容，不應加以論述證據會導出何種結果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現在就是在提示卷內證據，這是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

    論，是屬於卷內證據。

審判長諭知請依不爭執事項對應書物證即可，推導過程於交互詰

問中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如同辯方所述，檢方有舉證責任，必須把卷內事證如專業鑑

    定報告提出給各位國民法官知道，否則國民法官不知道檢方

    所講的是否有所本，因此會花上一些時間提示多筆書物證。

    總之，在被告坦承放火的事實中，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論

    就是如此。請各位國民法官注意，本件發現扣案酒瓶、手套

    的位置，我們剛才有提到警消人員在頂樓陽台角落發現扣案

    酒瓶及手套，依照陳燕、張志明的說法，扣案酒瓶、手套確

    實是家中物品，原本是放置在一樓客廳酒櫃內，但卻是在頂

    樓陽台的角落被發現，且手套有驗出被告的DNA ，接下來我

    們要再給各位國民法官看一下頂樓陽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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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諭知檢方不應該再進一步衍生說明，請於論告時再行說明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在說明頂樓扣案物發現的相對位置，與本案犯罪事

    實有關，從平面圖可以看出來，樓梯上來之後，必須繞過雜

    物間到另外一側的陽台才會有梯子，這些都是卷內證據，我

    們認為相對位置有必要讓國民法官了解。

    第二個是張○○當日所在位置是三樓主臥室，就在起火房間

    正上方，這也是卷內證據，本案行為在放火時造成何種程度

    的公共危險、主觀犯意要如何評價、以及同時涉犯何種規定

    。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檢方一再於不爭執事項提出證據過程中，論述起訴的犯罪事

    實，我們認為這是把論告放在一起，準備程序中有講過，不

    爭執事實的證據提出應該是單純說明，如果檢察官只是說明

    火場鑑定報告是寫不排除人為縱火，我們可以接受，但是檢

    察官不應該把文字加入敘述那麼多，讓別人認為這件事情就

    是這樣，這有點像是在辯論，評價被告的犯意不應該在提出

    書物證階段中出現。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提供以下證據供國民法官判斷。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單純提示證據說明狀況。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直接來看證據方面，針對放火的結果，當天在場的人是

    怎麼說的，鄰居黃聖明在警詢中表示當天晚上6 時左右有聽

    到隔壁小孩哭聲。

審判長曉諭檢方僅要說明有鄰居黃聖明的說法即可。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不知道鄰居黃聖明的說法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稱

    在卷證不併送的狀況下，國民法官需要知道內容，且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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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檢察官附有舉證責任，就連自白都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

    ，而被告承認的事情，國民法官心中是否有畫面，因此不爭

    執事項仍須透過證據來呈現，方式承如審判長剛才所講的，

    筆錄要提示要旨內容，不然我們只知道鄰居黃聖明有一份筆

    錄，卻不知道筆錄內容，如何審判及認定。

審判長諭知請檢方先說明書證內容，並用告以要旨方式提出。

吳梓榕檢察官稱

    是，我們僅是提示證據並告以要旨。

    鄰居黃聖明證述有聞到塑膠味，看到窗外都是煙霧後就看到

    隔壁二樓起火。隔壁鄰居方黃賢美證述當日6 點半左右煮飯

    時聞到燒焦味，出門查看後發現陳燕滿臉鮮血，陳燕住家北

    側二樓陽台竄出大量黑色濃煙，陳燕叫她趕快叫救護車。

    第一時間到場處理的駱姓警員出具的職務報告，顯示當天獲

    報後立即派員前往，發現案發地三樓半建築物二樓冒出火光

    ，陳燕說屋內還有兩人受困。第一時間到場救火消防員也在

    消防報告中寫到，他們到場時二樓北側窗戶已經竄出橘紅色

    火舌及大量灰黑色濃煙，且二樓北側雜物間已全面燃燒，當

    時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最後被通知而

    趕回家的張志明於警詢中表示，回家時媽媽全身都是血，二

    樓北側房間窗戶竄出紅色大火及大量黑色濃煙。

    接下來我們要以適當設備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有兩段影片

    ，讓大家感受到現場的情形。第一段影片是現場還沒有消防

    車的路口監視器畫面，當時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大家應該

    可以看得出來二樓房間屋內已經冒出火光。第二段影片是消

    防車到場後，現場冒出濃煙的情形，在一台消防車到達現場

    後，又有另外一台消防車到場，當時二樓窗戶逐漸冒出煙霧

    ，此時除兩台消防車外，對向有另一台警車或救護車到場，

    濃煙不斷從二樓北側冒出。

    關於火勢撲滅後情形，逐一提示現場照片及消防火災原因鑑

    定書，就外觀部分可明顯看出，重點是鋁質窗框有因此受燒

    變色，可從屋內一眼望到外面，且雜物間的床墊有變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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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另外，二樓起火點的地板，北側二樓起火雜物間的雙人

    床墊有受燒及變形，二樓起火點磁磚地板也嚴重受燒破裂，

    因為該棟為透天厝，樓梯間受燒情形，我們也有擷取現場火

    災鑑定報告書或警方現場勘查報告書所附現場照片，有二樓

    起火處旁樓梯、二樓通往三樓樓梯間、三樓通往四樓樓梯間

    等牆面燒黑情形。

    關於人員受傷情形，救護紀錄記載被告被救出時意識不清，

    就診後有重度呼吸窘迫，林建興消防員在偵查中表示現場以

    救人優先，其他同仁還在救火時他們就去救援，是他本人抱

    著小孩，其他兩名消防員救被告。請提示救護紀錄表，張○

    ○被救出後，額頭有一到二度燒燙傷約1X1 公分，且有吸入

    性嗆傷，張○○被送到兒童醫院診斷，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

    衰竭的情形，醫師囑言記載其住加護病房三日，住院一週後

    才出院。

    本案被告亦不爭執有至一樓拿白鐵茶壺攻擊陳燕頭部，其攻

    擊造成何種結果，與其主觀犯意就讓各位法官去判斷。陳燕

    在第一時間從一樓逃出時，消防人員有幫她清洗傷口、止血

    及包紮，救護車人員亦記載她的頭部確實有腫脹、流鼻血的

    情形。鄰居方黃賢美提到她有看到陳燕滿臉鮮血逃出來，消

    防員到場時也說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

    陳燕除頭部需清洗、包紮、止血外，陳燕的診斷證明書也證

    明其頭部、臉部、四肢多處有相關傷勢。

    本案白鐵茶壺在被告攻擊後呈現何種態樣，依照國民法官法

    第76條，有必要提示證物供各位國民法官辨認。

李駿逸檢察官稱

    (當庭提出本案證物白鐵茶壺)

    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聲請調查證據應該要讓各位辨認，希

    望各位能透過眼睛、以手觸摸，感受白鐵茶壺的材質、形狀

    、重量、凹陷情形，請問5 號國民法官這個高度與凹陷狀況

    為何。

5號國民法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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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當庭量測為寬度12公分、高度9 公分，10乘以8 的凹陷。

李駿逸檢察官稱

    請逐一傳遞白鐵茶壺供各位國民法官檢視，白鐵茶壺的上蓋

    已經無法蓋上，辨認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了解扣案物的狀態

    ，把這些記錄下來後可以用來詢問被告及證人。辯護人曾質

    疑該白鐵茶壺是早已凹陷或是不要的，但是依筆錄記載，被

    告不否認這是家中用來煮水的白鐵茶壺，也確實是她所打凹

    的，至於被告攻擊力道如何，有待交互詰問程序進行，最後

    ，請各位法官將辨認後結果作為裁判時使用。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法立法精神是讓各位用眼看、耳聞做本案的審理。

    請大家看投影片，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時，二樓火勢是持續

    燃燒，除二樓北側外，前側雜物間也受燒，張○○所在主臥

    室落地窗也有受燒。

    最後提示本案時序表，被告承認5 時40分在二樓北側雜物間

    點火，6 時至6 時30分證人黃聖明、方黃賢美聞到燒焦味及

    聽到小孩哭聲，6 時33分陳燕逃出請鄰居報警，依據消防局

    出動觀察紀錄於6 點42分到場及火勢於7 時1 分被撲滅，希

    望各位國民法官在未來的評議中將此時序表放在心中，以上

    不爭執事項檢方證據調查完畢。

審判長問

    辯護人有何意見？

辯護人答

    剛才檢察官提示張○○的診斷證明，只說他有吸入性嗆傷，

    但其實當時他意識清楚，而檢察官所提火場鑑定證據，酒瓶

    內有易燃液體，但起火源沒有採證出易燃液體，另外請國民

    法官勘驗茶壺時注意上面有無陳燕血跡，有助傷勢判斷。

審判長諭知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息)。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 

點呼證人陳燕入庭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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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陳燕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陳燕答

    他本來是我媳婦。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陳燕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進行主詰問，時間為40

分鐘。

李駿逸檢察官問

    109年2月15日發生火災時妳跟誰住在本案房屋？

證人陳燕答

    跟我兒子、媳婦、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否螢幕所示照片中的透天厝？

證人陳燕答

    是，有招牌、燒的黑漆漆的那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周遭是住家還是做生意的？

證人陳燕答

    都有，住家比較多。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中的窗戶怎麼了？

證人陳燕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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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燒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鑑識人員到現場說二樓以上都受燒燻黑變色，鋁窗都受燒變

    色嚴重變形，是否如此？

證人陳燕答

    是，後來都不能住了，窗戶也不能關。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我家一樓。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撿的資源回收，多少賺點生活費。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二樓，本來我女兒住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女兒還住在這裡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很久之前就搬出去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個窗戶看出去是那裡？

證人陳燕答

    房子前的巷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是剛才從住家前面拍過去的那個黑黑的窗戶？

證人陳燕答

    是，二樓前面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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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女兒已經搬出去，房間做何用？

證人陳燕答

    堆放衣物、書、一些雜物。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消防員進入二樓房間時地板的情形，地板原

    來就是這樣？

證人陳燕答

    沒有，地磚本來好好的，火災燒到裂成這樣。

李駿逸檢察官問

    地上這些黑黑的痕跡是何物品？

證人陳燕答

    櫥櫃旁邊本來是我放的舊衣服，要拿給慈濟的，堆在那裡都

    燒焦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這也是消防員進到房屋裡，看到物品被燒的清

    況，這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女兒房間的彈簧床，燒到剩下鐵絲不能睡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當時妳有到現場協助拍照，為何妳拄著拐杖？

證人陳燕答

    火災那天我從二樓摔下來一樓，摔到屁股痛到不能走路，要

    拿拐杖才能走路。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有說二樓已經燒燬，目前沒有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異議

    檢察官似乎有誘導詰問，前提還不存在即提示張志明的卷證

    ，檢察官應該先讓證人回答後，若有不符才能提示其他卷證

    ，不應該直接拿別人的證據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我們認為這是同意的證據，何以認為是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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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應該先用詢問的方式，讓證人陳述過往事實，如果證述與證

    據不符合時，再提示證據詢問證人為何不同，這才能達到交

    互詰問的真正目的。

審判長問

    辯護人希望就證人目前主觀認知的事實回答，其他引申的證

    據於事後回答，是否如此？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檢察官主詰問時應先讓證人回答，假設證人回答與客觀事實

    不符，才能提示證據資料讓證人回憶，不應該拿別人的卷證

    資料讓證人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前一個問題，證人已回答房子已經燒燬不能住了，二樓

    房間燒毀是一個不爭執的事項。

審判長問

    檢察官待證事實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房子的燒燬狀況。

審判長問

    是否已問過證人房子的燒燬狀況如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陸續在問。

審判長問

    既然證人已經知道房子燒燬的狀況，不需要再引申別人的證

    據。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被告或辯護人爭執房子沒有燒燬很嚴重，不算全毀，二

    樓也沒有全毀，我們的證明方式包括證人當庭的證述，因為

    辯護人強調證人所述不實在，所以多一個證據，就是證人的

    兒子張志明的證述，來釐清爭點，而非辯護人所說只能靠證

    人陳燕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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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諭知這部分有筆錄可證，可直接提示，證人應就其主觀事

實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妳的記憶，二樓還可以住人嗎？

證人陳燕答

    不能住了，燒成這樣誰敢住，整個都燒壞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現在還住在這個房子裡面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住我弟弟那邊，借一間房間住，不然沒有地方住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回憶火災當時狀況，為何當天會發生火災？

證人陳燕答

    我回想起來還是很害怕，我在一樓廚房大約4 、5 點要準備

    晚餐，那天我媳婦回來，我告訴她小孩都沒睡叫她去三樓看

    看，我在樓下煮晚餐，過沒多久她在二樓叫我「媽媽妳上來

    一下」，我想說不知道什麼事，我上去之後，看見房間內衣

    物都燒起來，我想說怎麼沒事衣服會燒起來，後來她還要把

    我推進房間裡面，我很害怕想說火已經燒得很大，如果被推

    進去會被燒死，我就趕緊轉身要走，她還抓我脖子硬要將我

    推進去，當時我很緊張想說如果被推進去一定會被燒死，想

    趕緊逃走不讓她推我進去房間，我想說一定要逃出去外面喊

    救人，不然燒起來沒有人救火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結果妳有成功逃走嗎？

證人陳燕答

    我要往一樓逃走，逃到樓梯口時，被告抓我脖子要推我進去

    ，推不進去就把我推下樓，害我摔到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要推妳進去房間，妳轉身要離開時從樓梯跌落，是

    螢幕所示照片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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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陳燕答

    是，那是我們二樓樓梯口，我就是從那裏摔下去，被告推我

    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銜接二樓樓梯下來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對，樓梯下來是廚房，我煮飯的地方。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推妳下來後，在一樓地面對妳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她把我推下去，我摔得爬不起來，她就追下來扯我頭髮，把

    我的頭拉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我的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頭的前面還是後面被撞到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想不起來，她扯我頭髮、拉我的頭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

    。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抓妳頭髮撞地板時有對妳說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她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真的是要把房子賣掉嗎？這個房子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是我兒子名下的，我哪有辦法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說房子是妳跟他出資買的，所以房子到底是誰出錢？

    又是登記在誰名下？

證人陳燕答

    作母親的，兒子要結婚當然要幫忙出錢買房，沒出錢買房要

    住哪裡，出錢買給兒子，當然也是登記兒子的名字，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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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住。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當時妳如何回答被告？

證人陳燕答

    我沒回她，我想趕快爬起來逃走。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接著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我想逃但爬不起來，她還拿白鐵茶壺打我頭，也有拿保溫鍋

    一直用力打我頭，打到我頭非常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扣案物白鐵茶壺，是這個白鐵茶壺嗎？

證人陳燕答

    是，就是這個，這是我們家的茶壺。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用白鐵茶壺打妳何部位？

證人陳燕答

    打頭部跟臉，打到我痛得一直叫，她也不理我就一直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能否起身模擬給大家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模擬是什麼意思，不要把茶壺拿過來靠近我，我看

    到會害怕。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剛才法官看過，茶壺凹陷大小是12乘10公分，高度9公分，

    妳有無意見？茶壺為何變成這樣？

證人陳燕答

    這原本是完好的，是我家煮水用的，那天她拿來打我頭跟臉

    ，打得我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被告不只拿白鐵茶壺打妳，還有拿扣案物保溫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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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證人陳燕答

    對，這個保溫鍋是我撿回收撿回來的，不用插電，早上我煮

    完飯放進去，中午、晚上都還可以吃。

李駿逸檢察官問

    確定被告有拿保溫鍋打妳嗎？被告說沒有？

證人陳燕答

    有。

李駿逸檢察官問

    保溫鍋材質為何？

證人陳燕答

    塑膠做的，很硬，保溫效果很好。

檢察官呈上扣案物保溫鍋供國民法官查看保溫鍋材質。

審判長諭知請國民法官說明保溫鍋材質。

1號國民法官答

    外殼塑膠，高度17.5公分，直徑16公分左右。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確定有用這個保溫鍋打妳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我有看到，她用力打，打得我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茶壺上灰灰與黑黑的情況，是本來就如此嗎？

證人陳燕答

    我平常時候都有清潔，是不是火災造成的，我也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白鐵茶壺跟保溫鍋，被告都有拿來打妳的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啦，我不會說謊。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打妳頭部的時候，她有說了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36



    我跟她說我快被她打死了，孩子還在三樓，叫她快去救孩子

    ，不然孩子被燒到該怎麼辦，火那麼大、濃煙一直冒出來，

    我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聽到妳表示小孩子還在樓上，妳快被她打死時，被告如

    何回應？

證人陳燕答

    她還是繼續用力打，我很擔心孫子沒有人救怎麼辦，我想說

    拿手機要求救，結果她就把我手機折斷，我就沒辦法打給消

    防隊，那時候痛又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把妳手機折斷之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證人陳燕答

    我想說不行，我一個老人出事沒關係，但孫子還在三樓，不

    出去喊救命不行，就死命硬爬起來要去找鄰居幫忙，被告抓

    我頭髮不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最後有逃出透天厝嗎？

證人陳燕答

    佛祖保佑我有逃出去，我拜託鄰居幫我叫消防車，孫子媳婦

    還在屋內，鄰居幫我打電話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消防隊於18時45分到達，18時56分

    把妳載走，妳還在現場待了12分鐘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逃出去之後救護車就來了，我跟救護人員說我不要緊，把

    血擦一擦就好，我要在現場等我孫子被救出來，我說我不要

    去醫院，藥隨便塗一塗就好，他們不讓我進火場，後來他們

    說我太嚴重了，要縫合才會好，我要先顧好自己才能顧孫子

    ，堅持要讓我上救護車。

李駿逸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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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車於18時56分載妳離開現場，19時0 分到達醫院，你們

    家是否離醫院很近？

證人陳燕答

    很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在醫院待了多久？

證人陳燕答

    醫院我待不住，醫生說要觀察住院，我都說不痛我要去看孫

    子被救出來了沒，我都在想他，就擔心這個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被送醫後，不知道現場救護狀況？

證人陳燕答

    是，醫生留我多久我也不知道，就硬跟醫生說我都好了，不

    用再幫我治療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救護人員幫妳清洗傷口、止血包紮

    ，妳有流鼻血、頭部後方腫脹、頭部、臉部、下巴挫傷等傷

    勢，這都是妳受傷部位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認識字，有聽救護人員說我鼻子、眼睛、頭部都腫起來

    滿臉都是血，我眼睛被血沾到很澀，請救護人員幫我清洗。

李駿逸檢察官問

    案發時間是109 年2 月15日，驗傷診斷證明書時間是109 年

    2 月21日，妳為何事隔一周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那個我不懂，我當時想趕快去看孫子，醫生治療的差不多我

    就離開了不知道要驗傷，是後來警察叫我回去做筆錄時說要

    驗傷要去醫院拿驗傷單，後來我等孫子出院才放心，我才回

    去就診。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109 年2 月21日孫子出院妳才去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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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陳燕答

    是，那時候放心了才有時間想這些。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紀錄的傷勢位置沒錯嗎？

證人陳燕答

    那個時候整個人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妳住家何處？

證人陳燕答

    這是二樓至三樓轉台。

李駿逸檢察官問

    牆壁原來是何顏色？

證人陳燕答

    本來是白色，被火災的煙燻黑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把手上面本來就是這麼髒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那是火災的灰燼，我每天都有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原本是這個顏色嗎？

證人陳燕答

    不是，那是被火燒的，我每天都有拖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幾樓的樓梯？

證人陳燕答

    看起來是3 樓至4 樓的樓梯。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樓梯的顏色為何？

證人陳燕答

    白色，地磚跟牆壁都是白色，火災才燻得黑漆漆。

李駿逸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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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張照片幾乎全燒黑，為何這張照片有幾道平行往上的白

    色痕跡？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去沾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整片是白色？

證人陳燕答

    全部是白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因為妳被送去醫院，手機也被折斷，所以不知道現

    場狀況如何，依被告當時的救護紀錄，她被救出時已經意識

    不清了，妳知道這段過程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清楚，是我兒子告訴我被告有昏倒被救出送醫，我要去

    探望，被告不讓我看她，不知道被告傷勢。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之間有何糾紛或衝突？為何被告不讓妳去看她？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幫忙煮三餐顧孫子，要說有什麼糾紛我也不知

    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家庭暴力/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表，妳曾經報案說媳婦對

    妳家暴、摔東西，警方到場時妳是否說不要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當天他們吵架，被告要打我兒子，我兒子沒有回手，我覺得

    很危險，我想要上去阻止，被告又對我咆哮、摔東西、把我

    推出去，我擔心我兒子才會報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警局筆錄，妳在警局時說因為被告摔碗盤，妳去拉開，

    她踢妳還罵妳三字經、拿東西丟妳的頭，把妳鎖在外面，妳

    請警察來幫忙，社會局也打來問，妳是說妳不要申請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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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告這樣，為何妳不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一家人能和好就好，被告也有工作賺錢，小孩也照顧得很好

    ，只是脾氣不好，脾氣一來我就很害怕，但想說不要再有糾

    紛好好生活就好，不然去警局也不好意思，這種家務事也不

    想讓人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病程紀錄，醫院記載你們有

    婆媳問題，提到被告覺得妳兒子要離婚房子要賣掉，是否如

    此？

證人陳燕答

    這該怎麼說，我幫她煮三餐照顧孫子，她發脾氣我也不敢回

    嘴，我很害怕又像上次那樣鬧，她在發脾氣時我都躲在房間

    不敢出來，我不知道她說的婆媳問題。

李駿逸檢察官問

    護理紀錄寫到被告曾經割腕要死給妳看，說要讓妳良心不安

    ，這些事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她不讓我去醫院看她，她沒跟我說這些，被告放火燒我，是

    我要死給她看，是誰要良心不安。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寫到兒童張○○有燒燙傷、鼻子吸入

    性嗆傷但意識清楚，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記錄有吸入性呼吸

    衰竭，住入加護病房幾天後轉成一般病房才出院，對於孫子

    的傷勢妳是否瞭解？

證人陳燕答

    當天我出院就回家，鄰居說孫子有救出送醫，我馬上去醫院

    探望，醫院說孫子有被燙到、呼吸不順，要轉大醫院否則有

    生命危險，小孩那麼小我擔心不知道能否救回，轉院後住加

    護病房插管、吊點滴，每天只能探視幾分鐘，看他喊痛要抱

    他安撫他也不能，我看一次哭一次，我寧願減壽十年也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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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孫子活下來(哽咽)。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情緒控制一下，不要想太多，孫子現在狀況如何？

證人陳燕答

    傷勢差不多好了，但常常半夜哭，看不見大人也會哭，之前

    我照顧時每天都笑臉迎人，現在很黏人不知道是不是受驚，

    帶去收驚也沒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孫子誰在照顧？

證人陳燕答

    我在照顧，兒子要上班，我如果無法照顧就送到我女兒那邊

    ，我女兒在檳榔攤上班，如果有人說哪裡可以撿回收，我就

    讓女兒幫忙照顧一下，多少撿一下回收賺錢。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對於火災造成妳與小孩受傷，有無想表達的？

證人陳燕答

    這種事情不要再來一次，很恐怖都睡不好，醫生說傷勢要復

    健花錢，孫子跟之前也不一樣，媳婦如果做錯要承認，我不

    會說了。

檢察官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反詰問，時間為20分鐘。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媳婦感情如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詳述感情狀況？

證人陳燕答

    大家住一起互相照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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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喜歡這個媳婦嗎？

證人陳燕答

    她也是笑臉迎人，每天去工作賺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跟媳婦感情到底如何？

證人陳燕答

    感情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於警詢筆錄。警察問妳相處情形如何，妳說平

    平淡淡的沒什麼互動，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小

    孩都在哭，妳跟被告到底相處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啦，她叫我也是會上去，當天也是這樣。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是誰無理取鬧，

    妳說的意思為何？

證人陳燕答

    兩個人吵架，我媳婦就摔東西，她身為母親、太太還一直摔

    東西，孫子在哭就放任他哭，如果我有上去阻止，她就會對

    我咆哮，讓我不敢上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多久了，妳知道嗎？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有聽兒子說被告脾氣很不好，要看醫生吃藥。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到底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不太了解，她都在外上班。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警詢筆錄，妳說妳對被告不了解，不知道她何

    時有憂鬱症，不知道妳有沒有吃藥，妳不是跟被告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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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為何連她有無看醫生吃藥也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她在外面上班，我老人家不可能都跟著，她吃藥也不會讓我

    看到。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你們感情不錯，火災後妳要去探望被告，

    但被告不願意？

證人陳燕答

    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被告病歷紀錄。被告這五個月來有情緒障礙，與妳

    有婆媳問題，被告稱是因為很愛先生跟兒子才撐過去，被告

    在五個月間瘦了20公斤，如此明顯的變化妳沒有發現？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她瘦多少，年輕人都很愛減肥，什麼都不吃， 我

    怎麼會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生產已經過了2 年，最近這五個月才瘦下來20公斤，妳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證人陳燕答

    年輕人很愛漂亮、減肥，要怎麼說她奇怪。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最近與先生相處狀況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聽說他們要離婚嗎？

證人陳燕答

    吵架的時候我都閃遠一點，我哪聽得到有沒有說要離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平常跟被告說話，是否常說難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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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陳燕答

    什麼是難聽的話。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例如說被告都不做家事，不讓被告看小孩把小孩藏起來？

證人陳燕答

    家裡的事都我在做，我沒有叫她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有無罵被告，說她都不做家事或是把小孩藏起來不讓被告

    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把小孩藏起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病歷紀錄上被告說她認真賺錢，下班還要顧小孩做家事，婆

    婆卻說她不做家事很大牌，為何被告這樣說，有無此事？

證人陳燕答

    沒這種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於2 、3 年前就醫時說她跟妳兒子結婚一年，上班很累

    很忙，有時無法做家事，妳會在外面說她壞話，她還自殺過

    ，妳是否記得？

證人陳燕答

    沒有到自殺，我撿回收做家事，媳婦可以幫忙做點家事，我

    又不是叫被告煮三餐服侍我，小孩也是我照顧，她為何對我

    這麼不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否有跟被告說不要去做筆錄，叫她去死一死？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這樣說，不信去問鄰居看我為人如何，家裡是我在整

    理，她發脾氣我就閃一邊，我都希望一家人能和好，怎會希

    望被告被關、叫她去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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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被告去死一死不是第一次了，被告說與妳兒子是工作認識

    的，在被告低潮時幫助很多才結婚，一開始妳對她很好，後

    來小孩出生妳就變了，妳跟妳女兒都說被告有病要看病，叫

    妳兒子跟被告離婚，叫妳去死一死不要拖累別人？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說，我女兒也早就搬走了，我怎會叫她去死，她

    是我孫子的母親，孩子沒有母親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用何種語氣叫被告有病去看病？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叫她有病去看病，不然要叫她來對質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所述相處的過程均非屬實？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照顧小孩整理家裡都來不及了，我也希望他們

    夫妻和好。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剛才說妳兒子要跟被告離婚，妳是否知情？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無跟妳討論？

證人陳燕答

    沒有跟我討論，我叫他們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照妳兒子筆錄所載，案發隔天是被告生日，他有說要把房

    子賣掉，當時想要分開，兒子要賣房子、離婚，妳是否知道

    ？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很安靜，有事不會跟我說，他怎麼想我哪

    知道，我以為都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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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偵查筆錄中有記載說兒子要賣掉房子，但妳的意思是叫

    被告跟兒子自己出去住，妳要自己住一間，為何跟現在說的

    不同？

證人陳燕答

    房子是我存錢跟兒子一起買的，我若趕他們出去，他們要住

    在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妳之前就是這樣跟檢察官說的，妳說妳還沒有要賣房子，

    只是有打算賣房子讓他們去買房子，為何現在妳連到底有無

    要賣房子的事都不承認？妳到底有無跟張志明說過要賣房子

    ，要他們搬出去住？

證人陳燕答

    房子賣掉我要住那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意思是沒有這回事，所以妳不知道為何在偵查庭時妳會

    說出這段話是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賣掉大家要住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這是妳在偵查庭時說的話，所以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一家人好好得住一起，何必賣房子又買房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的意思是希望他們能好好相處不要離婚？

證人陳燕答

    當然，一家人好好的為什麼要分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他們說要離婚的事，妳事前都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又不跟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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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有說當時火勢很大，妳怕被火燒死是嗎？

證人陳燕答

    有，當時火勢很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之前筆錄所載，妳說被告叫妳上去，妳看到一堆衣服燒起

    來，被告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妳想說為什麼會著火還想開

    燈看到底怎麼了，妳剛才說被告要推妳進去，如果妳進去就

    會被燒死，與妳在偵查中說火不太大，為何前後不一致？

檢察官提出異議

    「火不太大」是被告所述，而非證人陳燕所述。辯護人要問

    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過「火不太大」，但剛回答檢察官當時

    她上去時火已經燒起來了，為何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火不

    太大」，可是「火不太大」是被告說的，不是證人說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請看筆錄所載，「林雅婷就在二樓口，我就看到門口有一堆

    衣服燒起來，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依整段筆

    錄脈絡，證人不會講林雅婷說火大不大，且證人後面還有形

    容「就一串火起來而已，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著火」。

審判長問

    依辯護人主張，「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就一

    串火起來而已」這是林雅婷說的話，「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

    著火，我本來要開燈，但又想說沒有東西怎麼會著火」這段

    從前後文的脈絡看起來，這一段應該是證人陳燕的說詞，辯

    護人的問題為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答

    這一段「火不太大」，從檢察官筆錄的前因後果來看，其實

    是證人陳燕觀察當時的狀況，而非檢察官所說是林雅婷跟證

    人說的話，因為證人不需要去講林雅婷當時講什麼。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繼續詰問證人。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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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火燒起來時，火勢大小為何？

證人陳燕答

    後來都燒到整個房子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一開始火勢大小為何，為何妳還要去開燈？

證人陳燕答

    那時候沒開燈我當然要去開燈。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如果火勢很大，一般人的想法應該是先去救火，怎會先去開

    燈看火勢大小？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用質疑證人所講內容。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檢察官說妳被媳婦推下去，但是筆錄時說妳咬被告，被

    告就放手，妳要下樓不小心跌下去，為何內容不一致？

證人陳燕答

    被告抓我脖子，怎麼不是推。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被告有放手，被告有放手沒繼續抓脖子，妳要下樓

    不小心摔下去，這與被告推妳下去是有差別？

證人陳燕答

    這不是推，不然是什麼？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被告抓妳的頭撞地板，撞地板時妳是趴著

    還是仰著？

證人陳燕答

    我摔下去到廚房，被抓頭撞地板，我忘記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可否形容被告打妳的過程？妳是從正面擋著，還是趴著一直

    被撞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從樓梯摔下爬不出來，被告就過來抓我的頭撞地板，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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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是撞正面還是反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如何拿白鐵茶壺打妳，連續一直打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拿茶壺打我頭部，打到茶壺凹陷。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幾下，是不停止的、連續的打妳嗎？

證人陳燕答

    我哪會去算她打我幾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打了妳一下就開始罵妳，還是一直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忘記過程了，我被打到整個臉都是血，依你看這是怎麼打

    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右撇子還是左撇子？

證人陳燕答

    我沒注意看她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平常習慣用右手還是左手？

證人陳燕答

    右手的樣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證人陳燕驗傷單，右側頭皮挫傷、臉部挫傷、右下巴挫

    傷，被告既然是慣性右手，為何妳是右邊受傷而非左邊？

證人陳燕答

    被告也有打我頭部，她怎麼打的要問她，當時我要去喊救人

    ，哪會記得她用哪隻手打我。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下巴如何受傷？

證人陳燕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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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誰記得她怎麼打的，又沒有一直盯

    著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妳的傷很嚴重，不縫合不行，但驗傷單記載是3 公

    分乘3 公分的挫傷，挫傷與撕裂傷不同，挫傷不用縫只是會

    腫起來，妳剛才說得很嚴重，3 公分乘3 公分不大，被告打

    妳時要打同一個地方，還要輕輕打才會是3 公分乘3 公分的

    挫傷，不然應該打到種個臉都黑青了，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問題。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打得妳一直流血需要縫合，但是妳的病歷紀錄

    記載是挫傷3 公分乘3 公分，與妳說的差很多？

證人陳燕答

    我剛才有說孫子出院我才去驗傷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其實妳只是流鼻血而已，跟妳說的嚴

    重性差很多，為何如此？

證人陳燕答

    那是什麼東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消防隊救護人員第一時間治療妳時，說妳頭有一點腫、流鼻

    血？

證人陳燕答

    就是一直流血。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是流鼻血，不是打得妳全身是傷需要縫合，與妳形容差很多

    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可以請救護車的人來講，如果不是全是血，他們為何硬要將

    我送醫，我說我不要去，他們說一定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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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一直打妳，妳當時反應如何？正常人會如何反

    應？妳有擋嗎？那天被告打妳時，妳有什麼反應？

證人陳燕答

    我當然是擋住，不然你不會擋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說會擋住，又說被告像發瘋一直打妳，妳在警局筆錄中說

    ，妳跟被告說妳要被她打死了，被告還是一直打妳沒有理妳

    ，妳被打時擋都來不及了，為何還有時間打電話，那個過程

    是如何？

證人陳燕答

    我想打電話喊救命，不然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時，妳如何有機會打電話，妳可否示範？

證人陳燕答

    還要示範又要被打一次，我不要。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是想了解被告是一直打妳，還是打1 、2 下而已，所以妳

    才有時間打電話？

證人陳燕答

    被告打我幾下我不知道沒有算，我心裡只想著孫子在三樓要

    被火燒死到了，我哪會去想這個。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問題是當時情況如何，妳做了什麼反應，為什麼被

    告一直打妳，妳還有空打算拿電話打給妳兒子？

證人陳燕答

    手機就在我口袋而已，我想說摸看看有沒有機會。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推開被告不是比較快？因為妳的身高161 公分，體重80公

    斤。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要與證人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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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有問妳，2 年前孫子剛出生時，被告打妳兒子又摔東

    西，妳過去阻止時，被告還罵妳、丟妳東西，後來妳通報社

    會局要申請保護令，後來妳想一想不要申請，是否有此事？

證人陳燕答

    有。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家暴中心評估單，妳剛才說被告好像要將妳打死，但評

    估單記載危險評估0 分，說被告精神暴力，當時被告根本沒

    有打妳，為何本案事發後，妳去警局說被告以前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辯護人是在講哪個時段的事情。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火災之前，有一次妳通報家暴，但是妳想說不要家裡吵吵鬧

    鬧，妳說被告有打妳、罵妳，但通報單記載被告是精神暴力

    ，她沒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對我大吼，要打我，我有閃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之前在警局說被告打妳，這件事並不存在，被告沒有打妳

    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又沒有告她，我連保護令都沒有申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只是想確定，被告當初有無打妳？

證人陳燕答

    動手動腳。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通報表只有記載精神暴力，是記載錯誤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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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主詰問。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不認識字是嗎？

證人陳燕答

    對，我不太認識。

李駿逸檢察官問

    家暴通報紀錄，社工如何紀錄，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他就問一問而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是右撇子，她打妳時妳有閃躲嗎？

證人陳燕答

    我那時候摔在地上爬不起來，我要躲去哪裡。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無法確定茶壺是從左邊過來攻擊妳，還是從右邊過來？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被告是拿在我上面打我，我要如何抬頭看。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右邊有傷左邊也有傷，但妳無法確定攻擊的方向？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辯護人剛才提到被告住院期間與護理人員所述的婆媳問題，

    除了這些紀錄以外，妳有無聽到其他人講，或是有其他資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就上下班，我幫忙照顧家裡，和鄰居相處也都很好，不

    然你問鄰居。

李駿逸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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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也不知道護理紀錄為何會這樣紀錄？

證人陳燕答

    我每天都在做回收，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說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到底第幾次聽到被告覺得有婆媳問題，說妳虐待她，對她

    有埋怨，到處講她壞話，在剛才律師對妳講之前，妳有無聽

    誰說過？

證人陳燕答

    沒有，被告也沒有跟我說過。

檢察官起稱

    沒有其它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反詰問。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知交互詰問完畢，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

息) 。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由本院依職權訊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剛才檢察官提示證物白鐵製的茶壺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不是我撿的，可能我兒子買的。

審判長問

    小型保溫鍋是妳的？

證人陳燕答

    對。

點呼證人張志明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張志明

    <年籍資料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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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是我前妻。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辯護人進行主詰問，時間為20

分鐘。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跟被告結婚多久？

證人張志明答

    106年結婚，不到三年。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一般般。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離婚了嗎？

證人張志明答

    因為此事才離婚。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離婚前，你們有無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有跟你抱怨家裡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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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但我不太在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跟你抱怨，你不太在意，要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憂鬱症，比較敏感。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何時開始有憂鬱症？

證人張志明答

    婚前就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如何？有比較好或不好嗎？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後比較嚴重。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有無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前有吃藥，懷孕時沒有吃藥，怕影響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沒有吃藥後比較嚴重，情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會吼叫，手會揮舞。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我沒有陪她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是一次都沒有，或只去過一、兩次你沒有印象？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一、兩次，但平常我有工作不會陪她去，就她自己去

    。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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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會不會陪被告去？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白天有無工作？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晚上回家能否休息，不用照顧小孩或做家事？

證人張志明答

    家事多少會做，小孩主要是我媽媽照顧，但不可能24小時是

    媽媽處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小孩跟被告關係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生疏的感覺？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本案發生後，你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燒掉你房子，為何會原諒被告？

證人張志明答

    我覺得我平常對她的關心比較少，我多少也有一些責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所知，你媽媽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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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希望被告被關，比較不會這樣鬧。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從結婚以來，在家中你有無聽過被告想殺害你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我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中，你前妻憂鬱症發作時，有無對你說要帶小孩共

    赴黃泉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她很疼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誰身材比較壯碩？

證人張志明答

    一定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職業？

證人張志明答

    之前在工廠搬運重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身體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搬重物多少會酸痛，但平常身體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誰力量比較大？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是否知道你前妻有段時間暴瘦？原因為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有。不知道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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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家人都不知道被告有段時間忽然體重掉很快？

證人張志明答

    主要是她憂鬱症搞得我們也累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發作時，你們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我的話就是不要理她，讓她冷靜一下。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呢？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跟我在樓上，我媽媽都在樓下，至於他們單獨相處狀況

    我不知道。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有無常常吵架？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介入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夾在中間很難介入。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幫忙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夾在中間很難為，一邊是老婆，一邊是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案發當天你有無在場？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後來有到。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印象當天媽媽傷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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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家外面時，媽媽已經送醫，到醫院看到時臉上已經沒有

    血，四肢有些瘀青。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2 月16日調查筆錄。你回答「我媽媽

    頭部、臉及嘴巴有腫起來當時有流鼻血」，是否如此？你是

    否這樣陳述？

證人張志明答

    流鼻血是我鄰居在家外告訴我的，我這樣陳述的沒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跟被告說她很大牌不做家事，會把小孩藏起來

    不給她看？

證人張志明答

    都沒有，但有時被告憂鬱症發作，情緒較激動，怕她傷害小

    孩才把他們隔開，不是不給被告看小孩。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妹妹有無跟被告說過有病不去看病，趁你跟被告還

    年輕趕快離婚，跟被告說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平常講話比較直，有些話比較難聽，但沒有惡意。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的意思是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叫被告去看病是因為憂鬱症，可能有講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到底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我都在上班不在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被告相處情形？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會打招呼，但不太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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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有無跟你說過你媽媽叫她去死一死，會把小孩藏起來不

    讓她看，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跟我抱怨過一些事，但我不會放在心上，我覺得那是氣

    話，講過就算了，所以我沒有特別記憶。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前妻跟媽媽除婆媳問題外，有無非常大的衝突過？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沒有聽過被告想殺害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家有無比茶壺還容易達到殺人的工具？

證人張志明答

    廚房有刀和拍打肉類的槌子，那個稍有重量，但不會很重。

辯護人均起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反詰問，時間為10分鐘。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何時發現被告有精神狀況？

證人張志明答

    結婚前就有憂鬱症。

呂舒雯檢察官問

    與被告相處過程中，關於憂鬱症你有無協助被告做何事？跟

    她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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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與被告去看過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印象中是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沒有陪被告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平常就醫是她一個人，我應該有陪過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6 月16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表示

    婚後有帶被告去看過一次醫生，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7 年6 月臺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這是被

    告唯一一次就醫紀錄，是否這次陪同她看醫生？當時小孩是

    否出生？

證人張志明答

    時間我忘記了，我平常不太在意她的就醫狀況。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就醫時向醫生主述她情緒不穩，有自殘行為與傷人意念

    ，時間是案發前一年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有無傷人意念我不知道，但她有割腕，也說過她要跳樓。

呂舒雯檢察官問

    既然被告有傷人與自殘行為，為何沒有繼續就醫或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期間怕會影響小孩，懷孕後因有餵母奶，怕藥物對小孩

    有影響。

呂舒雯檢察官問

    若被告的情緒、自傷或傷人行為影響到小孩，你認為是否嚴

    重？這是合理不就醫的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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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知道被告實際就醫次數，我因工作關係能陪她去就這一

    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與被告感情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普通。

呂舒雯檢察官問

    結婚存續過程中有無常常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吵架，大概2、3天到1週吵架一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知道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嗎？

證人張志明答

    不太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9 年2 月20日住院紀錄。你與被告相處三年

    間，你不能確定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

證人張志明答

    （未答）

呂舒雯檢察官問

    其實被告是對蝦子過敏，你有無關心過她的情況？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不會注意她吃什麼或不吃什麼。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7 月21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說被

    告跟媽媽有婆媳問題，你在家中會聽到被告抱怨媽媽，媽媽

    也會抱怨被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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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與你媽媽是有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107年8月間你媽媽跟前妻有家暴事件？

證人張志明答

    家暴主要是對我。

呂舒雯檢察官問       

    那次被告有對你媽媽大聲吆喝、摔物品的行為嗎？

證人張志明答

    吆喝、摔東西是有，但是對我，本來就是我跟被告在吵架。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住院病程紀錄。被告於2 月25日持易開罐鐵片

    割傷手腕，並向在場護理師表示要讓婆婆良心不安，死給她

    看，為何被告這樣說？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這些都是客觀事證，若他們沒有重大衝突與仇恨糾紛，為何

    會發生這些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我平常在家看他們沒有吵得嚴重，不覺得仇恨很深。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是否覺得前妻不喜歡你媽媽，但是你選擇不處理這件事？

證人張志明答

    他們就算有吵，也沒有嚴重到打來打去，我覺得就放著，時

    間過了就算了。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小孩目前幾歲？

證人張志明答

    2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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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有無擔心被告傷人或自傷行為影響到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她很疼小孩，我們不怕她傷害小孩，只怕她誤傷。

呂舒雯檢察官問

    如果被告知道她的情緒會受影響，客觀上有自傷及傷人行為

    ，為何沒有繼續就醫及服藥控制，你身為配偶也沒有協助處

    理？

證人張志明答

    以為憂鬱症是心理疾病，怕會藥物成癮，抗憂鬱症藥吃久可

    能會成癮。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的情況不止是單純的情形，你也說被告很多次要割腕自

    殺及想從三樓跳下，已經有影響到生活？

證人張志明答

    我想說在家也不會讓被告單獨跟小孩，不是我在就是我媽媽

    在，現場有其他人可以馬上處理，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本人有無聽鄰居說過被告曾向他們抱怨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被告憂鬱症的狀況，只陪她去過看過1 、2 次醫生

    ，就算之後被告在家常有情緒不穩、自殘或傷人的行為，也

    沒有陪她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對。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有無注意到被告三餐飯後或定時服用抗憂鬱藥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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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梓榕檢察官問

    但你也擔心被告因憂鬱症情緒不穩會誤傷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對，但是被告發病時，我媽媽會把小孩帶開，怕她會誤傷。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婚後夫妻偶爾有爭吵，目前是離婚？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本案之前，你與被告爭吵細節誰比較清楚？是你還是你媽媽

    ？

證人張志明答

    不同時間吵的內容不同，我比較清楚。

檢察官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主詰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怕被告情緒不穩誤傷小孩，你媽媽會把小孩帶開？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又說被告很愛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未發作時，有無看過或聽過被告對小孩動粗，或

    有傷害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看過，她沒打過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意思是只有在憂鬱症發作時才有此顧慮，你媽媽才會把小

67



    孩抱走？

證人張志明答

    對。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憂鬱症是長期的，除了你擔心外，被告有無對小孩動粗或做

    出危害小孩生命的行為？

證人張志明答

    我看過的情況是都沒有。

辯護人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反詰問。

檢察官均稱

    無問題詢問。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有無問題詢問證人？

國民法官均稱

    無。

審判長諭知：本案已定於翌日（110 年3 月26日）上午9 時在本

院第13法庭續行審理程序，均請回，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六庭

                            書記官

                      審判長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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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判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雅婷
上列被告因109 年度擬重訴字第2 號殺人等案件，於中華民國11
0 年3 月25日下午2 時整在本院刑事第13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
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鄧希賢
          法官　盧鳳田
          法官　蔡直青 
          １號國民法官
          ２號國民法官
          ３號國民法官
          ４號國民法官
          ５號國民法官
          ６號國民法官
          １號備位國民法官
          ２號備位國民法官
          （上列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編號及姓名對照表詳
          如附件，密封存卷）
          書記官　鄭瓊琳
          通　譯　林佩穎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李駿逸
          檢察官　吳梓榕
          檢察官　呂舒雯
          被  告  林雅婷
          辯護人  蘇文斌律師
          辯護人  鄭植元律師
          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餘詳如報到單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審判長問被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概要：
壹、犯罪事實：
一、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民國1 
    07年3月生）、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年10月生），4人共
    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下稱本案房屋）。林
    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合，張志
    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一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
       地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她明知道本案房屋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張○○及
       陳燕均在屋內，屋內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則多屬易燃物
       ，如果在房間內點火，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
       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
       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且本案房屋為路
       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
       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造成公共危險。她明知如此，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
       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
       本案房屋2 樓房間衣物堆上潑灑米酒及高粱酒，以不明
       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林雅婷待
       陳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
       入衣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
       林雅婷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
       房內，陳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
       落至1 樓。
     二林雅婷見陳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此時2 樓房間內
       火勢持續燃燒），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
       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持重
       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
       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
       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
       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後再持廚房內白鐵製（煮開水用
        ）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雖過程中陳燕不斷大喊：
       「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林雅
        婷停手，林雅婷仍未停手，持續以上開方式搥打陳燕頭
        部至白鐵茶壺明顯凹陷變形；後林雅婷又另持1 小型保
        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援，
        林雅婷竟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
        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三這個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
        聞及燒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
        燕，遂趕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
        分到場（距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在4 樓救出
        林雅婷與張○○，張○○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本案房
        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即2
        樓幾已全毀，包括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
        重燒燬變形，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
        被煙燻黑的情形。人員傷勢部分：陳燕與張○○經送醫
        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右側頭皮挫傷（3 ×3 公分）
        、臉部挫傷（3 ×3 公分）、右下巴挫傷（5 ×5 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 ×8 公分）等傷害；張○
        ○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貳、所犯法條：被告林雅婷所為，觸犯刑法第173 條第3 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與刑法第271 條第2 項、
    第1項的殺人未遂罪嫌。對兒童張○○犯殺人罪嫌部分，請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規定，刑度
    加重二分之一。另構成家庭暴力防制法之家庭暴力罪，請依
    起訴書所載論處。
審判長問
    關於殺人罪之罪名以及罪數競合？
檢察官答　　
    引用先前書狀所載。
一、陳燕部分，放火行為就有未必故意，放火時即為殺人著手，
    後續於一樓攻擊陳燕的行為係殺人直接故意，屬持續殺人未
    遂的行為。
二、張○○部分，主張放火時，張○○也在本案房屋內，故放火
    時即為殺人著手，具有不確定故意。
三、主張就被告如起訴意旨所載，放火到後續攻擊陳燕為一行為
    觸犯三罪名，成立想像競合，從重殺人未遂處斷，並請就兒
    少權益保護法加重之。
審判長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所載）
。殺人未遂罪部分，也有可能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
或同法第284 條的過失傷害罪。並告知被告下列權利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對於所犯罪名及訴訟上權利是否知悉？
被告答
    知道了。
【審判長徵詢全體到庭之人意見後，認為本審理程序期日對於受
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僅記載其要旨，以利程序之順利進行】
審判長告知為了本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能流暢進行，本次審
判筆錄以錄音轉譯的方式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的意見，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載？  
   （告以要旨）
被告答
    這個我不知道，請辯護人說明。
審判長問
    辯護人為被告之辯護要旨，是否與先前相同？
辯護人答
    同先前陳述，與準備程序相同。
    本案涉及放火部分未遂，對陳燕、張○○殺人未遂，就放火
    部分被告認罪，其餘否認有殺人犯意，造成陳燕、張○○受
    傷部分認罪。
審判長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1 項】
呂舒雯檢察官答
    引用今日庭呈開審陳述書。
    現在由檢察官簡介這兩天預計要調查案件的方向，依照國民
    法官法第70條，已為各位整理出本案要判斷的重點及對應的
    證據。
    依照剛才的起訴事實，大家應該有些基本的想法了，本案房
    屋像是你我的家一樣，這天對被害人陳燕來說，就是一個過
    年前，平常日的傍晚，陳燕在家中的一樓要為大家煮飯，陳
    燕的愛孫在三樓睡覺，媳婦在下班之後回家，沒想到過了一
    小時之後，這個家就不再是家，我們認為這其實就是在你我
    身旁的現代版驚世媳婦。
    大家一定會疑惑，是什麼原因讓被告對其婆婆及小孩做出這
    樣的行為呢？其實被告在結婚時已患有憂鬱症，婚後與婆婆
    、先生同住，存在很多生活上的衝突，張○○出生後又有育
    兒觀念不同及金錢問題，本案房屋的房貸也尚未繳清，所以
    被告及張志明時常爭吵，已經到達要分居的程度，其實這些
    都是我們家庭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會用放火、
    打人來解決問題。
    依照檢察官的起訴意旨，被告主要分成放火以及後續對陳燕
    的行為，被告知道陳燕與張○○都在房屋裡，在屋內放火可
    能會造成人員死亡的狀況下，仍去點燃了這把火，對陳燕的
    行為，就是在放火後，把陳燕架入起火的房間，接著又到一
    樓，抓陳燕的頭撞地板，並拿茶壺跟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
    ，直到茶壺都變形，其間陳燕也一直提醒被告，張○○在樓
    上，但被告仍然沒有停手。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承認放火行為，被告說她知道
    屋內有很多易燃物品，在屋內放火，火勢延燒之下，可能會
    造成人員死亡或是財物損失，被告也知道陳燕及張○○當時
    都在房屋裡，對於放火造成的結果，包含財物損失及人員傷
    勢均不爭執，但被告否認此行為同時涉及殺人未遂，而稱只
    是想要搞破壞而已，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是被告要
    如何確定張○○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死掉呢？這就是審理中
    希望各位法官判斷的地方。
    對於放火後到一樓繼續攻擊陳燕，知道頭部為人體重要部位
    ，以及用白鐵茶壺打陳燕的頭部至茶壺凹陷變形，造成陳燕
    的傷勢，被告均是承認的，此時二樓的火勢是持續在燃燒的
    ，被告也都知道，但是被告稱只是想要教訓陳燕而已，想要
    傷害陳燕，並沒有要陳燕死的意思，被告也不承認有把陳燕
    推到起火的房間、不承認有抓陳燕的頭去撞地板，亦不承認
    有拿小型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就被告承認之不爭執事項
    ，在開審陳述結束之後，檢察官會在不爭執事項的說明時提
    示相關證據，證明這些被告已經承認的事實。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及今日之答辯大概可以整理成四點
    ，被告承認放火行為以及放火造成的公共危險結果，關於公
    共危險，在刑法中是有好幾條規定的，分成有人、無人的住
    宅或是一般動產，刑度是不一樣的，若在有人的建築物裡放
    火，可能涉及住在裡面的人或是附近鄰居等不特定人的生命
    、身體安全及財產，其所侵害的法益是比較嚴重的，故刑度
    最重，也就是本案被告涉犯的條文。
    被告雖然承認有放火，但否認放火時，有對陳燕及張○○的
    殺人犯意，也否認對陳燕的攻擊行為是出於殺人犯意，只是
    傷害而已，也否認拿保溫鍋打陳燕的頭、抓陳燕的頭撞地板
    以及在二樓將陳燕推入房間，被告還有提到行為時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我們幫各位法官整理了一些需要判斷的重點，主要有四點，
    就如開審陳述書所記載：
    1.被告在放火及後續的行為：
      被告放任張○○在三樓的情況下，是否知道這個行為可能
      會燒死人而這樣做，被告、辯護人可能會說，被告只是想
      要教訓一下，想要搞破壞，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
      是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要綜合其他的證據判斷，就這部
      分，檢察官會提出現場勘查報告、消防局出具的火災鑑定
      報告以及現場照片，來證明被告放火造成的結果和現場燒
      了多久，在現場扣得酒精跟手套，與被告的DNA 比對相符
      ，我們會說明其關聯性。
      再來我們會播放路口監視器畫面，讓大家瞭解消防員到場
      的情況，以及判斷在現場濃煙密佈的火場下待了一個小時
      ，是否可能會死亡？當天到場救護的兩位消防員，明天早
      上都會到庭作證，各位若對火勢現場有任何的問題，也都
      可以親自請教他們，最後我們會再提出救護紀錄以及診斷
      證明書，來證明被告的這些行為造成的結果。
    2.被告在放火之後對陳燕的行為：
      被告稱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是想要傷害陳燕而已，但是
      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就被告到底是殺人故意還是傷害故
      意，我們了解各位國民法官今日是第一次審判案件，因此
      有去找一些法院在判斷類似的案件時，會有何判斷標準來
      讓各位法官參考。
      ?被告與被害人關係究竟為何，有無仇恨或是糾紛而有殺
        人的動機。
      ?行為的手段、方式、工具為何，這部分證人陳燕今日下
        午會到庭作證，各位法官若有任何問題，可於交互詰問
        後親自訊問陳燕。
      ?下手力道為何，我們在現場有扣得白鐵茶壺以及保溫鍋
        ，今天也會提示給各位法官勘驗，讓各位法官感受這些
        東西的質地以及現在的狀況，去判斷下手時的力道以及
        犯意為何。
      ?傷害的時間多長、地點為何，被告打頭的行為持續了多
        久、張○○在樓上的時間有多久，最後造成的傷勢，都
        會涉及到底是殺人或是傷害故意，我們會提出救護紀錄
        以及診斷證明書證明，希望各位法官能夠依照各位的經
        驗法則來綜合判斷。
    3.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提到，被告有憂鬱症，在案
      發的當下，被告全部都忘記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
      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這部分因為被告在案發前即
      107 年6 月至精神科就診，當時的診斷紀錄將提示給各位
      法官來判斷被告當時的情況，另外檢察官有送精神鑑定，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兩位專業精神科醫師所出具的
      鑑定報告，認定被告行為當下是有責任能力的，她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這部分檢察官也會提示並說明，讓各位法官
      瞭解。
    4.最後希望各位法官判斷被告有無中止犯之適用，因為被告
      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認為，被告對張○○的行為是構成
      刑法的中止犯，而有減刑的優惠。
      依刑法第27條，關於中止犯之規定，犯罪行為人在行為之
      後，出於自己的意思中止犯罪的行為，在行為人主動積極
      的狀況下中止，就可以享有減刑的優惠，但如果是在客觀
      的情況改變，行為人不得不中止，就不符合規定。舉例，
      有人在住宅內竊盜，他聽到腳步聲或警鈴響起，或是附近
      有警車聲音，判斷自己可能會被逮捕而離開現場，這種情
      況是未遂，並不構成中止犯，如果是放火的情況，行為人
      要有積極的滅火行為，或是打119 防止火災的發生，才可
      能適用中止犯。
      之前辯護人不爭執被告與張○○是被消防員從現場的四樓
      救出去的，大家可以想想，這樣是否符合中止犯之規定，
      這部分檢察官會綜合各項證據向各位法官說明，也請各位
      法官在綜合各項證據後做出判斷。
    以上就是我們這兩天預計調查的方向跟說明，在接下來的過
    程中，各位法官可能會發現，辯護人說故事的角度跟我們是
    完全不一樣的，對同樣證據的解讀可能也不一樣，但請大家
    記得檢察官的職責就是要查明事實，並且追訴犯罪，在偵查
    過程中，我們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事項都會一併注意，例
    如被告主張的精神鑑定，我們有送到司法機關做司法精神鑑
    定，接下來這兩天就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審視卷內相關的證
    據，理性的去思考，並且對被告的行為做出一個適當的法律
    評價。
審判長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2 項】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首先我們要提到無罪推定原則，何謂無罪推定，其實在座的
    每一位不論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被告都是一張白紙
    ，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張黑紙，就是當我們將畫筆畫在上面，
    或是用染料將其染黑，然而檢察官剛才所陳述的所有起訴犯
    罪事實，意圖都在讓被告成為一張黑紙，可是大家要注意，
    國民法官是法官，不是檢察官，所以不能以有罪為前提去推
    定被告就是有做這件事情、就是有罪，所以請記得，各位法
    官要將被告視為一張白紙，並進行今日的審判，如果今天有
    任何一筆想要塗黑、染黑的部分，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
    重。
    本案的故事人物大概有三大塊，第一為被告林雅婷，第二為
    張家，被告是嫁入張家，家的成員有公公、婆婆陳燕、先生
    張志明、小姑即林雅婷先生張志明的妹妹以及張○○，其他
    是這兩天可能會出現的人物，有鄰居、消防員以及鑑定醫生
    等等，基本上，公公婆婆沒有同住，家中有先生跟小姑，以
    上我們是以媳婦的角度去稱呼的。
    其實早上詢問各位國民法官，喜不喜歡跟公婆一起居住，很
    多人是不太樂意的，我知道大家心中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勢
    必覺得有很多的為難及難處。
    本件主角有兩位，一是被告即媳婦林雅婷，另一人為被害人
    即婆婆陳燕，剛才檢察官一直講到陳燕年紀很大了，可是關
    於被告及被害人二人的身型，林雅婷的身高148 公分，體重
    46公斤，加工區的電子公司擔任作業員，陳燕身高160-165
    公分，體重大約80-85 公斤，曾經擔任CNC 車床，是搬重物
    的，現在從事資源回收，所以各位要去比較一下，剛才檢察
    官一直提到媳婦打了婆婆、勒了婆婆、從婆婆的頭打下去，
    這麼大的身型差異是否能做出這些事情，各位一定要懷疑再
    懷疑。
    106 年被告林雅婷因為工作與先生認識並結婚，不久後於
    106 年懷孕，107 年3 月左右生下小孩，109 年2 月發生本
    案，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有憂鬱症，但被告不只有憂鬱症，經
    過精神科醫師診斷，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被告嫁入
    張家後白天要在電子公司上班，肩負全家的家庭生活開銷，
    婆婆沒有收入，先生負擔房貸、車貸，以被告加工區的作業
    員，我相信薪水不是很多，除了兼顧工作外，晚上還要負責
    做家事，可是婆婆卻四處對鄰居說，我家媳婦很大牌，都不
    做事，剛才檢察官講到這是驚世媳婦，我不知道各位有無看
    過驚世媳婦，驚世媳婦的劇情是一名鄰家女子為了幫父親抵
    債，嫁入婆家之後，飽受婆家迫害，然後被婆婆趕出家門，
    其實驚世媳婦真的是壞媳婦嗎？
    再來，被告為了取得婆家認同，即使很不舒服，還是懷胎生
    小孩，可是丈夫卻不准被告在懷孕期間服用憂鬱症藥物，導
    致被告的憂鬱情形日益嚴重，可能各位家中有小孩，或是自
    己曾經懷孕過的經驗，懷孕期間因為內分泌、賀爾蒙的分泌
    ，甚至在產後會有很嚴重的憂鬱症，當然每個人的狀況都不
    一樣，可是婆婆跟先生真的有關心過媳婦嗎？還是只是為了
    生小孩、為了讓張家傳宗接代而讓被告變成這樣？被告在懷
    孕生產之後，白天還是要上班，晚上還是要做家事跟照顧孩
    子，但是家庭關係沒有任何的改善，丈夫對被告冷淡，婆婆
    非常強勢、嚴厲，小姑也對被告酸言酸語，龐大的精神壓力
    無謂是一種霸凌，當時被告長期失眠、胃口不好，曾於5 個
    月內掉了20公斤，想想看這麼龐大的壓力，會讓一個人在一
    個家庭中過得這麼不開心，所以被告有產後憂鬱症，甚至多
    次自殘行為。
    107 年8 月孩子五個月大，婆婆跟被告說「我有生過三個小
    孩，我很有經驗，妳都沒有經驗，所以孩子我來帶」，也常
    常因為孩子的原因雙方一些爭執，被告跟先生也難免有一些
    口角，而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加上有產後憂鬱症，所
    以某次口角之下受到激怒，大聲咆哮，摔東西發洩情緒，但
    是沒有任何毆打行為，但婆婆卻小題大作聲請保護令，由此
    可知，婆媳關係越來越差，婆婆一直希望兒子離婚，造成本
    案的發生。
    剛才檢察官所述的起訴事實，全部都是婆婆一個人說的故事
    ，她的故事一定可信嗎？各位一定要再慎重。本案是在109
    年2 月15日，因丈夫長期對被告冷淡，被告當天下班先去公
    司找丈夫，丈夫在這個情況下很生氣，跟被告說要離婚，要
    求被告搬出去，甚至表示要把房子賣掉，身為一個媳婦聽到
    婆婆每天冷言冷語，先生又說要離婚，要把自己趕出家門，
    還說要把房子賣掉，我想很難有人不會生氣，被告在回家之
    後越想越生氣，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放火、要燒了房子等等，
    其實不是，因為被告在很生氣之下，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
    ，這兩天我們會問到消防員還有種種的鑑定報告，看一下火
    勢大小，其實真的只有二樓的房間裡有燒焦的痕跡而已，其
    他樓層都沒有，被告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只是想要教訓
    婆婆跟嚇嚇婆婆，因為在婆婆每天的霸凌之下，我們身為媳
    婦的不可能不反擊，所以被告把一樓的婆婆叫上二樓，想要
    嚇嚇她而已，可是婆婆的體型非常的壯碩，且見狀就很激動
    ，跟被告發生了爭執，婆婆也說她咬了被告的手指，當然這
    都是婆婆自己講的，二人因為這樣的扭打不小心雙雙摔下樓
    梯，所以被告不是推陳燕，二人因此在一樓扭打在一起，可
    是因為婆婆的體型非常壯碩，被告為了掙脫婆婆，出於防衛
    本能反應，將地上的茶壺拿起來反擊。
    檢察官說婆婆的頭部受傷嚴重，是真的嗎？要打傷婆婆的頭
    部，小題大作的婆婆就馬上出去找鄰居呼救，說「我要死了
    、孩子在樓上」等等的話語，實際上卻只有頭部輕微挫傷，
    也沒有腦震盪，這些都有證據。照理說，檢方講得那麼嚴重
    ，茶壺打下去，一般人應該會腦震盪，可是陳燕沒有，而且
    意識非常的清醒，茶壺上也沒有任何血跡，這種種都值得懷
    疑，因為一切都是婆婆講的，到底是事實還是謊言，婆婆也
    沒有任何的燒傷或嗆傷，而被告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對於
    犯罪的案發過程是不清楚的，被告沒有要殺婆婆的意思，如
    果有，早就衝出去把婆婆殺了，但是被告沒有這樣做，被告
    想到張○○在三樓睡覺，於是衝到三樓捨命搶救張○○，，
    過程中因為濃煙不小心嗆傷而昏迷，之後就一直倒臥在三樓
    ，消防員趕到時，看到的是被告全身護著張○○，不讓張○
    ○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張○○雖然有吸入性嗆傷，但沒有非
    常嚴重。
    本件的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傷害，被告承認打了婆婆，是基
    於防衛本能的反應，隨手拿起來，否則被婆婆這麼巨大的身
    型壓制住，被告是很難掙脫的。
    再來放火的部分，被告也承認，放火燒衣服縱然有不對，但
    是有無達到殺人的程度，值得商榷，故本案的重點在殺人，
    各位記得無罪推定原則，所有的部分都要打上問號，檢方講
    的是不是真的、婆婆講的是不是事實，這都值得商榷再商榷
    ，再重申一件事情，被告放火燒衣服有不對，可是火勢真的
    沒有很大，這樣是否等於燒房子也值得商榷，被告沒有要爭
    執是因為被告覺得她不想再去跟婆婆爭論這些，說真的，我
    們覺得被告非常的委屈，放火燒衣服就等於放火燒房子、就
    等於放火燒人嗎，這些都要打上問號。
    本案的證據有三種，第一個是書證，比如筆錄、鑑定報告、
    病例、診斷證明書等等，這些各位手中都還沒有，而是透過
    這兩天去整理這些證據的內容，不能僅聽婆婆片面之詞，必
    須要綜觀全面的證據。第二個是物證，比如茶壺、保溫壺、
    酒瓶等等，也請注意上面有無血跡或是有何打鬥的痕跡，到
    底這些是地上的垃圾或是真的是武器。第三個是人證，這兩
    天會有四位人證，三個角色，第一個是消防員，第二個是張
    志明，第三個是婆婆，在證人的可信度上，消防員是最可信
    的，因為消防員是中立客觀之人，張志明其次，婆婆陳燕可
    信度是最低的。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這些證人將來會到場，他們證據的可信度、如何評價，應該
    是在證據調查時由法官做出心證，現在法官連他們講什麼都
    還不知道，辯方應該等證據調查之後，仍認為可信度是如此
    ，再這樣主張，但若調查後並非如此呢？所以在開審陳述時
    ，不適宜做證據的評價或去誤導國民法官，先區分將來只能
    相信誰，不能夠相信誰，這是嚴重傾斜證人的證詞可信度。
審判長問
    檢察官是否指辯護人已經對證人的可信度下定論了？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
審判長諭知就證人可信度的陳述，請辯護人中止。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那我換個說法，說明被害人普遍陳述可信度比較低的原因。
李駿逸檢察官答
    辯護人要說明被害人陳述的可信度都是最低的，這個前提本
    身就不存在，誠如在選任程序中，辯護人問每一個國民法官
    的問題，請問你會不會覺得被告一定是騙人的或是被害人騙
    人，大家都回答要綜合所有證據，不能光看一個人講什麼話
    ，一樣的道理，為何辯護人可以先得出一個前提來問所有的
    法官，被害人的證述一定是可信度最低以及其理由為何，這
    已經涉及到證據價值、證人的品信、證人說話內容，為何未
    經審判可以先斷呢？所以在還沒有看過本案被害人，或無法
    確定每一個被害人會怎樣的情況之下，如何去告訴國民法官
    ，說他們的證述一定都不可信。
審判長諭知辯護人修飾用辭。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本案被害人和媳婦之間有一些厭惡的關係，處於絕對相反的
    立場，本案的婆婆是唯一的目擊者，剛才檢方說的故事，都
    是婆婆說的，未必是真相，必須有其他有利的證據支持，並
    且達到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的程度，這是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
    ，所以辯護人不是胡亂的說告訴的人可信度或被害人的可信
    度如何，而是依最高法院52年台上第1300號、30年上字第81
    6 號判例、98年度臺上字第7056號判決見解，由於這裡是地
    方法院，將來可能上訴到二審、三審，所以地方法院的判決
    還是必須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判決，最高法院見解為告訴
    人的告訴就是以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若我是告訴人，我
    當然希望被告被抓去關，我當然希望被告有罪，所以告訴人
    勢必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的立場，故可信度較低，就算證人
    婆婆是以證人地位具結陳述，證明力仍較一般證人薄弱。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辯護人關於最高法院的見解，只有把某句話反白出來，就如
    大家都知道不能只相信被告或是被害人，要看其他的證據，
    ，如果只是一直強調告訴人當然是要追訴被告，有些薄弱，
    這個斷章取義的方式也有些扭曲了。
    剛才審前說明時，國民法官都有這些概念了，所以辯護人特
    別只反白了這些部分，強調既然告訴人與被告對立，告訴人
    講的就是假的、偏頗的，我想沒有必要這樣。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最後投影片還是有全部呈現出來，並沒有隱匿，只是先讓各
    位法官知道我們想強調的內容，所以重點提示出來，並沒有
    誤導，剛才檢方開審陳述時，也有列出最高法院見解，差別
    在於檢方只是把結果寫出來，我們稍微把一些內容寫出來而
    已，但兩者都是一樣，都是陳述最高法院曾經做過哪些判斷
    而已，並沒有要誤導各位的意思。
審判長諭知依辯護人立場本就立於攻擊目的，可以繼續說明，但
陳述用辭請更加中立。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其實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不只這些，只是先列出比較重要的
    ，因為擔心字數太多，才會在投影片上畫出重點，請各位不
    要誤解，我們完全沒有誤導的意思，在證人可信度上，我相
    信各位兩天評斷下來，自有評價。
    以下請看投影片，第一張圖片是一個下雪的雪地，但是仔細
    去看，其實地上鋪滿的是床舖，所以並沒有下雪。第二張照
    片，在窗戶外面是可以看到高樓大廈的，但是其實這是用窗
    簾布剪出來的。第三張圖片看起來是晚上的地球，但是其實
    這是白天的星空。第四張圖片中牆壁上劃滿藍色的蠟筆，兇
    手是誰，其實兇手就是綠色蠟筆這一位，一般人會認為是藍
    色畫在牆上，兇手就是藍色，但在30分鐘前，真相是綠色蠟
    筆抱起藍色蠟筆，把藍色畫筆畫在牆壁上。
    所以我想告訴各位，眼前所見，不一定是真相，婆婆說的不
    一定是事實，檢方說的也不一定是事實，因為檢方提出最有
    利的證據就是婆婆的證詞，然後就沒有了，其他都是推測出
    來的，所以第一個，人們往往第一直覺認定牆上留下什麼顏
    色，誰就是兇手，可是這只是第一直覺，第二件事情，不能
    因為婆婆有受傷，就認定媳婦是兇手，也不能因為房屋二樓
    有燒焦的痕跡，就認定媳婦想要放火燒死全家，這個都是過
    度推測，再來，凡事都有前因後果，請綜觀全面，在下結論
    之前，請依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對檢方提出的說
    法與證據無時無刻保持懷疑，因為其實辯護人的任務不是努
    力去證明檢方講的是錯的，而是是檢方要努力去指證被告有
    罪，因為我們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所以要記得，被告本來就
    是無罪的，檢方要努力的去證明被告有罪，請記得這件事情
    ，而不是辯護人努力去防禦檢方講的是錯的等等，檢方講的
    ，只要你有一絲絲的懷疑，那都不應該判被告有罪，其實在
    判決之前多聽、多看、多瞭解，反覆驗證無誤之後再做決定
    ，才是一名好法官，我相信各位國民法官都是一名好法官。
審判長問
    本件不爭執事項、爭點及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準
    備程序筆錄所載，有何意見？
一、事實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1.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童( 民國
      107 年3 月生) 、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 年10月生) ，
      4 人共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 下稱本案房屋
      ) 。林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
      合，張志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2.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地
      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3.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
      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
      ，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
      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4.林雅婷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本案房屋2 樓房間以
      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
    5.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
    6.林雅婷有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有持廚房內白
      鐵製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
      援，林雅婷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
      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7.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聞及燒
      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燕，遂趕
      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分到場( 距
      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 ，在4 樓救出林雅婷與張童
      ，張童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
    8.本案房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
      即2 樓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重燒燬變形，
      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被煙燻黑的情形
      。
    9.人員傷勢：陳燕與張童經送醫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
      右側頭皮挫傷(3x3公分) 、臉部挫傷(3x3公分) 、右下巴
      挫傷(5x5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x8公分) 等傷害
      ；張童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二）爭執事項：
    1.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
      否有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
      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
      息死亡等結果之預見？
    2.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否
      有該起訴書所載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
      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
      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之預見？
    3.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所載：「她明知如此
      ，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之直接
      或間接故意？
    4.本案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林雅婷待陳
      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入衣
      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林雅婷
      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房內，陳
      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落至1 樓。
      」之行為與事實？
    5.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見陳
      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持重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
      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
      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
      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犯意
      與行為？
    6.陳燕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陳燕不斷大
      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之行為
      ？
    7.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又另
      持1 小型保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之行為？
    8.本案房屋是否有訴書犯罪事實一( 三) 所載：「起火點二
      樓幾已全毀」之事實？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被告觸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及第1項。
    二爭執事項：
    1.被告就對陳燕及張童，是否觸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及第1
      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或刑法第
      284 條之過失傷害罪？
    2.被告是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加重之規定？
    3.本案若認定被告有殺害張童之故意，則被告有無主動救護
      張童，為防止結果發生？
    4.第3 點若有，則其救護張童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27第
      1項之中止犯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5.被告是否應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是否得依刑法第74
      條宣告緩刑？
    6.被告是否有依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適用？
三、證據調查範圍、次序及方法：如先前二次準備程序所定，不
    爭執事項書證及物證之調查，書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宣讀
    要旨，錄音、錄影光碟依國民法官法第75條以適當設備顯示
    ，物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提示辨認。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陳燕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時間4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 時間20分鐘) 。
    二證人林建興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約2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問(15 分鐘) 。
    三如果檢方就證人林建興為主詰問部分時，就待證事實部分
      沒有提及，屆時辯護人行主詰問(20 分鐘) ，檢察官行反
      詰問(10 分鐘) 。
    四證人王敬舜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25 分鐘) ，辯護人
      行反詰問(30 分鐘) 。
    五證人張志明部分，由辯護人行主詰問(30 分鐘) ，檢察官
      行反詰問(20分鐘) 。
    二書、物證部分：檢辯雙方於訊問證人時一併提示調查，如
      有另外調查之必要，再依檢辯雙方屆時提出調查。
    三檢察官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次由辯護人訊問被告，並提
      示書證或證物。
    四科刑資料調查部分：
     1.由檢方先調查傳訊證人陳燕，提示證據，時間10分鐘。
     2.再由辯方訊問證人，提示證據。
      ?詰問證人張志明，辯護人主詰問，時間10分鐘；辯護人
        反詰問，時間10分鐘。
      ?提示書物證。
    五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六告訴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七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科刑辯論。
    八被告最後陳述。
    九終局評議。
    十宣示判決。
被告答
    無意見。
辯護人答
    無意見。
檢察官答
    無意見。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就證據調查方式有個別之規定
    ，就書證為宣讀，對證物為提示供辨認，錄音、錄影光碟部
    分，是以適當設備顯示，本庭認為不再有刑事訴訟法勘驗之
    部分，即本案重要之物證以提示供辨認之方式，此部分先與
    檢、辯雙方確認。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依國民法官規定，雖就證物是提示供辨認，但是依該法第4
    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212條。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這是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也根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特別規定不再適用，尤其是物證的部分不再適用，因為
    物證的提示證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來就是要提示證據供
    法官辨認，就法官依他的五觀來辨認物證的物理性質，本庭
    認為國民法官法的特別規定是提示，所以希望檢、辯雙方在
    提示物證的時候，能夠就希望讓法官們就它的物理性質、證
    物及書證的內容，成為重點告知國民法官。
審判長請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提出書證及物證。【國民法官法第
74、75、76條】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各位國民法庭法官午安，相信在剛剛各位法官聽過檢辯雙方
    的開審陳述之後，對於本案案情已經有基本瞭解及初步輪廓
    ，對於檢察官起訴被告什麼事情，被告跟辯護人答辯方向如
    何，大家都有初步瞭解，且承如檢察官在開審陳述所講的，
    你們現在可能會疑惑檢辯雙方講出兩套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
    ，檢方講的是一個沒有好好處理情緒、控管憂鬱症的狀況下
    ，用物理性甚至犯罪的方式犯本案犯行的驚世媳婦的故事，
    但是辯方講的一個長期在張家接受婆婆、小姑的精神霸凌，
    工作壓力又很大，媳婦逆襲不得以才做出本案犯行。
    這是兩個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國民法官可能開始想
    像本案到底有何證據，具體細節為何，例如本案房屋的樣貌
    ，被告在衣物堆點火的房間又在本案房屋何處，當火勢從5
    時40分開始燃燒時，其延燒情況如何，是否如辯護人所述僅
    有二樓燒得很嚴重，其他則沒有受損，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
    看證據。又例如你們可能會疑惑警消人員何時到場，到場後
    花了多久撲滅火勢，相關人員從哪些位置被救下。
    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部分，大家可能疑惑被告用來攻擊的白
    鐵茶壺樣貌，攻擊力道又是如何，被告有無對陳燕做其他行
    為，各位法官也可能想看看一樓的狀況，相關證物在何處被
    發現等等，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有浮起這些疑問，接下來檢察
    官要透過不爭執事項調查證據程序為大家提示本案客觀證據
    ，希望透過這個程序告訴大家，檢察官的起訴是有證據作為
    支持，是有所本，並非像辯護人於開審陳述所講全部只有陳
    燕一人的陳述，其他都是不重要的證據。
    相信透過接下來的程序，大家能夠更有臨場感，彷彿回到案
    發現場感受當時到底發生何事，跟我們一起判斷、理性思考
    ，如果你看到這些證據，要如何評價這個人在主觀上基於什
    麼犯意，這顯然是本案非常重要的爭點，讓我們從關於不爭
    執事項證據調查開始。以下相關證據在調查之後，會依照國
    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提出予法院。
    被告不爭執的事項有兩個，第一個，被告不爭執的事實是她
    承認有本案放火行為，也承認她知道放火導致火勢延燒，可
    能會導致屋內的人，甚至屋外鄰居、路人也有生命或身體安
    全上的危險，甚至財產上損失，所以被告主觀上是有認知的
    ，且被告也知道當時58歲的陳燕與1 歲11月的張○○都在屋
    內。
    第二個不爭執事實，被告承認在一樓有拿燒開水的白鐵茶壺
    攻擊陳燕頭部，也不爭執陳燕因此受有相關傷害，針對不爭
    執事項，除了陳燕的筆錄外，就人證的部分，有陳燕、張志
    明、兩名消防人員及兩名鄰居相關證述，在非供述即書物證
    部分，有相關扣案物，有警察局、消防局於火災後回到現場
    所做的勘查採證報告及照片，亦有針對扣案物做NDA 鑑定的
    相關鑑定書，另外就所造成結果部分，我們也有相關證據。
    提示被告傷勢照片，被告當時已經被嗆傷處於意識昏迷狀態
    ，亦有被告病歷、張○○診斷證明書、陳燕診斷證明書，以
    及審判長方才所講的本案犯案重點，被告行為時精神狀態如
    何，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此部分有送請司法精神鑑定醫
    師所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書。
    接下來要進入本案的重點，提示本案房屋二樓房間照片，這
    是本案房屋起火點房間二樓被燒燬後情形，這僅是眾多照片
    中的一張，是被告放火行為的證據。
    提示本案房屋照片，本案房屋如同螢幕照片所示，張家之前
    是做光陽機車行，是社區住宅連棟透天厝其中一戶，由照片
    明顯可見牆壁燻黑那戶是為本案房屋。本件起火時間是在傍
    晚下班時段，被告自己說約下午5 時40分點火。
    提示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當日6 時43分左右，有一台消防
    車到場準備救火，本案房屋是在巷弄內的連棟透天厝，以這
    樣的地理位置與傍晚下班下課的時間，屋外不特定人會比較
    多，被告也說她知道放火時屋內有她本人、陳燕及張○○。
    提示現場平面圖，消防局做火災鑑定時都會就現場描繪平面
    圖，描繪出每一層的相對位置，例如一樓客廳、二樓雜物間
    、三樓房間等，當時被告在二樓北側臨路雜物間放火，張童
    在三樓主臥室嬰兒床上睡覺或玩耍，被告放火時陳燕在一樓
    廚房，被告知道本案房屋堆放的物品是易燃物，是因為陳燕
    平常就有在做資源回收，相信大家都有火災基本概念，屋內
    易燃物品越多，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短時間內就有可能燒起
    來。
審判長諭知檢方可以說明易燃物品很多，但不適合進一步說明放
火後會造成如何的傷害，這已經對證據做申論。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我們修正，讓國民法官自行感受。被告
    知道本案房屋是連棟透天厝，屋內有易燃物，（逐一提示現
    場各樓層照片）從一樓堆放情形到4 樓陽台，每個樓層擺滿
    許多雜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基於審理的順暢，我們盡量不想打斷檢察官，但是提示書物
    證應僅單純陳述、提出照片，至於被告是否知悉，是對於證
    據評價或進一步的延伸，不應衍生至本案構成要件。以檢方
    提示現場照片為例，本件書證只有二樓房間照片，下方文字
    及其餘照片都不是本件書證，檢方應該提出書物證讓各位國
    民法官知道本案卷內有何資料，讓他們自行觀察，而非進一
    步的衍生，後面會有調查證據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
審判長諭知就不爭執的書物證，請檢方、辯方就該事實提出證據
即可，就證據進一步論證過程，請放在交互詰問再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此部分是為被告不爭執事實，檢方繼續
    提示不爭執事項卷內相關證據。本件放火的工具，依照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查報告內容所示，火災過後鑑識人員有
    到一樓至四樓找尋引發火災物品，後來在頂樓陽台發現疑似
    縱火用酒瓶2 個，旁邊放有黑色手套1 雙，且手套有燒燬情
    形，警消人員有將扣案酒瓶帶回採證。
    依照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在扣案酒瓶中有檢出易燃
    液體，放在酒瓶旁的黑色手套也有帶回做生物跡證檢驗，有
    驗出被告DNA ，消防局人員進一步勘查採證報告照片顯示二
    樓北側房間可能是起火點，不管是市警局、消防局報告都指
    出清理現場後，依燒燬狀況、物品分布痕跡、火流延燒狀況
    等，再加上他們的專業整體判斷，二樓北側房間西側衣物堆
    為起火點。
    綜合以上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房屋二樓房間內戴上
    黑色手套點燃易燃物放火，且該行為是為被告所坦承，亦與
    卷內證據即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報告相同，認為本案綜合現
    場觀察所見之後，可以排除電器走火等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如同剛才所述，我們認為這個階段應單純出示證據，讓國民
    法官了解卷內證據內容，不應加以論述證據會導出何種結果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現在就是在提示卷內證據，這是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
    論，是屬於卷內證據。
審判長諭知請依不爭執事項對應書物證即可，推導過程於交互詰
問中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如同辯方所述，檢方有舉證責任，必須把卷內事證如專業鑑
    定報告提出給各位國民法官知道，否則國民法官不知道檢方
    所講的是否有所本，因此會花上一些時間提示多筆書物證。
    總之，在被告坦承放火的事實中，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論
    就是如此。請各位國民法官注意，本件發現扣案酒瓶、手套
    的位置，我們剛才有提到警消人員在頂樓陽台角落發現扣案
    酒瓶及手套，依照陳燕、張志明的說法，扣案酒瓶、手套確
    實是家中物品，原本是放置在一樓客廳酒櫃內，但卻是在頂
    樓陽台的角落被發現，且手套有驗出被告的DNA ，接下來我
    們要再給各位國民法官看一下頂樓陽台的位置。
審判長諭知檢方不應該再進一步衍生說明，請於論告時再行說明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在說明頂樓扣案物發現的相對位置，與本案犯罪事
    實有關，從平面圖可以看出來，樓梯上來之後，必須繞過雜
    物間到另外一側的陽台才會有梯子，這些都是卷內證據，我
    們認為相對位置有必要讓國民法官了解。
    第二個是張○○當日所在位置是三樓主臥室，就在起火房間
    正上方，這也是卷內證據，本案行為在放火時造成何種程度
    的公共危險、主觀犯意要如何評價、以及同時涉犯何種規定
    。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檢方一再於不爭執事項提出證據過程中，論述起訴的犯罪事
    實，我們認為這是把論告放在一起，準備程序中有講過，不
    爭執事實的證據提出應該是單純說明，如果檢察官只是說明
    火場鑑定報告是寫不排除人為縱火，我們可以接受，但是檢
    察官不應該把文字加入敘述那麼多，讓別人認為這件事情就
    是這樣，這有點像是在辯論，評價被告的犯意不應該在提出
    書物證階段中出現。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提供以下證據供國民法官判斷。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單純提示證據說明狀況。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直接來看證據方面，針對放火的結果，當天在場的人是
    怎麼說的，鄰居黃聖明在警詢中表示當天晚上6 時左右有聽
    到隔壁小孩哭聲。
審判長曉諭檢方僅要說明有鄰居黃聖明的說法即可。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不知道鄰居黃聖明的說法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稱
    在卷證不併送的狀況下，國民法官需要知道內容，且不爭執
    事項檢察官附有舉證責任，就連自白都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
    ，而被告承認的事情，國民法官心中是否有畫面，因此不爭
    執事項仍須透過證據來呈現，方式承如審判長剛才所講的，
    筆錄要提示要旨內容，不然我們只知道鄰居黃聖明有一份筆
    錄，卻不知道筆錄內容，如何審判及認定。
審判長諭知請檢方先說明書證內容，並用告以要旨方式提出。
吳梓榕檢察官稱
    是，我們僅是提示證據並告以要旨。
    鄰居黃聖明證述有聞到塑膠味，看到窗外都是煙霧後就看到
    隔壁二樓起火。隔壁鄰居方黃賢美證述當日6 點半左右煮飯
    時聞到燒焦味，出門查看後發現陳燕滿臉鮮血，陳燕住家北
    側二樓陽台竄出大量黑色濃煙，陳燕叫她趕快叫救護車。
    第一時間到場處理的駱姓警員出具的職務報告，顯示當天獲
    報後立即派員前往，發現案發地三樓半建築物二樓冒出火光
    ，陳燕說屋內還有兩人受困。第一時間到場救火消防員也在
    消防報告中寫到，他們到場時二樓北側窗戶已經竄出橘紅色
    火舌及大量灰黑色濃煙，且二樓北側雜物間已全面燃燒，當
    時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最後被通知而
    趕回家的張志明於警詢中表示，回家時媽媽全身都是血，二
    樓北側房間窗戶竄出紅色大火及大量黑色濃煙。
    接下來我們要以適當設備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有兩段影片
    ，讓大家感受到現場的情形。第一段影片是現場還沒有消防
    車的路口監視器畫面，當時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大家應該
    可以看得出來二樓房間屋內已經冒出火光。第二段影片是消
    防車到場後，現場冒出濃煙的情形，在一台消防車到達現場
    後，又有另外一台消防車到場，當時二樓窗戶逐漸冒出煙霧
    ，此時除兩台消防車外，對向有另一台警車或救護車到場，
    濃煙不斷從二樓北側冒出。
    關於火勢撲滅後情形，逐一提示現場照片及消防火災原因鑑
    定書，就外觀部分可明顯看出，重點是鋁質窗框有因此受燒
    變色，可從屋內一眼望到外面，且雜物間的床墊有變形的情
    形，另外，二樓起火點的地板，北側二樓起火雜物間的雙人
    床墊有受燒及變形，二樓起火點磁磚地板也嚴重受燒破裂，
    因為該棟為透天厝，樓梯間受燒情形，我們也有擷取現場火
    災鑑定報告書或警方現場勘查報告書所附現場照片，有二樓
    起火處旁樓梯、二樓通往三樓樓梯間、三樓通往四樓樓梯間
    等牆面燒黑情形。
    關於人員受傷情形，救護紀錄記載被告被救出時意識不清，
    就診後有重度呼吸窘迫，林建興消防員在偵查中表示現場以
    救人優先，其他同仁還在救火時他們就去救援，是他本人抱
    著小孩，其他兩名消防員救被告。請提示救護紀錄表，張○
    ○被救出後，額頭有一到二度燒燙傷約1X1 公分，且有吸入
    性嗆傷，張○○被送到兒童醫院診斷，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
    衰竭的情形，醫師囑言記載其住加護病房三日，住院一週後
    才出院。
    本案被告亦不爭執有至一樓拿白鐵茶壺攻擊陳燕頭部，其攻
    擊造成何種結果，與其主觀犯意就讓各位法官去判斷。陳燕
    在第一時間從一樓逃出時，消防人員有幫她清洗傷口、止血
    及包紮，救護車人員亦記載她的頭部確實有腫脹、流鼻血的
    情形。鄰居方黃賢美提到她有看到陳燕滿臉鮮血逃出來，消
    防員到場時也說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
    陳燕除頭部需清洗、包紮、止血外，陳燕的診斷證明書也證
    明其頭部、臉部、四肢多處有相關傷勢。
    本案白鐵茶壺在被告攻擊後呈現何種態樣，依照國民法官法
    第76條，有必要提示證物供各位國民法官辨認。
李駿逸檢察官稱
    (當庭提出本案證物白鐵茶壺)
    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聲請調查證據應該要讓各位辨認，希
    望各位能透過眼睛、以手觸摸，感受白鐵茶壺的材質、形狀
    、重量、凹陷情形，請問5 號國民法官這個高度與凹陷狀況
    為何。
5號國民法官答
    經當庭量測為寬度12公分、高度9 公分，10乘以8 的凹陷。
李駿逸檢察官稱
    請逐一傳遞白鐵茶壺供各位國民法官檢視，白鐵茶壺的上蓋
    已經無法蓋上，辨認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了解扣案物的狀態
    ，把這些記錄下來後可以用來詢問被告及證人。辯護人曾質
    疑該白鐵茶壺是早已凹陷或是不要的，但是依筆錄記載，被
    告不否認這是家中用來煮水的白鐵茶壺，也確實是她所打凹
    的，至於被告攻擊力道如何，有待交互詰問程序進行，最後
    ，請各位法官將辨認後結果作為裁判時使用。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法立法精神是讓各位用眼看、耳聞做本案的審理。
    請大家看投影片，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時，二樓火勢是持續
    燃燒，除二樓北側外，前側雜物間也受燒，張○○所在主臥
    室落地窗也有受燒。
    最後提示本案時序表，被告承認5 時40分在二樓北側雜物間
    點火，6 時至6 時30分證人黃聖明、方黃賢美聞到燒焦味及
    聽到小孩哭聲，6 時33分陳燕逃出請鄰居報警，依據消防局
    出動觀察紀錄於6 點42分到場及火勢於7 時1 分被撲滅，希
    望各位國民法官在未來的評議中將此時序表放在心中，以上
    不爭執事項檢方證據調查完畢。
審判長問
    辯護人有何意見？
辯護人答
    剛才檢察官提示張○○的診斷證明，只說他有吸入性嗆傷，
    但其實當時他意識清楚，而檢察官所提火場鑑定證據，酒瓶
    內有易燃液體，但起火源沒有採證出易燃液體，另外請國民
    法官勘驗茶壺時注意上面有無陳燕血跡，有助傷勢判斷。
審判長諭知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息)。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 
點呼證人陳燕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陳燕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陳燕答
    他本來是我媳婦。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陳燕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進行主詰問，時間為40
分鐘。
李駿逸檢察官問
    109年2月15日發生火災時妳跟誰住在本案房屋？
證人陳燕答
    跟我兒子、媳婦、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否螢幕所示照片中的透天厝？
證人陳燕答
    是，有招牌、燒的黑漆漆的那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周遭是住家還是做生意的？
證人陳燕答
    都有，住家比較多。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中的窗戶怎麼了？
證人陳燕答
    火災燒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鑑識人員到現場說二樓以上都受燒燻黑變色，鋁窗都受燒變
    色嚴重變形，是否如此？
證人陳燕答
    是，後來都不能住了，窗戶也不能關。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我家一樓。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撿的資源回收，多少賺點生活費。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二樓，本來我女兒住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女兒還住在這裡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很久之前就搬出去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個窗戶看出去是那裡？
證人陳燕答
    房子前的巷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是剛才從住家前面拍過去的那個黑黑的窗戶？
證人陳燕答
    是，二樓前面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女兒已經搬出去，房間做何用？
證人陳燕答
    堆放衣物、書、一些雜物。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消防員進入二樓房間時地板的情形，地板原
    來就是這樣？
證人陳燕答
    沒有，地磚本來好好的，火災燒到裂成這樣。
李駿逸檢察官問
    地上這些黑黑的痕跡是何物品？
證人陳燕答
    櫥櫃旁邊本來是我放的舊衣服，要拿給慈濟的，堆在那裡都
    燒焦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這也是消防員進到房屋裡，看到物品被燒的清
    況，這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女兒房間的彈簧床，燒到剩下鐵絲不能睡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當時妳有到現場協助拍照，為何妳拄著拐杖？
證人陳燕答
    火災那天我從二樓摔下來一樓，摔到屁股痛到不能走路，要
    拿拐杖才能走路。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有說二樓已經燒燬，目前沒有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異議
    檢察官似乎有誘導詰問，前提還不存在即提示張志明的卷證
    ，檢察官應該先讓證人回答後，若有不符才能提示其他卷證
    ，不應該直接拿別人的證據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我們認為這是同意的證據，何以認為是誘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應該先用詢問的方式，讓證人陳述過往事實，如果證述與證
    據不符合時，再提示證據詢問證人為何不同，這才能達到交
    互詰問的真正目的。
審判長問
    辯護人希望就證人目前主觀認知的事實回答，其他引申的證
    據於事後回答，是否如此？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檢察官主詰問時應先讓證人回答，假設證人回答與客觀事實
    不符，才能提示證據資料讓證人回憶，不應該拿別人的卷證
    資料讓證人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前一個問題，證人已回答房子已經燒燬不能住了，二樓
    房間燒毀是一個不爭執的事項。
審判長問
    檢察官待證事實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房子的燒燬狀況。
審判長問
    是否已問過證人房子的燒燬狀況如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陸續在問。
審判長問
    既然證人已經知道房子燒燬的狀況，不需要再引申別人的證
    據。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被告或辯護人爭執房子沒有燒燬很嚴重，不算全毀，二
    樓也沒有全毀，我們的證明方式包括證人當庭的證述，因為
    辯護人強調證人所述不實在，所以多一個證據，就是證人的
    兒子張志明的證述，來釐清爭點，而非辯護人所說只能靠證
    人陳燕的陳述。
審判長諭知這部分有筆錄可證，可直接提示，證人應就其主觀事
實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妳的記憶，二樓還可以住人嗎？
證人陳燕答
    不能住了，燒成這樣誰敢住，整個都燒壞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現在還住在這個房子裡面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住我弟弟那邊，借一間房間住，不然沒有地方住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回憶火災當時狀況，為何當天會發生火災？
證人陳燕答
    我回想起來還是很害怕，我在一樓廚房大約4 、5 點要準備
    晚餐，那天我媳婦回來，我告訴她小孩都沒睡叫她去三樓看
    看，我在樓下煮晚餐，過沒多久她在二樓叫我「媽媽妳上來
    一下」，我想說不知道什麼事，我上去之後，看見房間內衣
    物都燒起來，我想說怎麼沒事衣服會燒起來，後來她還要把
    我推進房間裡面，我很害怕想說火已經燒得很大，如果被推
    進去會被燒死，我就趕緊轉身要走，她還抓我脖子硬要將我
    推進去，當時我很緊張想說如果被推進去一定會被燒死，想
    趕緊逃走不讓她推我進去房間，我想說一定要逃出去外面喊
    救人，不然燒起來沒有人救火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結果妳有成功逃走嗎？
證人陳燕答
    我要往一樓逃走，逃到樓梯口時，被告抓我脖子要推我進去
    ，推不進去就把我推下樓，害我摔到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要推妳進去房間，妳轉身要離開時從樓梯跌落，是
    螢幕所示照片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是，那是我們二樓樓梯口，我就是從那裏摔下去，被告推我
    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銜接二樓樓梯下來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對，樓梯下來是廚房，我煮飯的地方。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推妳下來後，在一樓地面對妳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她把我推下去，我摔得爬不起來，她就追下來扯我頭髮，把
    我的頭拉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我的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頭的前面還是後面被撞到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想不起來，她扯我頭髮、拉我的頭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
    。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抓妳頭髮撞地板時有對妳說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她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真的是要把房子賣掉嗎？這個房子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是我兒子名下的，我哪有辦法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說房子是妳跟他出資買的，所以房子到底是誰出錢？
    又是登記在誰名下？
證人陳燕答
    作母親的，兒子要結婚當然要幫忙出錢買房，沒出錢買房要
    住哪裡，出錢買給兒子，當然也是登記兒子的名字，大家一
    起住。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當時妳如何回答被告？
證人陳燕答
    我沒回她，我想趕快爬起來逃走。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接著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我想逃但爬不起來，她還拿白鐵茶壺打我頭，也有拿保溫鍋
    一直用力打我頭，打到我頭非常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扣案物白鐵茶壺，是這個白鐵茶壺嗎？
證人陳燕答
    是，就是這個，這是我們家的茶壺。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用白鐵茶壺打妳何部位？
證人陳燕答
    打頭部跟臉，打到我痛得一直叫，她也不理我就一直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能否起身模擬給大家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模擬是什麼意思，不要把茶壺拿過來靠近我，我看
    到會害怕。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剛才法官看過，茶壺凹陷大小是12乘10公分，高度9公分，
    妳有無意見？茶壺為何變成這樣？
證人陳燕答
    這原本是完好的，是我家煮水用的，那天她拿來打我頭跟臉
    ，打得我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被告不只拿白鐵茶壺打妳，還有拿扣案物保溫鍋打
    妳？
證人陳燕答
    對，這個保溫鍋是我撿回收撿回來的，不用插電，早上我煮
    完飯放進去，中午、晚上都還可以吃。
李駿逸檢察官問
    確定被告有拿保溫鍋打妳嗎？被告說沒有？
證人陳燕答
    有。
李駿逸檢察官問
    保溫鍋材質為何？
證人陳燕答
    塑膠做的，很硬，保溫效果很好。
檢察官呈上扣案物保溫鍋供國民法官查看保溫鍋材質。
審判長諭知請國民法官說明保溫鍋材質。
1號國民法官答
    外殼塑膠，高度17.5公分，直徑16公分左右。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確定有用這個保溫鍋打妳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我有看到，她用力打，打得我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茶壺上灰灰與黑黑的情況，是本來就如此嗎？
證人陳燕答
    我平常時候都有清潔，是不是火災造成的，我也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白鐵茶壺跟保溫鍋，被告都有拿來打妳的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啦，我不會說謊。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打妳頭部的時候，她有說了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我跟她說我快被她打死了，孩子還在三樓，叫她快去救孩子
    ，不然孩子被燒到該怎麼辦，火那麼大、濃煙一直冒出來，
    我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聽到妳表示小孩子還在樓上，妳快被她打死時，被告如
    何回應？
證人陳燕答
    她還是繼續用力打，我很擔心孫子沒有人救怎麼辦，我想說
    拿手機要求救，結果她就把我手機折斷，我就沒辦法打給消
    防隊，那時候痛又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把妳手機折斷之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證人陳燕答
    我想說不行，我一個老人出事沒關係，但孫子還在三樓，不
    出去喊救命不行，就死命硬爬起來要去找鄰居幫忙，被告抓
    我頭髮不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最後有逃出透天厝嗎？
證人陳燕答
    佛祖保佑我有逃出去，我拜託鄰居幫我叫消防車，孫子媳婦
    還在屋內，鄰居幫我打電話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消防隊於18時45分到達，18時56分
    把妳載走，妳還在現場待了12分鐘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逃出去之後救護車就來了，我跟救護人員說我不要緊，把
    血擦一擦就好，我要在現場等我孫子被救出來，我說我不要
    去醫院，藥隨便塗一塗就好，他們不讓我進火場，後來他們
    說我太嚴重了，要縫合才會好，我要先顧好自己才能顧孫子
    ，堅持要讓我上救護車。
李駿逸檢察官問
    救護車於18時56分載妳離開現場，19時0 分到達醫院，你們
    家是否離醫院很近？
證人陳燕答
    很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在醫院待了多久？
證人陳燕答
    醫院我待不住，醫生說要觀察住院，我都說不痛我要去看孫
    子被救出來了沒，我都在想他，就擔心這個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被送醫後，不知道現場救護狀況？
證人陳燕答
    是，醫生留我多久我也不知道，就硬跟醫生說我都好了，不
    用再幫我治療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救護人員幫妳清洗傷口、止血包紮
    ，妳有流鼻血、頭部後方腫脹、頭部、臉部、下巴挫傷等傷
    勢，這都是妳受傷部位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認識字，有聽救護人員說我鼻子、眼睛、頭部都腫起來
    滿臉都是血，我眼睛被血沾到很澀，請救護人員幫我清洗。
李駿逸檢察官問
    案發時間是109 年2 月15日，驗傷診斷證明書時間是109 年
    2 月21日，妳為何事隔一周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那個我不懂，我當時想趕快去看孫子，醫生治療的差不多我
    就離開了不知道要驗傷，是後來警察叫我回去做筆錄時說要
    驗傷要去醫院拿驗傷單，後來我等孫子出院才放心，我才回
    去就診。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109 年2 月21日孫子出院妳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是，那時候放心了才有時間想這些。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紀錄的傷勢位置沒錯嗎？
證人陳燕答
    那個時候整個人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妳住家何處？
證人陳燕答
    這是二樓至三樓轉台。
李駿逸檢察官問
    牆壁原來是何顏色？
證人陳燕答
    本來是白色，被火災的煙燻黑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把手上面本來就是這麼髒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那是火災的灰燼，我每天都有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原本是這個顏色嗎？
證人陳燕答
    不是，那是被火燒的，我每天都有拖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幾樓的樓梯？
證人陳燕答
    看起來是3 樓至4 樓的樓梯。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樓梯的顏色為何？
證人陳燕答
    白色，地磚跟牆壁都是白色，火災才燻得黑漆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前一張照片幾乎全燒黑，為何這張照片有幾道平行往上的白
    色痕跡？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去沾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整片是白色？
證人陳燕答
    全部是白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因為妳被送去醫院，手機也被折斷，所以不知道現
    場狀況如何，依被告當時的救護紀錄，她被救出時已經意識
    不清了，妳知道這段過程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清楚，是我兒子告訴我被告有昏倒被救出送醫，我要去
    探望，被告不讓我看她，不知道被告傷勢。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之間有何糾紛或衝突？為何被告不讓妳去看她？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幫忙煮三餐顧孫子，要說有什麼糾紛我也不知
    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家庭暴力/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表，妳曾經報案說媳婦對
    妳家暴、摔東西，警方到場時妳是否說不要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當天他們吵架，被告要打我兒子，我兒子沒有回手，我覺得
    很危險，我想要上去阻止，被告又對我咆哮、摔東西、把我
    推出去，我擔心我兒子才會報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警局筆錄，妳在警局時說因為被告摔碗盤，妳去拉開，
    她踢妳還罵妳三字經、拿東西丟妳的頭，把妳鎖在外面，妳
    請警察來幫忙，社會局也打來問，妳是說妳不要申請保護令
    ，如果被告這樣，為何妳不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一家人能和好就好，被告也有工作賺錢，小孩也照顧得很好
    ，只是脾氣不好，脾氣一來我就很害怕，但想說不要再有糾
    紛好好生活就好，不然去警局也不好意思，這種家務事也不
    想讓人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病程紀錄，醫院記載你們有
    婆媳問題，提到被告覺得妳兒子要離婚房子要賣掉，是否如
    此？
證人陳燕答
    這該怎麼說，我幫她煮三餐照顧孫子，她發脾氣我也不敢回
    嘴，我很害怕又像上次那樣鬧，她在發脾氣時我都躲在房間
    不敢出來，我不知道她說的婆媳問題。
李駿逸檢察官問
    護理紀錄寫到被告曾經割腕要死給妳看，說要讓妳良心不安
    ，這些事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她不讓我去醫院看她，她沒跟我說這些，被告放火燒我，是
    我要死給她看，是誰要良心不安。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寫到兒童張○○有燒燙傷、鼻子吸入
    性嗆傷但意識清楚，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記錄有吸入性呼吸
    衰竭，住入加護病房幾天後轉成一般病房才出院，對於孫子
    的傷勢妳是否瞭解？
證人陳燕答
    當天我出院就回家，鄰居說孫子有救出送醫，我馬上去醫院
    探望，醫院說孫子有被燙到、呼吸不順，要轉大醫院否則有
    生命危險，小孩那麼小我擔心不知道能否救回，轉院後住加
    護病房插管、吊點滴，每天只能探視幾分鐘，看他喊痛要抱
    他安撫他也不能，我看一次哭一次，我寧願減壽十年也要讓
    我孫子活下來(哽咽)。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情緒控制一下，不要想太多，孫子現在狀況如何？
證人陳燕答
    傷勢差不多好了，但常常半夜哭，看不見大人也會哭，之前
    我照顧時每天都笑臉迎人，現在很黏人不知道是不是受驚，
    帶去收驚也沒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孫子誰在照顧？
證人陳燕答
    我在照顧，兒子要上班，我如果無法照顧就送到我女兒那邊
    ，我女兒在檳榔攤上班，如果有人說哪裡可以撿回收，我就
    讓女兒幫忙照顧一下，多少撿一下回收賺錢。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對於火災造成妳與小孩受傷，有無想表達的？
證人陳燕答
    這種事情不要再來一次，很恐怖都睡不好，醫生說傷勢要復
    健花錢，孫子跟之前也不一樣，媳婦如果做錯要承認，我不
    會說了。
檢察官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反詰問，時間為20分鐘。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媳婦感情如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詳述感情狀況？
證人陳燕答
    大家住一起互相照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喜歡這個媳婦嗎？
證人陳燕答
    她也是笑臉迎人，每天去工作賺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跟媳婦感情到底如何？
證人陳燕答
    感情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於警詢筆錄。警察問妳相處情形如何，妳說平
    平淡淡的沒什麼互動，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小
    孩都在哭，妳跟被告到底相處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啦，她叫我也是會上去，當天也是這樣。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是誰無理取鬧，
    妳說的意思為何？
證人陳燕答
    兩個人吵架，我媳婦就摔東西，她身為母親、太太還一直摔
    東西，孫子在哭就放任他哭，如果我有上去阻止，她就會對
    我咆哮，讓我不敢上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多久了，妳知道嗎？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有聽兒子說被告脾氣很不好，要看醫生吃藥。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到底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不太了解，她都在外上班。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警詢筆錄，妳說妳對被告不了解，不知道她何
    時有憂鬱症，不知道妳有沒有吃藥，妳不是跟被告住在一起
    三年，為何連她有無看醫生吃藥也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她在外面上班，我老人家不可能都跟著，她吃藥也不會讓我
    看到。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你們感情不錯，火災後妳要去探望被告，
    但被告不願意？
證人陳燕答
    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被告病歷紀錄。被告這五個月來有情緒障礙，與妳
    有婆媳問題，被告稱是因為很愛先生跟兒子才撐過去，被告
    在五個月間瘦了20公斤，如此明顯的變化妳沒有發現？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她瘦多少，年輕人都很愛減肥，什麼都不吃， 我
    怎麼會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生產已經過了2 年，最近這五個月才瘦下來20公斤，妳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證人陳燕答
    年輕人很愛漂亮、減肥，要怎麼說她奇怪。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最近與先生相處狀況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聽說他們要離婚嗎？
證人陳燕答
    吵架的時候我都閃遠一點，我哪聽得到有沒有說要離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平常跟被告說話，是否常說難聽的話？
證人陳燕答
    什麼是難聽的話。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例如說被告都不做家事，不讓被告看小孩把小孩藏起來？
證人陳燕答
    家裡的事都我在做，我沒有叫她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有無罵被告，說她都不做家事或是把小孩藏起來不讓被告
    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把小孩藏起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病歷紀錄上被告說她認真賺錢，下班還要顧小孩做家事，婆
    婆卻說她不做家事很大牌，為何被告這樣說，有無此事？
證人陳燕答
    沒這種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於2 、3 年前就醫時說她跟妳兒子結婚一年，上班很累
    很忙，有時無法做家事，妳會在外面說她壞話，她還自殺過
    ，妳是否記得？
證人陳燕答
    沒有到自殺，我撿回收做家事，媳婦可以幫忙做點家事，我
    又不是叫被告煮三餐服侍我，小孩也是我照顧，她為何對我
    這麼不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否有跟被告說不要去做筆錄，叫她去死一死？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這樣說，不信去問鄰居看我為人如何，家裡是我在整
    理，她發脾氣我就閃一邊，我都希望一家人能和好，怎會希
    望被告被關、叫她去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叫被告去死一死不是第一次了，被告說與妳兒子是工作認識
    的，在被告低潮時幫助很多才結婚，一開始妳對她很好，後
    來小孩出生妳就變了，妳跟妳女兒都說被告有病要看病，叫
    妳兒子跟被告離婚，叫妳去死一死不要拖累別人？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說，我女兒也早就搬走了，我怎會叫她去死，她
    是我孫子的母親，孩子沒有母親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用何種語氣叫被告有病去看病？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叫她有病去看病，不然要叫她來對質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所述相處的過程均非屬實？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照顧小孩整理家裡都來不及了，我也希望他們
    夫妻和好。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剛才說妳兒子要跟被告離婚，妳是否知情？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無跟妳討論？
證人陳燕答
    沒有跟我討論，我叫他們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照妳兒子筆錄所載，案發隔天是被告生日，他有說要把房
    子賣掉，當時想要分開，兒子要賣房子、離婚，妳是否知道
    ？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很安靜，有事不會跟我說，他怎麼想我哪
    知道，我以為都好好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偵查筆錄中有記載說兒子要賣掉房子，但妳的意思是叫
    被告跟兒子自己出去住，妳要自己住一間，為何跟現在說的
    不同？
證人陳燕答
    房子是我存錢跟兒子一起買的，我若趕他們出去，他們要住
    在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妳之前就是這樣跟檢察官說的，妳說妳還沒有要賣房子，
    只是有打算賣房子讓他們去買房子，為何現在妳連到底有無
    要賣房子的事都不承認？妳到底有無跟張志明說過要賣房子
    ，要他們搬出去住？
證人陳燕答
    房子賣掉我要住那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意思是沒有這回事，所以妳不知道為何在偵查庭時妳會
    說出這段話是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賣掉大家要住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這是妳在偵查庭時說的話，所以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一家人好好得住一起，何必賣房子又買房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的意思是希望他們能好好相處不要離婚？
證人陳燕答
    當然，一家人好好的為什麼要分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他們說要離婚的事，妳事前都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又不跟我講。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有說當時火勢很大，妳怕被火燒死是嗎？
證人陳燕答
    有，當時火勢很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之前筆錄所載，妳說被告叫妳上去，妳看到一堆衣服燒起
    來，被告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妳想說為什麼會著火還想開
    燈看到底怎麼了，妳剛才說被告要推妳進去，如果妳進去就
    會被燒死，與妳在偵查中說火不太大，為何前後不一致？
檢察官提出異議
    「火不太大」是被告所述，而非證人陳燕所述。辯護人要問
    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過「火不太大」，但剛回答檢察官當時
    她上去時火已經燒起來了，為何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火不
    太大」，可是「火不太大」是被告說的，不是證人說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請看筆錄所載，「林雅婷就在二樓口，我就看到門口有一堆
    衣服燒起來，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依整段筆
    錄脈絡，證人不會講林雅婷說火大不大，且證人後面還有形
    容「就一串火起來而已，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著火」。
審判長問
    依辯護人主張，「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就一
    串火起來而已」這是林雅婷說的話，「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
    著火，我本來要開燈，但又想說沒有東西怎麼會著火」這段
    從前後文的脈絡看起來，這一段應該是證人陳燕的說詞，辯
    護人的問題為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答
    這一段「火不太大」，從檢察官筆錄的前因後果來看，其實
    是證人陳燕觀察當時的狀況，而非檢察官所說是林雅婷跟證
    人說的話，因為證人不需要去講林雅婷當時講什麼。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繼續詰問證人。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當天火燒起來時，火勢大小為何？
證人陳燕答
    後來都燒到整個房子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一開始火勢大小為何，為何妳還要去開燈？
證人陳燕答
    那時候沒開燈我當然要去開燈。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如果火勢很大，一般人的想法應該是先去救火，怎會先去開
    燈看火勢大小？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用質疑證人所講內容。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檢察官說妳被媳婦推下去，但是筆錄時說妳咬被告，被
    告就放手，妳要下樓不小心跌下去，為何內容不一致？
證人陳燕答
    被告抓我脖子，怎麼不是推。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被告有放手，被告有放手沒繼續抓脖子，妳要下樓
    不小心摔下去，這與被告推妳下去是有差別？
證人陳燕答
    這不是推，不然是什麼？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被告抓妳的頭撞地板，撞地板時妳是趴著
    還是仰著？
證人陳燕答
    我摔下去到廚房，被抓頭撞地板，我忘記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可否形容被告打妳的過程？妳是從正面擋著，還是趴著一直
    被撞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從樓梯摔下爬不出來，被告就過來抓我的頭撞地板，我不
    會說是撞正面還是反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如何拿白鐵茶壺打妳，連續一直打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拿茶壺打我頭部，打到茶壺凹陷。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幾下，是不停止的、連續的打妳嗎？
證人陳燕答
    我哪會去算她打我幾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打了妳一下就開始罵妳，還是一直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忘記過程了，我被打到整個臉都是血，依你看這是怎麼打
    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右撇子還是左撇子？
證人陳燕答
    我沒注意看她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平常習慣用右手還是左手？
證人陳燕答
    右手的樣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證人陳燕驗傷單，右側頭皮挫傷、臉部挫傷、右下巴挫
    傷，被告既然是慣性右手，為何妳是右邊受傷而非左邊？
證人陳燕答
    被告也有打我頭部，她怎麼打的要問她，當時我要去喊救人
    ，哪會記得她用哪隻手打我。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下巴如何受傷？
證人陳燕答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誰記得她怎麼打的，又沒有一直盯
    著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妳的傷很嚴重，不縫合不行，但驗傷單記載是3 公
    分乘3 公分的挫傷，挫傷與撕裂傷不同，挫傷不用縫只是會
    腫起來，妳剛才說得很嚴重，3 公分乘3 公分不大，被告打
    妳時要打同一個地方，還要輕輕打才會是3 公分乘3 公分的
    挫傷，不然應該打到種個臉都黑青了，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問題。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打得妳一直流血需要縫合，但是妳的病歷紀錄
    記載是挫傷3 公分乘3 公分，與妳說的差很多？
證人陳燕答
    我剛才有說孫子出院我才去驗傷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其實妳只是流鼻血而已，跟妳說的嚴
    重性差很多，為何如此？
證人陳燕答
    那是什麼東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消防隊救護人員第一時間治療妳時，說妳頭有一點腫、流鼻
    血？
證人陳燕答
    就是一直流血。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是流鼻血，不是打得妳全身是傷需要縫合，與妳形容差很多
    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可以請救護車的人來講，如果不是全是血，他們為何硬要將
    我送醫，我說我不要去，他們說一定要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一直打妳，妳當時反應如何？正常人會如何反
    應？妳有擋嗎？那天被告打妳時，妳有什麼反應？
證人陳燕答
    我當然是擋住，不然你不會擋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說會擋住，又說被告像發瘋一直打妳，妳在警局筆錄中說
    ，妳跟被告說妳要被她打死了，被告還是一直打妳沒有理妳
    ，妳被打時擋都來不及了，為何還有時間打電話，那個過程
    是如何？
證人陳燕答
    我想打電話喊救命，不然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時，妳如何有機會打電話，妳可否示範？
證人陳燕答
    還要示範又要被打一次，我不要。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是想了解被告是一直打妳，還是打1 、2 下而已，所以妳
    才有時間打電話？
證人陳燕答
    被告打我幾下我不知道沒有算，我心裡只想著孫子在三樓要
    被火燒死到了，我哪會去想這個。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問題是當時情況如何，妳做了什麼反應，為什麼被
    告一直打妳，妳還有空打算拿電話打給妳兒子？
證人陳燕答
    手機就在我口袋而已，我想說摸看看有沒有機會。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推開被告不是比較快？因為妳的身高161 公分，體重80公
    斤。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要與證人辯論。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有問妳，2 年前孫子剛出生時，被告打妳兒子又摔東
    西，妳過去阻止時，被告還罵妳、丟妳東西，後來妳通報社
    會局要申請保護令，後來妳想一想不要申請，是否有此事？
證人陳燕答
    有。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家暴中心評估單，妳剛才說被告好像要將妳打死，但評
    估單記載危險評估0 分，說被告精神暴力，當時被告根本沒
    有打妳，為何本案事發後，妳去警局說被告以前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辯護人是在講哪個時段的事情。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火災之前，有一次妳通報家暴，但是妳想說不要家裡吵吵鬧
    鬧，妳說被告有打妳、罵妳，但通報單記載被告是精神暴力
    ，她沒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對我大吼，要打我，我有閃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之前在警局說被告打妳，這件事並不存在，被告沒有打妳
    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又沒有告她，我連保護令都沒有申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只是想確定，被告當初有無打妳？
證人陳燕答
    動手動腳。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通報表只有記載精神暴力，是記載錯誤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少記。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主詰問。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不認識字是嗎？
證人陳燕答
    對，我不太認識。
李駿逸檢察官問
    家暴通報紀錄，社工如何紀錄，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他就問一問而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是右撇子，她打妳時妳有閃躲嗎？
證人陳燕答
    我那時候摔在地上爬不起來，我要躲去哪裡。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無法確定茶壺是從左邊過來攻擊妳，還是從右邊過來？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被告是拿在我上面打我，我要如何抬頭看。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右邊有傷左邊也有傷，但妳無法確定攻擊的方向？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辯護人剛才提到被告住院期間與護理人員所述的婆媳問題，
    除了這些紀錄以外，妳有無聽到其他人講，或是有其他資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就上下班，我幫忙照顧家裡，和鄰居相處也都很好，不
    然你問鄰居。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也不知道護理紀錄為何會這樣紀錄？
證人陳燕答
    我每天都在做回收，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說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到底第幾次聽到被告覺得有婆媳問題，說妳虐待她，對她
    有埋怨，到處講她壞話，在剛才律師對妳講之前，妳有無聽
    誰說過？
證人陳燕答
    沒有，被告也沒有跟我說過。
檢察官起稱
    沒有其它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反詰問。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知交互詰問完畢，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
息) 。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由本院依職權訊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剛才檢察官提示證物白鐵製的茶壺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不是我撿的，可能我兒子買的。
審判長問
    小型保溫鍋是妳的？
證人陳燕答
    對。
點呼證人張志明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張志明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是我前妻。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辯護人進行主詰問，時間為20
分鐘。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跟被告結婚多久？
證人張志明答
    106年結婚，不到三年。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一般般。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離婚了嗎？
證人張志明答
    因為此事才離婚。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離婚前，你們有無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有跟你抱怨家裡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有，但我不太在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跟你抱怨，你不太在意，要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憂鬱症，比較敏感。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何時開始有憂鬱症？
證人張志明答
    婚前就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如何？有比較好或不好嗎？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後比較嚴重。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有無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前有吃藥，懷孕時沒有吃藥，怕影響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沒有吃藥後比較嚴重，情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會吼叫，手會揮舞。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我沒有陪她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是一次都沒有，或只去過一、兩次你沒有印象？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一、兩次，但平常我有工作不會陪她去，就她自己去
    。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陪被告去？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白天有無工作？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晚上回家能否休息，不用照顧小孩或做家事？
證人張志明答
    家事多少會做，小孩主要是我媽媽照顧，但不可能24小時是
    媽媽處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小孩跟被告關係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生疏的感覺？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本案發生後，你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燒掉你房子，為何會原諒被告？
證人張志明答
    我覺得我平常對她的關心比較少，我多少也有一些責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所知，你媽媽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希望被告被關，比較不會這樣鬧。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從結婚以來，在家中你有無聽過被告想殺害你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我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中，你前妻憂鬱症發作時，有無對你說要帶小孩共
    赴黃泉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她很疼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誰身材比較壯碩？
證人張志明答
    一定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職業？
證人張志明答
    之前在工廠搬運重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身體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搬重物多少會酸痛，但平常身體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誰力量比較大？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是否知道你前妻有段時間暴瘦？原因為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有。不知道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看來你家人都不知道被告有段時間忽然體重掉很快？
證人張志明答
    主要是她憂鬱症搞得我們也累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發作時，你們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我的話就是不要理她，讓她冷靜一下。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呢？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跟我在樓上，我媽媽都在樓下，至於他們單獨相處狀況
    我不知道。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有無常常吵架？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介入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夾在中間很難介入。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幫忙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夾在中間很難為，一邊是老婆，一邊是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案發當天你有無在場？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後來有到。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印象當天媽媽傷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我到家外面時，媽媽已經送醫，到醫院看到時臉上已經沒有
    血，四肢有些瘀青。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2 月16日調查筆錄。你回答「我媽媽
    頭部、臉及嘴巴有腫起來當時有流鼻血」，是否如此？你是
    否這樣陳述？
證人張志明答
    流鼻血是我鄰居在家外告訴我的，我這樣陳述的沒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跟被告說她很大牌不做家事，會把小孩藏起來
    不給她看？
證人張志明答
    都沒有，但有時被告憂鬱症發作，情緒較激動，怕她傷害小
    孩才把他們隔開，不是不給被告看小孩。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妹妹有無跟被告說過有病不去看病，趁你跟被告還
    年輕趕快離婚，跟被告說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平常講話比較直，有些話比較難聽，但沒有惡意。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的意思是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叫被告去看病是因為憂鬱症，可能有講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到底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我都在上班不在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被告相處情形？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會打招呼，但不太相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有無跟你說過你媽媽叫她去死一死，會把小孩藏起來不
    讓她看，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跟我抱怨過一些事，但我不會放在心上，我覺得那是氣
    話，講過就算了，所以我沒有特別記憶。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前妻跟媽媽除婆媳問題外，有無非常大的衝突過？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沒有聽過被告想殺害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家有無比茶壺還容易達到殺人的工具？
證人張志明答
    廚房有刀和拍打肉類的槌子，那個稍有重量，但不會很重。
辯護人均起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反詰問，時間為10分鐘。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何時發現被告有精神狀況？
證人張志明答
    結婚前就有憂鬱症。
呂舒雯檢察官問
    與被告相處過程中，關於憂鬱症你有無協助被告做何事？跟
    她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有無與被告去看過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印象中是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沒有陪被告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平常就醫是她一個人，我應該有陪過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6 月16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表示
    婚後有帶被告去看過一次醫生，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7 年6 月臺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這是被
    告唯一一次就醫紀錄，是否這次陪同她看醫生？當時小孩是
    否出生？
證人張志明答
    時間我忘記了，我平常不太在意她的就醫狀況。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就醫時向醫生主述她情緒不穩，有自殘行為與傷人意念
    ，時間是案發前一年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有無傷人意念我不知道，但她有割腕，也說過她要跳樓。
呂舒雯檢察官問
    既然被告有傷人與自殘行為，為何沒有繼續就醫或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期間怕會影響小孩，懷孕後因有餵母奶，怕藥物對小孩
    有影響。
呂舒雯檢察官問
    若被告的情緒、自傷或傷人行為影響到小孩，你認為是否嚴
    重？這是合理不就醫的理由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知道被告實際就醫次數，我因工作關係能陪她去就這一
    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與被告感情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普通。
呂舒雯檢察官問
    結婚存續過程中有無常常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吵架，大概2、3天到1週吵架一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知道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嗎？
證人張志明答
    不太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9 年2 月20日住院紀錄。你與被告相處三年
    間，你不能確定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
證人張志明答
    （未答）
呂舒雯檢察官問
    其實被告是對蝦子過敏，你有無關心過她的情況？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不會注意她吃什麼或不吃什麼。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7 月21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說被
    告跟媽媽有婆媳問題，你在家中會聽到被告抱怨媽媽，媽媽
    也會抱怨被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與你媽媽是有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107年8月間你媽媽跟前妻有家暴事件？
證人張志明答
    家暴主要是對我。
呂舒雯檢察官問        
    那次被告有對你媽媽大聲吆喝、摔物品的行為嗎？
證人張志明答
    吆喝、摔東西是有，但是對我，本來就是我跟被告在吵架。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住院病程紀錄。被告於2 月25日持易開罐鐵片
    割傷手腕，並向在場護理師表示要讓婆婆良心不安，死給她
    看，為何被告這樣說？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這些都是客觀事證，若他們沒有重大衝突與仇恨糾紛，為何
    會發生這些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我平常在家看他們沒有吵得嚴重，不覺得仇恨很深。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是否覺得前妻不喜歡你媽媽，但是你選擇不處理這件事？
證人張志明答
    他們就算有吵，也沒有嚴重到打來打去，我覺得就放著，時
    間過了就算了。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小孩目前幾歲？
證人張志明答
    2歲多。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有無擔心被告傷人或自傷行為影響到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她很疼小孩，我們不怕她傷害小孩，只怕她誤傷。
呂舒雯檢察官問
    如果被告知道她的情緒會受影響，客觀上有自傷及傷人行為
    ，為何沒有繼續就醫及服藥控制，你身為配偶也沒有協助處
    理？
證人張志明答
    以為憂鬱症是心理疾病，怕會藥物成癮，抗憂鬱症藥吃久可
    能會成癮。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的情況不止是單純的情形，你也說被告很多次要割腕自
    殺及想從三樓跳下，已經有影響到生活？
證人張志明答
    我想說在家也不會讓被告單獨跟小孩，不是我在就是我媽媽
    在，現場有其他人可以馬上處理，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本人有無聽鄰居說過被告曾向他們抱怨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被告憂鬱症的狀況，只陪她去過看過1 、2 次醫生
    ，就算之後被告在家常有情緒不穩、自殘或傷人的行為，也
    沒有陪她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對。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有無注意到被告三餐飯後或定時服用抗憂鬱藥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但你也擔心被告因憂鬱症情緒不穩會誤傷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對，但是被告發病時，我媽媽會把小孩帶開，怕她會誤傷。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婚後夫妻偶爾有爭吵，目前是離婚？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本案之前，你與被告爭吵細節誰比較清楚？是你還是你媽媽
    ？
證人張志明答
    不同時間吵的內容不同，我比較清楚。
檢察官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主詰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怕被告情緒不穩誤傷小孩，你媽媽會把小孩帶開？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又說被告很愛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未發作時，有無看過或聽過被告對小孩動粗，或
    有傷害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看過，她沒打過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意思是只有在憂鬱症發作時才有此顧慮，你媽媽才會把小
    孩抱走？
證人張志明答
    對。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憂鬱症是長期的，除了你擔心外，被告有無對小孩動粗或做
    出危害小孩生命的行為？
證人張志明答
    我看過的情況是都沒有。
辯護人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反詰問。
檢察官均稱
    無問題詢問。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有無問題詢問證人？
國民法官均稱
    無。


審判長諭知：本案已定於翌日（110 年3 月26日）上午9 時在本
院第13法庭續行審理程序，均請回，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六庭


                            書記官


                      審判長法  官





                  審     判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雅婷
上列被告因109 年度擬重訴字第2 號殺人等案件，於中華民國11
0 年3 月25日下午2 時整在本院刑事第13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
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鄧希賢
          法官　盧鳳田
          法官　蔡直青 
          １號國民法官
          ２號國民法官
          ３號國民法官
          ４號國民法官
          ５號國民法官
          ６號國民法官
          １號備位國民法官
          ２號備位國民法官
          （上列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編號及姓名對照表詳
          如附件，密封存卷）
          書記官　鄭瓊琳
          通　譯　林佩穎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李駿逸
          檢察官　吳梓榕
          檢察官　呂舒雯
          被  告  林雅婷
          辯護人  蘇文斌律師
          辯護人  鄭植元律師
          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餘詳如報到單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審判長問被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概要：
壹、犯罪事實：
一、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民國1 
    07年3月生）、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年10月生），4人共
    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下稱本案房屋）。林
    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合，張志
    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一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
       地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她明知道本案房屋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張○○及
       陳燕均在屋內，屋內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則多屬易燃物
       ，如果在房間內點火，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
       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
       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且本案房屋為路
       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
       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造成公共危險。她明知如此，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
       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
       本案房屋2 樓房間衣物堆上潑灑米酒及高粱酒，以不明
       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林雅婷待
       陳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
       入衣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
       林雅婷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
       房內，陳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
       落至1 樓。
     二林雅婷見陳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此時2 樓房間內
       火勢持續燃燒），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
       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持重
       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
       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
       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
       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後再持廚房內白鐵製（煮開水用
        ）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雖過程中陳燕不斷大喊：
       「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林雅
        婷停手，林雅婷仍未停手，持續以上開方式搥打陳燕頭
        部至白鐵茶壺明顯凹陷變形；後林雅婷又另持1 小型保
        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援，
        林雅婷竟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
        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三這個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
        聞及燒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
        燕，遂趕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
        分到場（距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在4 樓救出
        林雅婷與張○○，張○○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本案房
        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即2
        樓幾已全毀，包括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
        重燒燬變形，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
        被煙燻黑的情形。人員傷勢部分：陳燕與張○○經送醫
        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右側頭皮挫傷（3 ×3 公分）
        、臉部挫傷（3 ×3 公分）、右下巴挫傷（5 ×5 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 ×8 公分）等傷害；張○
        ○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貳、所犯法條：被告林雅婷所為，觸犯刑法第173 條第3 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與刑法第271 條第2 項、
    第1項的殺人未遂罪嫌。對兒童張○○犯殺人罪嫌部分，請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規定，刑度
    加重二分之一。另構成家庭暴力防制法之家庭暴力罪，請依
    起訴書所載論處。
審判長問
    關於殺人罪之罪名以及罪數競合？
檢察官答　　
    引用先前書狀所載。
一、陳燕部分，放火行為就有未必故意，放火時即為殺人著手，
    後續於一樓攻擊陳燕的行為係殺人直接故意，屬持續殺人未
    遂的行為。
二、張○○部分，主張放火時，張○○也在本案房屋內，故放火
    時即為殺人著手，具有不確定故意。
三、主張就被告如起訴意旨所載，放火到後續攻擊陳燕為一行為
    觸犯三罪名，成立想像競合，從重殺人未遂處斷，並請就兒
    少權益保護法加重之。
審判長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所載）
。殺人未遂罪部分，也有可能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
或同法第284 條的過失傷害罪。並告知被告下列權利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對於所犯罪名及訴訟上權利是否知悉？
被告答
    知道了。
【審判長徵詢全體到庭之人意見後，認為本審理程序期日對於受
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僅記載其要旨，以利程序之順利進行】
審判長告知為了本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能流暢進行，本次審
判筆錄以錄音轉譯的方式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的意見，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載？  
   （告以要旨）
被告答
    這個我不知道，請辯護人說明。
審判長問
    辯護人為被告之辯護要旨，是否與先前相同？
辯護人答
    同先前陳述，與準備程序相同。
    本案涉及放火部分未遂，對陳燕、張○○殺人未遂，就放火
    部分被告認罪，其餘否認有殺人犯意，造成陳燕、張○○受
    傷部分認罪。
審判長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1 項】
呂舒雯檢察官答
    引用今日庭呈開審陳述書。
    現在由檢察官簡介這兩天預計要調查案件的方向，依照國民
    法官法第70條，已為各位整理出本案要判斷的重點及對應的
    證據。
    依照剛才的起訴事實，大家應該有些基本的想法了，本案房
    屋像是你我的家一樣，這天對被害人陳燕來說，就是一個過
    年前，平常日的傍晚，陳燕在家中的一樓要為大家煮飯，陳
    燕的愛孫在三樓睡覺，媳婦在下班之後回家，沒想到過了一
    小時之後，這個家就不再是家，我們認為這其實就是在你我
    身旁的現代版驚世媳婦。
    大家一定會疑惑，是什麼原因讓被告對其婆婆及小孩做出這
    樣的行為呢？其實被告在結婚時已患有憂鬱症，婚後與婆婆
    、先生同住，存在很多生活上的衝突，張○○出生後又有育
    兒觀念不同及金錢問題，本案房屋的房貸也尚未繳清，所以
    被告及張志明時常爭吵，已經到達要分居的程度，其實這些
    都是我們家庭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會用放火、
    打人來解決問題。
    依照檢察官的起訴意旨，被告主要分成放火以及後續對陳燕
    的行為，被告知道陳燕與張○○都在房屋裡，在屋內放火可
    能會造成人員死亡的狀況下，仍去點燃了這把火，對陳燕的
    行為，就是在放火後，把陳燕架入起火的房間，接著又到一
    樓，抓陳燕的頭撞地板，並拿茶壺跟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
    ，直到茶壺都變形，其間陳燕也一直提醒被告，張○○在樓
    上，但被告仍然沒有停手。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承認放火行為，被告說她知道
    屋內有很多易燃物品，在屋內放火，火勢延燒之下，可能會
    造成人員死亡或是財物損失，被告也知道陳燕及張○○當時
    都在房屋裡，對於放火造成的結果，包含財物損失及人員傷
    勢均不爭執，但被告否認此行為同時涉及殺人未遂，而稱只
    是想要搞破壞而已，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是被告要
    如何確定張○○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死掉呢？這就是審理中
    希望各位法官判斷的地方。
    對於放火後到一樓繼續攻擊陳燕，知道頭部為人體重要部位
    ，以及用白鐵茶壺打陳燕的頭部至茶壺凹陷變形，造成陳燕
    的傷勢，被告均是承認的，此時二樓的火勢是持續在燃燒的
    ，被告也都知道，但是被告稱只是想要教訓陳燕而已，想要
    傷害陳燕，並沒有要陳燕死的意思，被告也不承認有把陳燕
    推到起火的房間、不承認有抓陳燕的頭去撞地板，亦不承認
    有拿小型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就被告承認之不爭執事項
    ，在開審陳述結束之後，檢察官會在不爭執事項的說明時提
    示相關證據，證明這些被告已經承認的事實。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及今日之答辯大概可以整理成四點
    ，被告承認放火行為以及放火造成的公共危險結果，關於公
    共危險，在刑法中是有好幾條規定的，分成有人、無人的住
    宅或是一般動產，刑度是不一樣的，若在有人的建築物裡放
    火，可能涉及住在裡面的人或是附近鄰居等不特定人的生命
    、身體安全及財產，其所侵害的法益是比較嚴重的，故刑度
    最重，也就是本案被告涉犯的條文。
    被告雖然承認有放火，但否認放火時，有對陳燕及張○○的
    殺人犯意，也否認對陳燕的攻擊行為是出於殺人犯意，只是
    傷害而已，也否認拿保溫鍋打陳燕的頭、抓陳燕的頭撞地板
    以及在二樓將陳燕推入房間，被告還有提到行為時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我們幫各位法官整理了一些需要判斷的重點，主要有四點，
    就如開審陳述書所記載：
    1.被告在放火及後續的行為：
      被告放任張○○在三樓的情況下，是否知道這個行為可能
      會燒死人而這樣做，被告、辯護人可能會說，被告只是想
      要教訓一下，想要搞破壞，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
      是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要綜合其他的證據判斷，就這部
      分，檢察官會提出現場勘查報告、消防局出具的火災鑑定
      報告以及現場照片，來證明被告放火造成的結果和現場燒
      了多久，在現場扣得酒精跟手套，與被告的DNA 比對相符
      ，我們會說明其關聯性。
      再來我們會播放路口監視器畫面，讓大家瞭解消防員到場
      的情況，以及判斷在現場濃煙密佈的火場下待了一個小時
      ，是否可能會死亡？當天到場救護的兩位消防員，明天早
      上都會到庭作證，各位若對火勢現場有任何的問題，也都
      可以親自請教他們，最後我們會再提出救護紀錄以及診斷
      證明書，來證明被告的這些行為造成的結果。
    2.被告在放火之後對陳燕的行為：
      被告稱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是想要傷害陳燕而已，但是
      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就被告到底是殺人故意還是傷害故
      意，我們了解各位國民法官今日是第一次審判案件，因此
      有去找一些法院在判斷類似的案件時，會有何判斷標準來
      讓各位法官參考。
      ?被告與被害人關係究竟為何，有無仇恨或是糾紛而有殺
        人的動機。
      ?行為的手段、方式、工具為何，這部分證人陳燕今日下
        午會到庭作證，各位法官若有任何問題，可於交互詰問
        後親自訊問陳燕。
      ?下手力道為何，我們在現場有扣得白鐵茶壺以及保溫鍋
        ，今天也會提示給各位法官勘驗，讓各位法官感受這些
        東西的質地以及現在的狀況，去判斷下手時的力道以及
        犯意為何。
      ?傷害的時間多長、地點為何，被告打頭的行為持續了多
        久、張○○在樓上的時間有多久，最後造成的傷勢，都
        會涉及到底是殺人或是傷害故意，我們會提出救護紀錄
        以及診斷證明書證明，希望各位法官能夠依照各位的經
        驗法則來綜合判斷。
    3.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提到，被告有憂鬱症，在案
      發的當下，被告全部都忘記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
      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這部分因為被告在案發前即
      107 年6 月至精神科就診，當時的診斷紀錄將提示給各位
      法官來判斷被告當時的情況，另外檢察官有送精神鑑定，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兩位專業精神科醫師所出具的
      鑑定報告，認定被告行為當下是有責任能力的，她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這部分檢察官也會提示並說明，讓各位法官
      瞭解。
    4.最後希望各位法官判斷被告有無中止犯之適用，因為被告
      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認為，被告對張○○的行為是構成
      刑法的中止犯，而有減刑的優惠。
      依刑法第27條，關於中止犯之規定，犯罪行為人在行為之
      後，出於自己的意思中止犯罪的行為，在行為人主動積極
      的狀況下中止，就可以享有減刑的優惠，但如果是在客觀
      的情況改變，行為人不得不中止，就不符合規定。舉例，
      有人在住宅內竊盜，他聽到腳步聲或警鈴響起，或是附近
      有警車聲音，判斷自己可能會被逮捕而離開現場，這種情
      況是未遂，並不構成中止犯，如果是放火的情況，行為人
      要有積極的滅火行為，或是打119 防止火災的發生，才可
      能適用中止犯。
      之前辯護人不爭執被告與張○○是被消防員從現場的四樓
      救出去的，大家可以想想，這樣是否符合中止犯之規定，
      這部分檢察官會綜合各項證據向各位法官說明，也請各位
      法官在綜合各項證據後做出判斷。
    以上就是我們這兩天預計調查的方向跟說明，在接下來的過
    程中，各位法官可能會發現，辯護人說故事的角度跟我們是
    完全不一樣的，對同樣證據的解讀可能也不一樣，但請大家
    記得檢察官的職責就是要查明事實，並且追訴犯罪，在偵查
    過程中，我們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事項都會一併注意，例
    如被告主張的精神鑑定，我們有送到司法機關做司法精神鑑
    定，接下來這兩天就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審視卷內相關的證
    據，理性的去思考，並且對被告的行為做出一個適當的法律
    評價。
審判長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2 項】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首先我們要提到無罪推定原則，何謂無罪推定，其實在座的
    每一位不論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被告都是一張白紙
    ，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張黑紙，就是當我們將畫筆畫在上面，
    或是用染料將其染黑，然而檢察官剛才所陳述的所有起訴犯
    罪事實，意圖都在讓被告成為一張黑紙，可是大家要注意，
    國民法官是法官，不是檢察官，所以不能以有罪為前提去推
    定被告就是有做這件事情、就是有罪，所以請記得，各位法
    官要將被告視為一張白紙，並進行今日的審判，如果今天有
    任何一筆想要塗黑、染黑的部分，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
    重。
    本案的故事人物大概有三大塊，第一為被告林雅婷，第二為
    張家，被告是嫁入張家，家的成員有公公、婆婆陳燕、先生
    張志明、小姑即林雅婷先生張志明的妹妹以及張○○，其他
    是這兩天可能會出現的人物，有鄰居、消防員以及鑑定醫生
    等等，基本上，公公婆婆沒有同住，家中有先生跟小姑，以
    上我們是以媳婦的角度去稱呼的。
    其實早上詢問各位國民法官，喜不喜歡跟公婆一起居住，很
    多人是不太樂意的，我知道大家心中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勢
    必覺得有很多的為難及難處。
    本件主角有兩位，一是被告即媳婦林雅婷，另一人為被害人
    即婆婆陳燕，剛才檢察官一直講到陳燕年紀很大了，可是關
    於被告及被害人二人的身型，林雅婷的身高148 公分，體重
    46公斤，加工區的電子公司擔任作業員，陳燕身高160-165
    公分，體重大約80-85 公斤，曾經擔任CNC 車床，是搬重物
    的，現在從事資源回收，所以各位要去比較一下，剛才檢察
    官一直提到媳婦打了婆婆、勒了婆婆、從婆婆的頭打下去，
    這麼大的身型差異是否能做出這些事情，各位一定要懷疑再
    懷疑。
    106 年被告林雅婷因為工作與先生認識並結婚，不久後於
    106 年懷孕，107 年3 月左右生下小孩，109 年2 月發生本
    案，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有憂鬱症，但被告不只有憂鬱症，經
    過精神科醫師診斷，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被告嫁入
    張家後白天要在電子公司上班，肩負全家的家庭生活開銷，
    婆婆沒有收入，先生負擔房貸、車貸，以被告加工區的作業
    員，我相信薪水不是很多，除了兼顧工作外，晚上還要負責
    做家事，可是婆婆卻四處對鄰居說，我家媳婦很大牌，都不
    做事，剛才檢察官講到這是驚世媳婦，我不知道各位有無看
    過驚世媳婦，驚世媳婦的劇情是一名鄰家女子為了幫父親抵
    債，嫁入婆家之後，飽受婆家迫害，然後被婆婆趕出家門，
    其實驚世媳婦真的是壞媳婦嗎？
    再來，被告為了取得婆家認同，即使很不舒服，還是懷胎生
    小孩，可是丈夫卻不准被告在懷孕期間服用憂鬱症藥物，導
    致被告的憂鬱情形日益嚴重，可能各位家中有小孩，或是自
    己曾經懷孕過的經驗，懷孕期間因為內分泌、賀爾蒙的分泌
    ，甚至在產後會有很嚴重的憂鬱症，當然每個人的狀況都不
    一樣，可是婆婆跟先生真的有關心過媳婦嗎？還是只是為了
    生小孩、為了讓張家傳宗接代而讓被告變成這樣？被告在懷
    孕生產之後，白天還是要上班，晚上還是要做家事跟照顧孩
    子，但是家庭關係沒有任何的改善，丈夫對被告冷淡，婆婆
    非常強勢、嚴厲，小姑也對被告酸言酸語，龐大的精神壓力
    無謂是一種霸凌，當時被告長期失眠、胃口不好，曾於5 個
    月內掉了20公斤，想想看這麼龐大的壓力，會讓一個人在一
    個家庭中過得這麼不開心，所以被告有產後憂鬱症，甚至多
    次自殘行為。
    107 年8 月孩子五個月大，婆婆跟被告說「我有生過三個小
    孩，我很有經驗，妳都沒有經驗，所以孩子我來帶」，也常
    常因為孩子的原因雙方一些爭執，被告跟先生也難免有一些
    口角，而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加上有產後憂鬱症，所
    以某次口角之下受到激怒，大聲咆哮，摔東西發洩情緒，但
    是沒有任何毆打行為，但婆婆卻小題大作聲請保護令，由此
    可知，婆媳關係越來越差，婆婆一直希望兒子離婚，造成本
    案的發生。
    剛才檢察官所述的起訴事實，全部都是婆婆一個人說的故事
    ，她的故事一定可信嗎？各位一定要再慎重。本案是在109
    年2 月15日，因丈夫長期對被告冷淡，被告當天下班先去公
    司找丈夫，丈夫在這個情況下很生氣，跟被告說要離婚，要
    求被告搬出去，甚至表示要把房子賣掉，身為一個媳婦聽到
    婆婆每天冷言冷語，先生又說要離婚，要把自己趕出家門，
    還說要把房子賣掉，我想很難有人不會生氣，被告在回家之
    後越想越生氣，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放火、要燒了房子等等，
    其實不是，因為被告在很生氣之下，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
    ，這兩天我們會問到消防員還有種種的鑑定報告，看一下火
    勢大小，其實真的只有二樓的房間裡有燒焦的痕跡而已，其
    他樓層都沒有，被告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只是想要教訓
    婆婆跟嚇嚇婆婆，因為在婆婆每天的霸凌之下，我們身為媳
    婦的不可能不反擊，所以被告把一樓的婆婆叫上二樓，想要
    嚇嚇她而已，可是婆婆的體型非常的壯碩，且見狀就很激動
    ，跟被告發生了爭執，婆婆也說她咬了被告的手指，當然這
    都是婆婆自己講的，二人因為這樣的扭打不小心雙雙摔下樓
    梯，所以被告不是推陳燕，二人因此在一樓扭打在一起，可
    是因為婆婆的體型非常壯碩，被告為了掙脫婆婆，出於防衛
    本能反應，將地上的茶壺拿起來反擊。
    檢察官說婆婆的頭部受傷嚴重，是真的嗎？要打傷婆婆的頭
    部，小題大作的婆婆就馬上出去找鄰居呼救，說「我要死了
    、孩子在樓上」等等的話語，實際上卻只有頭部輕微挫傷，
    也沒有腦震盪，這些都有證據。照理說，檢方講得那麼嚴重
    ，茶壺打下去，一般人應該會腦震盪，可是陳燕沒有，而且
    意識非常的清醒，茶壺上也沒有任何血跡，這種種都值得懷
    疑，因為一切都是婆婆講的，到底是事實還是謊言，婆婆也
    沒有任何的燒傷或嗆傷，而被告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對於
    犯罪的案發過程是不清楚的，被告沒有要殺婆婆的意思，如
    果有，早就衝出去把婆婆殺了，但是被告沒有這樣做，被告
    想到張○○在三樓睡覺，於是衝到三樓捨命搶救張○○，，
    過程中因為濃煙不小心嗆傷而昏迷，之後就一直倒臥在三樓
    ，消防員趕到時，看到的是被告全身護著張○○，不讓張○
    ○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張○○雖然有吸入性嗆傷，但沒有非
    常嚴重。
    本件的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傷害，被告承認打了婆婆，是基
    於防衛本能的反應，隨手拿起來，否則被婆婆這麼巨大的身
    型壓制住，被告是很難掙脫的。
    再來放火的部分，被告也承認，放火燒衣服縱然有不對，但
    是有無達到殺人的程度，值得商榷，故本案的重點在殺人，
    各位記得無罪推定原則，所有的部分都要打上問號，檢方講
    的是不是真的、婆婆講的是不是事實，這都值得商榷再商榷
    ，再重申一件事情，被告放火燒衣服有不對，可是火勢真的
    沒有很大，這樣是否等於燒房子也值得商榷，被告沒有要爭
    執是因為被告覺得她不想再去跟婆婆爭論這些，說真的，我
    們覺得被告非常的委屈，放火燒衣服就等於放火燒房子、就
    等於放火燒人嗎，這些都要打上問號。
    本案的證據有三種，第一個是書證，比如筆錄、鑑定報告、
    病例、診斷證明書等等，這些各位手中都還沒有，而是透過
    這兩天去整理這些證據的內容，不能僅聽婆婆片面之詞，必
    須要綜觀全面的證據。第二個是物證，比如茶壺、保溫壺、
    酒瓶等等，也請注意上面有無血跡或是有何打鬥的痕跡，到
    底這些是地上的垃圾或是真的是武器。第三個是人證，這兩
    天會有四位人證，三個角色，第一個是消防員，第二個是張
    志明，第三個是婆婆，在證人的可信度上，消防員是最可信
    的，因為消防員是中立客觀之人，張志明其次，婆婆陳燕可
    信度是最低的。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這些證人將來會到場，他們證據的可信度、如何評價，應該
    是在證據調查時由法官做出心證，現在法官連他們講什麼都
    還不知道，辯方應該等證據調查之後，仍認為可信度是如此
    ，再這樣主張，但若調查後並非如此呢？所以在開審陳述時
    ，不適宜做證據的評價或去誤導國民法官，先區分將來只能
    相信誰，不能夠相信誰，這是嚴重傾斜證人的證詞可信度。
審判長問
    檢察官是否指辯護人已經對證人的可信度下定論了？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
審判長諭知就證人可信度的陳述，請辯護人中止。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那我換個說法，說明被害人普遍陳述可信度比較低的原因。
李駿逸檢察官答
    辯護人要說明被害人陳述的可信度都是最低的，這個前提本
    身就不存在，誠如在選任程序中，辯護人問每一個國民法官
    的問題，請問你會不會覺得被告一定是騙人的或是被害人騙
    人，大家都回答要綜合所有證據，不能光看一個人講什麼話
    ，一樣的道理，為何辯護人可以先得出一個前提來問所有的
    法官，被害人的證述一定是可信度最低以及其理由為何，這
    已經涉及到證據價值、證人的品信、證人說話內容，為何未
    經審判可以先斷呢？所以在還沒有看過本案被害人，或無法
    確定每一個被害人會怎樣的情況之下，如何去告訴國民法官
    ，說他們的證述一定都不可信。
審判長諭知辯護人修飾用辭。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本案被害人和媳婦之間有一些厭惡的關係，處於絕對相反的
    立場，本案的婆婆是唯一的目擊者，剛才檢方說的故事，都
    是婆婆說的，未必是真相，必須有其他有利的證據支持，並
    且達到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的程度，這是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
    ，所以辯護人不是胡亂的說告訴的人可信度或被害人的可信
    度如何，而是依最高法院52年台上第1300號、30年上字第81
    6 號判例、98年度臺上字第7056號判決見解，由於這裡是地
    方法院，將來可能上訴到二審、三審，所以地方法院的判決
    還是必須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判決，最高法院見解為告訴
    人的告訴就是以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若我是告訴人，我
    當然希望被告被抓去關，我當然希望被告有罪，所以告訴人
    勢必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的立場，故可信度較低，就算證人
    婆婆是以證人地位具結陳述，證明力仍較一般證人薄弱。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辯護人關於最高法院的見解，只有把某句話反白出來，就如
    大家都知道不能只相信被告或是被害人，要看其他的證據，
    ，如果只是一直強調告訴人當然是要追訴被告，有些薄弱，
    這個斷章取義的方式也有些扭曲了。
    剛才審前說明時，國民法官都有這些概念了，所以辯護人特
    別只反白了這些部分，強調既然告訴人與被告對立，告訴人
    講的就是假的、偏頗的，我想沒有必要這樣。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最後投影片還是有全部呈現出來，並沒有隱匿，只是先讓各
    位法官知道我們想強調的內容，所以重點提示出來，並沒有
    誤導，剛才檢方開審陳述時，也有列出最高法院見解，差別
    在於檢方只是把結果寫出來，我們稍微把一些內容寫出來而
    已，但兩者都是一樣，都是陳述最高法院曾經做過哪些判斷
    而已，並沒有要誤導各位的意思。
審判長諭知依辯護人立場本就立於攻擊目的，可以繼續說明，但
陳述用辭請更加中立。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其實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不只這些，只是先列出比較重要的
    ，因為擔心字數太多，才會在投影片上畫出重點，請各位不
    要誤解，我們完全沒有誤導的意思，在證人可信度上，我相
    信各位兩天評斷下來，自有評價。
    以下請看投影片，第一張圖片是一個下雪的雪地，但是仔細
    去看，其實地上鋪滿的是床舖，所以並沒有下雪。第二張照
    片，在窗戶外面是可以看到高樓大廈的，但是其實這是用窗
    簾布剪出來的。第三張圖片看起來是晚上的地球，但是其實
    這是白天的星空。第四張圖片中牆壁上劃滿藍色的蠟筆，兇
    手是誰，其實兇手就是綠色蠟筆這一位，一般人會認為是藍
    色畫在牆上，兇手就是藍色，但在30分鐘前，真相是綠色蠟
    筆抱起藍色蠟筆，把藍色畫筆畫在牆壁上。
    所以我想告訴各位，眼前所見，不一定是真相，婆婆說的不
    一定是事實，檢方說的也不一定是事實，因為檢方提出最有
    利的證據就是婆婆的證詞，然後就沒有了，其他都是推測出
    來的，所以第一個，人們往往第一直覺認定牆上留下什麼顏
    色，誰就是兇手，可是這只是第一直覺，第二件事情，不能
    因為婆婆有受傷，就認定媳婦是兇手，也不能因為房屋二樓
    有燒焦的痕跡，就認定媳婦想要放火燒死全家，這個都是過
    度推測，再來，凡事都有前因後果，請綜觀全面，在下結論
    之前，請依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對檢方提出的說
    法與證據無時無刻保持懷疑，因為其實辯護人的任務不是努
    力去證明檢方講的是錯的，而是是檢方要努力去指證被告有
    罪，因為我們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所以要記得，被告本來就
    是無罪的，檢方要努力的去證明被告有罪，請記得這件事情
    ，而不是辯護人努力去防禦檢方講的是錯的等等，檢方講的
    ，只要你有一絲絲的懷疑，那都不應該判被告有罪，其實在
    判決之前多聽、多看、多瞭解，反覆驗證無誤之後再做決定
    ，才是一名好法官，我相信各位國民法官都是一名好法官。
審判長問
    本件不爭執事項、爭點及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準
    備程序筆錄所載，有何意見？
一、事實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1.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童( 民國
      107 年3 月生) 、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 年10月生) ，
      4 人共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 下稱本案房屋
      ) 。林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
      合，張志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2.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地
      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3.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
      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
      ，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
      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4.林雅婷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本案房屋2 樓房間以
      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
    5.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
    6.林雅婷有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有持廚房內白
      鐵製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
      援，林雅婷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
      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7.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聞及燒
      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燕，遂趕
      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分到場( 距
      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 ，在4 樓救出林雅婷與張童
      ，張童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
    8.本案房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
      即2 樓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重燒燬變形，
      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被煙燻黑的情形
      。
    9.人員傷勢：陳燕與張童經送醫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
      右側頭皮挫傷(3x3公分) 、臉部挫傷(3x3公分) 、右下巴
      挫傷(5x5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x8公分) 等傷害
      ；張童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二）爭執事項：
    1.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
      否有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
      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
      息死亡等結果之預見？
    2.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否
      有該起訴書所載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
      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
      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之預見？
    3.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所載：「她明知如此
      ，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之直接
      或間接故意？
    4.本案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林雅婷待陳
      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入衣
      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林雅婷
      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房內，陳
      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落至1 樓。
      」之行為與事實？
    5.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見陳
      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持重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
      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
      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
      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犯意
      與行為？
    6.陳燕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陳燕不斷大
      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之行為
      ？
    7.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又另
      持1 小型保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之行為？
    8.本案房屋是否有訴書犯罪事實一( 三) 所載：「起火點二
      樓幾已全毀」之事實？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被告觸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及第1項。
    二爭執事項：
    1.被告就對陳燕及張童，是否觸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及第1
      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或刑法第
      284 條之過失傷害罪？
    2.被告是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加重之規定？
    3.本案若認定被告有殺害張童之故意，則被告有無主動救護
      張童，為防止結果發生？
    4.第3 點若有，則其救護張童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27第
      1項之中止犯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5.被告是否應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是否得依刑法第74
      條宣告緩刑？
    6.被告是否有依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適用？
三、證據調查範圍、次序及方法：如先前二次準備程序所定，不
    爭執事項書證及物證之調查，書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宣讀
    要旨，錄音、錄影光碟依國民法官法第75條以適當設備顯示
    ，物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提示辨認。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陳燕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時間4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 時間20分鐘) 。
    二證人林建興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約2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問(15 分鐘) 。
    三如果檢方就證人林建興為主詰問部分時，就待證事實部分
      沒有提及，屆時辯護人行主詰問(20 分鐘) ，檢察官行反
      詰問(10 分鐘) 。
    四證人王敬舜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25 分鐘) ，辯護人
      行反詰問(30 分鐘) 。
    五證人張志明部分，由辯護人行主詰問(30 分鐘) ，檢察官
      行反詰問(20分鐘) 。
    二書、物證部分：檢辯雙方於訊問證人時一併提示調查，如
      有另外調查之必要，再依檢辯雙方屆時提出調查。
    三檢察官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次由辯護人訊問被告，並提
      示書證或證物。
    四科刑資料調查部分：
     1.由檢方先調查傳訊證人陳燕，提示證據，時間10分鐘。
     2.再由辯方訊問證人，提示證據。
      ?詰問證人張志明，辯護人主詰問，時間10分鐘；辯護人
        反詰問，時間10分鐘。
      ?提示書物證。
    五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六告訴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七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科刑辯論。
    八被告最後陳述。
    九終局評議。
    十宣示判決。
被告答
    無意見。
辯護人答
    無意見。
檢察官答
    無意見。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就證據調查方式有個別之規定
    ，就書證為宣讀，對證物為提示供辨認，錄音、錄影光碟部
    分，是以適當設備顯示，本庭認為不再有刑事訴訟法勘驗之
    部分，即本案重要之物證以提示供辨認之方式，此部分先與
    檢、辯雙方確認。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依國民法官規定，雖就證物是提示供辨認，但是依該法第4
    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212條。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這是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也根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特別規定不再適用，尤其是物證的部分不再適用，因為
    物證的提示證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來就是要提示證據供
    法官辨認，就法官依他的五觀來辨認物證的物理性質，本庭
    認為國民法官法的特別規定是提示，所以希望檢、辯雙方在
    提示物證的時候，能夠就希望讓法官們就它的物理性質、證
    物及書證的內容，成為重點告知國民法官。
審判長請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提出書證及物證。【國民法官法第
74、75、76條】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各位國民法庭法官午安，相信在剛剛各位法官聽過檢辯雙方
    的開審陳述之後，對於本案案情已經有基本瞭解及初步輪廓
    ，對於檢察官起訴被告什麼事情，被告跟辯護人答辯方向如
    何，大家都有初步瞭解，且承如檢察官在開審陳述所講的，
    你們現在可能會疑惑檢辯雙方講出兩套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
    ，檢方講的是一個沒有好好處理情緒、控管憂鬱症的狀況下
    ，用物理性甚至犯罪的方式犯本案犯行的驚世媳婦的故事，
    但是辯方講的一個長期在張家接受婆婆、小姑的精神霸凌，
    工作壓力又很大，媳婦逆襲不得以才做出本案犯行。
    這是兩個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國民法官可能開始想
    像本案到底有何證據，具體細節為何，例如本案房屋的樣貌
    ，被告在衣物堆點火的房間又在本案房屋何處，當火勢從5
    時40分開始燃燒時，其延燒情況如何，是否如辯護人所述僅
    有二樓燒得很嚴重，其他則沒有受損，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
    看證據。又例如你們可能會疑惑警消人員何時到場，到場後
    花了多久撲滅火勢，相關人員從哪些位置被救下。
    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部分，大家可能疑惑被告用來攻擊的白
    鐵茶壺樣貌，攻擊力道又是如何，被告有無對陳燕做其他行
    為，各位法官也可能想看看一樓的狀況，相關證物在何處被
    發現等等，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有浮起這些疑問，接下來檢察
    官要透過不爭執事項調查證據程序為大家提示本案客觀證據
    ，希望透過這個程序告訴大家，檢察官的起訴是有證據作為
    支持，是有所本，並非像辯護人於開審陳述所講全部只有陳
    燕一人的陳述，其他都是不重要的證據。
    相信透過接下來的程序，大家能夠更有臨場感，彷彿回到案
    發現場感受當時到底發生何事，跟我們一起判斷、理性思考
    ，如果你看到這些證據，要如何評價這個人在主觀上基於什
    麼犯意，這顯然是本案非常重要的爭點，讓我們從關於不爭
    執事項證據調查開始。以下相關證據在調查之後，會依照國
    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提出予法院。
    被告不爭執的事項有兩個，第一個，被告不爭執的事實是她
    承認有本案放火行為，也承認她知道放火導致火勢延燒，可
    能會導致屋內的人，甚至屋外鄰居、路人也有生命或身體安
    全上的危險，甚至財產上損失，所以被告主觀上是有認知的
    ，且被告也知道當時58歲的陳燕與1 歲11月的張○○都在屋
    內。
    第二個不爭執事實，被告承認在一樓有拿燒開水的白鐵茶壺
    攻擊陳燕頭部，也不爭執陳燕因此受有相關傷害，針對不爭
    執事項，除了陳燕的筆錄外，就人證的部分，有陳燕、張志
    明、兩名消防人員及兩名鄰居相關證述，在非供述即書物證
    部分，有相關扣案物，有警察局、消防局於火災後回到現場
    所做的勘查採證報告及照片，亦有針對扣案物做NDA 鑑定的
    相關鑑定書，另外就所造成結果部分，我們也有相關證據。
    提示被告傷勢照片，被告當時已經被嗆傷處於意識昏迷狀態
    ，亦有被告病歷、張○○診斷證明書、陳燕診斷證明書，以
    及審判長方才所講的本案犯案重點，被告行為時精神狀態如
    何，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此部分有送請司法精神鑑定醫
    師所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書。
    接下來要進入本案的重點，提示本案房屋二樓房間照片，這
    是本案房屋起火點房間二樓被燒燬後情形，這僅是眾多照片
    中的一張，是被告放火行為的證據。
    提示本案房屋照片，本案房屋如同螢幕照片所示，張家之前
    是做光陽機車行，是社區住宅連棟透天厝其中一戶，由照片
    明顯可見牆壁燻黑那戶是為本案房屋。本件起火時間是在傍
    晚下班時段，被告自己說約下午5 時40分點火。
    提示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當日6 時43分左右，有一台消防
    車到場準備救火，本案房屋是在巷弄內的連棟透天厝，以這
    樣的地理位置與傍晚下班下課的時間，屋外不特定人會比較
    多，被告也說她知道放火時屋內有她本人、陳燕及張○○。
    提示現場平面圖，消防局做火災鑑定時都會就現場描繪平面
    圖，描繪出每一層的相對位置，例如一樓客廳、二樓雜物間
    、三樓房間等，當時被告在二樓北側臨路雜物間放火，張童
    在三樓主臥室嬰兒床上睡覺或玩耍，被告放火時陳燕在一樓
    廚房，被告知道本案房屋堆放的物品是易燃物，是因為陳燕
    平常就有在做資源回收，相信大家都有火災基本概念，屋內
    易燃物品越多，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短時間內就有可能燒起
    來。
審判長諭知檢方可以說明易燃物品很多，但不適合進一步說明放
火後會造成如何的傷害，這已經對證據做申論。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我們修正，讓國民法官自行感受。被告
    知道本案房屋是連棟透天厝，屋內有易燃物，（逐一提示現
    場各樓層照片）從一樓堆放情形到4 樓陽台，每個樓層擺滿
    許多雜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基於審理的順暢，我們盡量不想打斷檢察官，但是提示書物
    證應僅單純陳述、提出照片，至於被告是否知悉，是對於證
    據評價或進一步的延伸，不應衍生至本案構成要件。以檢方
    提示現場照片為例，本件書證只有二樓房間照片，下方文字
    及其餘照片都不是本件書證，檢方應該提出書物證讓各位國
    民法官知道本案卷內有何資料，讓他們自行觀察，而非進一
    步的衍生，後面會有調查證據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
審判長諭知就不爭執的書物證，請檢方、辯方就該事實提出證據
即可，就證據進一步論證過程，請放在交互詰問再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此部分是為被告不爭執事實，檢方繼續
    提示不爭執事項卷內相關證據。本件放火的工具，依照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查報告內容所示，火災過後鑑識人員有
    到一樓至四樓找尋引發火災物品，後來在頂樓陽台發現疑似
    縱火用酒瓶2 個，旁邊放有黑色手套1 雙，且手套有燒燬情
    形，警消人員有將扣案酒瓶帶回採證。
    依照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在扣案酒瓶中有檢出易燃
    液體，放在酒瓶旁的黑色手套也有帶回做生物跡證檢驗，有
    驗出被告DNA ，消防局人員進一步勘查採證報告照片顯示二
    樓北側房間可能是起火點，不管是市警局、消防局報告都指
    出清理現場後，依燒燬狀況、物品分布痕跡、火流延燒狀況
    等，再加上他們的專業整體判斷，二樓北側房間西側衣物堆
    為起火點。
    綜合以上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房屋二樓房間內戴上
    黑色手套點燃易燃物放火，且該行為是為被告所坦承，亦與
    卷內證據即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報告相同，認為本案綜合現
    場觀察所見之後，可以排除電器走火等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如同剛才所述，我們認為這個階段應單純出示證據，讓國民
    法官了解卷內證據內容，不應加以論述證據會導出何種結果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現在就是在提示卷內證據，這是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
    論，是屬於卷內證據。
審判長諭知請依不爭執事項對應書物證即可，推導過程於交互詰
問中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如同辯方所述，檢方有舉證責任，必須把卷內事證如專業鑑
    定報告提出給各位國民法官知道，否則國民法官不知道檢方
    所講的是否有所本，因此會花上一些時間提示多筆書物證。
    總之，在被告坦承放火的事實中，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論
    就是如此。請各位國民法官注意，本件發現扣案酒瓶、手套
    的位置，我們剛才有提到警消人員在頂樓陽台角落發現扣案
    酒瓶及手套，依照陳燕、張志明的說法，扣案酒瓶、手套確
    實是家中物品，原本是放置在一樓客廳酒櫃內，但卻是在頂
    樓陽台的角落被發現，且手套有驗出被告的DNA ，接下來我
    們要再給各位國民法官看一下頂樓陽台的位置。
審判長諭知檢方不應該再進一步衍生說明，請於論告時再行說明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在說明頂樓扣案物發現的相對位置，與本案犯罪事
    實有關，從平面圖可以看出來，樓梯上來之後，必須繞過雜
    物間到另外一側的陽台才會有梯子，這些都是卷內證據，我
    們認為相對位置有必要讓國民法官了解。
    第二個是張○○當日所在位置是三樓主臥室，就在起火房間
    正上方，這也是卷內證據，本案行為在放火時造成何種程度
    的公共危險、主觀犯意要如何評價、以及同時涉犯何種規定
    。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檢方一再於不爭執事項提出證據過程中，論述起訴的犯罪事
    實，我們認為這是把論告放在一起，準備程序中有講過，不
    爭執事實的證據提出應該是單純說明，如果檢察官只是說明
    火場鑑定報告是寫不排除人為縱火，我們可以接受，但是檢
    察官不應該把文字加入敘述那麼多，讓別人認為這件事情就
    是這樣，這有點像是在辯論，評價被告的犯意不應該在提出
    書物證階段中出現。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提供以下證據供國民法官判斷。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單純提示證據說明狀況。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直接來看證據方面，針對放火的結果，當天在場的人是
    怎麼說的，鄰居黃聖明在警詢中表示當天晚上6 時左右有聽
    到隔壁小孩哭聲。
審判長曉諭檢方僅要說明有鄰居黃聖明的說法即可。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不知道鄰居黃聖明的說法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稱
    在卷證不併送的狀況下，國民法官需要知道內容，且不爭執
    事項檢察官附有舉證責任，就連自白都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
    ，而被告承認的事情，國民法官心中是否有畫面，因此不爭
    執事項仍須透過證據來呈現，方式承如審判長剛才所講的，
    筆錄要提示要旨內容，不然我們只知道鄰居黃聖明有一份筆
    錄，卻不知道筆錄內容，如何審判及認定。
審判長諭知請檢方先說明書證內容，並用告以要旨方式提出。
吳梓榕檢察官稱
    是，我們僅是提示證據並告以要旨。
    鄰居黃聖明證述有聞到塑膠味，看到窗外都是煙霧後就看到
    隔壁二樓起火。隔壁鄰居方黃賢美證述當日6 點半左右煮飯
    時聞到燒焦味，出門查看後發現陳燕滿臉鮮血，陳燕住家北
    側二樓陽台竄出大量黑色濃煙，陳燕叫她趕快叫救護車。
    第一時間到場處理的駱姓警員出具的職務報告，顯示當天獲
    報後立即派員前往，發現案發地三樓半建築物二樓冒出火光
    ，陳燕說屋內還有兩人受困。第一時間到場救火消防員也在
    消防報告中寫到，他們到場時二樓北側窗戶已經竄出橘紅色
    火舌及大量灰黑色濃煙，且二樓北側雜物間已全面燃燒，當
    時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最後被通知而
    趕回家的張志明於警詢中表示，回家時媽媽全身都是血，二
    樓北側房間窗戶竄出紅色大火及大量黑色濃煙。
    接下來我們要以適當設備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有兩段影片
    ，讓大家感受到現場的情形。第一段影片是現場還沒有消防
    車的路口監視器畫面，當時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大家應該
    可以看得出來二樓房間屋內已經冒出火光。第二段影片是消
    防車到場後，現場冒出濃煙的情形，在一台消防車到達現場
    後，又有另外一台消防車到場，當時二樓窗戶逐漸冒出煙霧
    ，此時除兩台消防車外，對向有另一台警車或救護車到場，
    濃煙不斷從二樓北側冒出。
    關於火勢撲滅後情形，逐一提示現場照片及消防火災原因鑑
    定書，就外觀部分可明顯看出，重點是鋁質窗框有因此受燒
    變色，可從屋內一眼望到外面，且雜物間的床墊有變形的情
    形，另外，二樓起火點的地板，北側二樓起火雜物間的雙人
    床墊有受燒及變形，二樓起火點磁磚地板也嚴重受燒破裂，
    因為該棟為透天厝，樓梯間受燒情形，我們也有擷取現場火
    災鑑定報告書或警方現場勘查報告書所附現場照片，有二樓
    起火處旁樓梯、二樓通往三樓樓梯間、三樓通往四樓樓梯間
    等牆面燒黑情形。
    關於人員受傷情形，救護紀錄記載被告被救出時意識不清，
    就診後有重度呼吸窘迫，林建興消防員在偵查中表示現場以
    救人優先，其他同仁還在救火時他們就去救援，是他本人抱
    著小孩，其他兩名消防員救被告。請提示救護紀錄表，張○
    ○被救出後，額頭有一到二度燒燙傷約1X1 公分，且有吸入
    性嗆傷，張○○被送到兒童醫院診斷，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
    衰竭的情形，醫師囑言記載其住加護病房三日，住院一週後
    才出院。
    本案被告亦不爭執有至一樓拿白鐵茶壺攻擊陳燕頭部，其攻
    擊造成何種結果，與其主觀犯意就讓各位法官去判斷。陳燕
    在第一時間從一樓逃出時，消防人員有幫她清洗傷口、止血
    及包紮，救護車人員亦記載她的頭部確實有腫脹、流鼻血的
    情形。鄰居方黃賢美提到她有看到陳燕滿臉鮮血逃出來，消
    防員到場時也說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
    陳燕除頭部需清洗、包紮、止血外，陳燕的診斷證明書也證
    明其頭部、臉部、四肢多處有相關傷勢。
    本案白鐵茶壺在被告攻擊後呈現何種態樣，依照國民法官法
    第76條，有必要提示證物供各位國民法官辨認。
李駿逸檢察官稱
    (當庭提出本案證物白鐵茶壺)
    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聲請調查證據應該要讓各位辨認，希
    望各位能透過眼睛、以手觸摸，感受白鐵茶壺的材質、形狀
    、重量、凹陷情形，請問5 號國民法官這個高度與凹陷狀況
    為何。
5號國民法官答
    經當庭量測為寬度12公分、高度9 公分，10乘以8 的凹陷。
李駿逸檢察官稱
    請逐一傳遞白鐵茶壺供各位國民法官檢視，白鐵茶壺的上蓋
    已經無法蓋上，辨認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了解扣案物的狀態
    ，把這些記錄下來後可以用來詢問被告及證人。辯護人曾質
    疑該白鐵茶壺是早已凹陷或是不要的，但是依筆錄記載，被
    告不否認這是家中用來煮水的白鐵茶壺，也確實是她所打凹
    的，至於被告攻擊力道如何，有待交互詰問程序進行，最後
    ，請各位法官將辨認後結果作為裁判時使用。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法立法精神是讓各位用眼看、耳聞做本案的審理。
    請大家看投影片，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時，二樓火勢是持續
    燃燒，除二樓北側外，前側雜物間也受燒，張○○所在主臥
    室落地窗也有受燒。
    最後提示本案時序表，被告承認5 時40分在二樓北側雜物間
    點火，6 時至6 時30分證人黃聖明、方黃賢美聞到燒焦味及
    聽到小孩哭聲，6 時33分陳燕逃出請鄰居報警，依據消防局
    出動觀察紀錄於6 點42分到場及火勢於7 時1 分被撲滅，希
    望各位國民法官在未來的評議中將此時序表放在心中，以上
    不爭執事項檢方證據調查完畢。
審判長問
    辯護人有何意見？
辯護人答
    剛才檢察官提示張○○的診斷證明，只說他有吸入性嗆傷，
    但其實當時他意識清楚，而檢察官所提火場鑑定證據，酒瓶
    內有易燃液體，但起火源沒有採證出易燃液體，另外請國民
    法官勘驗茶壺時注意上面有無陳燕血跡，有助傷勢判斷。
審判長諭知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息)。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 
點呼證人陳燕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陳燕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陳燕答
    他本來是我媳婦。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陳燕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進行主詰問，時間為40
分鐘。
李駿逸檢察官問
    109年2月15日發生火災時妳跟誰住在本案房屋？
證人陳燕答
    跟我兒子、媳婦、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否螢幕所示照片中的透天厝？
證人陳燕答
    是，有招牌、燒的黑漆漆的那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周遭是住家還是做生意的？
證人陳燕答
    都有，住家比較多。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中的窗戶怎麼了？
證人陳燕答
    火災燒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鑑識人員到現場說二樓以上都受燒燻黑變色，鋁窗都受燒變
    色嚴重變形，是否如此？
證人陳燕答
    是，後來都不能住了，窗戶也不能關。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我家一樓。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撿的資源回收，多少賺點生活費。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二樓，本來我女兒住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女兒還住在這裡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很久之前就搬出去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個窗戶看出去是那裡？
證人陳燕答
    房子前的巷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是剛才從住家前面拍過去的那個黑黑的窗戶？
證人陳燕答
    是，二樓前面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女兒已經搬出去，房間做何用？
證人陳燕答
    堆放衣物、書、一些雜物。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消防員進入二樓房間時地板的情形，地板原
    來就是這樣？
證人陳燕答
    沒有，地磚本來好好的，火災燒到裂成這樣。
李駿逸檢察官問
    地上這些黑黑的痕跡是何物品？
證人陳燕答
    櫥櫃旁邊本來是我放的舊衣服，要拿給慈濟的，堆在那裡都
    燒焦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這也是消防員進到房屋裡，看到物品被燒的清
    況，這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女兒房間的彈簧床，燒到剩下鐵絲不能睡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當時妳有到現場協助拍照，為何妳拄著拐杖？
證人陳燕答
    火災那天我從二樓摔下來一樓，摔到屁股痛到不能走路，要
    拿拐杖才能走路。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有說二樓已經燒燬，目前沒有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異議
    檢察官似乎有誘導詰問，前提還不存在即提示張志明的卷證
    ，檢察官應該先讓證人回答後，若有不符才能提示其他卷證
    ，不應該直接拿別人的證據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我們認為這是同意的證據，何以認為是誘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應該先用詢問的方式，讓證人陳述過往事實，如果證述與證
    據不符合時，再提示證據詢問證人為何不同，這才能達到交
    互詰問的真正目的。
審判長問
    辯護人希望就證人目前主觀認知的事實回答，其他引申的證
    據於事後回答，是否如此？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檢察官主詰問時應先讓證人回答，假設證人回答與客觀事實
    不符，才能提示證據資料讓證人回憶，不應該拿別人的卷證
    資料讓證人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前一個問題，證人已回答房子已經燒燬不能住了，二樓
    房間燒毀是一個不爭執的事項。
審判長問
    檢察官待證事實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房子的燒燬狀況。
審判長問
    是否已問過證人房子的燒燬狀況如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陸續在問。
審判長問
    既然證人已經知道房子燒燬的狀況，不需要再引申別人的證
    據。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被告或辯護人爭執房子沒有燒燬很嚴重，不算全毀，二
    樓也沒有全毀，我們的證明方式包括證人當庭的證述，因為
    辯護人強調證人所述不實在，所以多一個證據，就是證人的
    兒子張志明的證述，來釐清爭點，而非辯護人所說只能靠證
    人陳燕的陳述。
審判長諭知這部分有筆錄可證，可直接提示，證人應就其主觀事
實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妳的記憶，二樓還可以住人嗎？
證人陳燕答
    不能住了，燒成這樣誰敢住，整個都燒壞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現在還住在這個房子裡面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住我弟弟那邊，借一間房間住，不然沒有地方住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回憶火災當時狀況，為何當天會發生火災？
證人陳燕答
    我回想起來還是很害怕，我在一樓廚房大約4 、5 點要準備
    晚餐，那天我媳婦回來，我告訴她小孩都沒睡叫她去三樓看
    看，我在樓下煮晚餐，過沒多久她在二樓叫我「媽媽妳上來
    一下」，我想說不知道什麼事，我上去之後，看見房間內衣
    物都燒起來，我想說怎麼沒事衣服會燒起來，後來她還要把
    我推進房間裡面，我很害怕想說火已經燒得很大，如果被推
    進去會被燒死，我就趕緊轉身要走，她還抓我脖子硬要將我
    推進去，當時我很緊張想說如果被推進去一定會被燒死，想
    趕緊逃走不讓她推我進去房間，我想說一定要逃出去外面喊
    救人，不然燒起來沒有人救火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結果妳有成功逃走嗎？
證人陳燕答
    我要往一樓逃走，逃到樓梯口時，被告抓我脖子要推我進去
    ，推不進去就把我推下樓，害我摔到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要推妳進去房間，妳轉身要離開時從樓梯跌落，是
    螢幕所示照片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是，那是我們二樓樓梯口，我就是從那裏摔下去，被告推我
    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銜接二樓樓梯下來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對，樓梯下來是廚房，我煮飯的地方。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推妳下來後，在一樓地面對妳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她把我推下去，我摔得爬不起來，她就追下來扯我頭髮，把
    我的頭拉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我的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頭的前面還是後面被撞到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想不起來，她扯我頭髮、拉我的頭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
    。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抓妳頭髮撞地板時有對妳說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她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真的是要把房子賣掉嗎？這個房子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是我兒子名下的，我哪有辦法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說房子是妳跟他出資買的，所以房子到底是誰出錢？
    又是登記在誰名下？
證人陳燕答
    作母親的，兒子要結婚當然要幫忙出錢買房，沒出錢買房要
    住哪裡，出錢買給兒子，當然也是登記兒子的名字，大家一
    起住。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當時妳如何回答被告？
證人陳燕答
    我沒回她，我想趕快爬起來逃走。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接著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我想逃但爬不起來，她還拿白鐵茶壺打我頭，也有拿保溫鍋
    一直用力打我頭，打到我頭非常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扣案物白鐵茶壺，是這個白鐵茶壺嗎？
證人陳燕答
    是，就是這個，這是我們家的茶壺。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用白鐵茶壺打妳何部位？
證人陳燕答
    打頭部跟臉，打到我痛得一直叫，她也不理我就一直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能否起身模擬給大家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模擬是什麼意思，不要把茶壺拿過來靠近我，我看
    到會害怕。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剛才法官看過，茶壺凹陷大小是12乘10公分，高度9公分，
    妳有無意見？茶壺為何變成這樣？
證人陳燕答
    這原本是完好的，是我家煮水用的，那天她拿來打我頭跟臉
    ，打得我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被告不只拿白鐵茶壺打妳，還有拿扣案物保溫鍋打
    妳？
證人陳燕答
    對，這個保溫鍋是我撿回收撿回來的，不用插電，早上我煮
    完飯放進去，中午、晚上都還可以吃。
李駿逸檢察官問
    確定被告有拿保溫鍋打妳嗎？被告說沒有？
證人陳燕答
    有。
李駿逸檢察官問
    保溫鍋材質為何？
證人陳燕答
    塑膠做的，很硬，保溫效果很好。
檢察官呈上扣案物保溫鍋供國民法官查看保溫鍋材質。
審判長諭知請國民法官說明保溫鍋材質。
1號國民法官答
    外殼塑膠，高度17.5公分，直徑16公分左右。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確定有用這個保溫鍋打妳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我有看到，她用力打，打得我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茶壺上灰灰與黑黑的情況，是本來就如此嗎？
證人陳燕答
    我平常時候都有清潔，是不是火災造成的，我也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白鐵茶壺跟保溫鍋，被告都有拿來打妳的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啦，我不會說謊。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打妳頭部的時候，她有說了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我跟她說我快被她打死了，孩子還在三樓，叫她快去救孩子
    ，不然孩子被燒到該怎麼辦，火那麼大、濃煙一直冒出來，
    我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聽到妳表示小孩子還在樓上，妳快被她打死時，被告如
    何回應？
證人陳燕答
    她還是繼續用力打，我很擔心孫子沒有人救怎麼辦，我想說
    拿手機要求救，結果她就把我手機折斷，我就沒辦法打給消
    防隊，那時候痛又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把妳手機折斷之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證人陳燕答
    我想說不行，我一個老人出事沒關係，但孫子還在三樓，不
    出去喊救命不行，就死命硬爬起來要去找鄰居幫忙，被告抓
    我頭髮不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最後有逃出透天厝嗎？
證人陳燕答
    佛祖保佑我有逃出去，我拜託鄰居幫我叫消防車，孫子媳婦
    還在屋內，鄰居幫我打電話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消防隊於18時45分到達，18時56分
    把妳載走，妳還在現場待了12分鐘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逃出去之後救護車就來了，我跟救護人員說我不要緊，把
    血擦一擦就好，我要在現場等我孫子被救出來，我說我不要
    去醫院，藥隨便塗一塗就好，他們不讓我進火場，後來他們
    說我太嚴重了，要縫合才會好，我要先顧好自己才能顧孫子
    ，堅持要讓我上救護車。
李駿逸檢察官問
    救護車於18時56分載妳離開現場，19時0 分到達醫院，你們
    家是否離醫院很近？
證人陳燕答
    很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在醫院待了多久？
證人陳燕答
    醫院我待不住，醫生說要觀察住院，我都說不痛我要去看孫
    子被救出來了沒，我都在想他，就擔心這個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被送醫後，不知道現場救護狀況？
證人陳燕答
    是，醫生留我多久我也不知道，就硬跟醫生說我都好了，不
    用再幫我治療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救護人員幫妳清洗傷口、止血包紮
    ，妳有流鼻血、頭部後方腫脹、頭部、臉部、下巴挫傷等傷
    勢，這都是妳受傷部位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認識字，有聽救護人員說我鼻子、眼睛、頭部都腫起來
    滿臉都是血，我眼睛被血沾到很澀，請救護人員幫我清洗。
李駿逸檢察官問
    案發時間是109 年2 月15日，驗傷診斷證明書時間是109 年
    2 月21日，妳為何事隔一周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那個我不懂，我當時想趕快去看孫子，醫生治療的差不多我
    就離開了不知道要驗傷，是後來警察叫我回去做筆錄時說要
    驗傷要去醫院拿驗傷單，後來我等孫子出院才放心，我才回
    去就診。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109 年2 月21日孫子出院妳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是，那時候放心了才有時間想這些。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紀錄的傷勢位置沒錯嗎？
證人陳燕答
    那個時候整個人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妳住家何處？
證人陳燕答
    這是二樓至三樓轉台。
李駿逸檢察官問
    牆壁原來是何顏色？
證人陳燕答
    本來是白色，被火災的煙燻黑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把手上面本來就是這麼髒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那是火災的灰燼，我每天都有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原本是這個顏色嗎？
證人陳燕答
    不是，那是被火燒的，我每天都有拖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幾樓的樓梯？
證人陳燕答
    看起來是3 樓至4 樓的樓梯。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樓梯的顏色為何？
證人陳燕答
    白色，地磚跟牆壁都是白色，火災才燻得黑漆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前一張照片幾乎全燒黑，為何這張照片有幾道平行往上的白
    色痕跡？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去沾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整片是白色？
證人陳燕答
    全部是白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因為妳被送去醫院，手機也被折斷，所以不知道現
    場狀況如何，依被告當時的救護紀錄，她被救出時已經意識
    不清了，妳知道這段過程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清楚，是我兒子告訴我被告有昏倒被救出送醫，我要去
    探望，被告不讓我看她，不知道被告傷勢。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之間有何糾紛或衝突？為何被告不讓妳去看她？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幫忙煮三餐顧孫子，要說有什麼糾紛我也不知
    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家庭暴力/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表，妳曾經報案說媳婦對
    妳家暴、摔東西，警方到場時妳是否說不要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當天他們吵架，被告要打我兒子，我兒子沒有回手，我覺得
    很危險，我想要上去阻止，被告又對我咆哮、摔東西、把我
    推出去，我擔心我兒子才會報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警局筆錄，妳在警局時說因為被告摔碗盤，妳去拉開，
    她踢妳還罵妳三字經、拿東西丟妳的頭，把妳鎖在外面，妳
    請警察來幫忙，社會局也打來問，妳是說妳不要申請保護令
    ，如果被告這樣，為何妳不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一家人能和好就好，被告也有工作賺錢，小孩也照顧得很好
    ，只是脾氣不好，脾氣一來我就很害怕，但想說不要再有糾
    紛好好生活就好，不然去警局也不好意思，這種家務事也不
    想讓人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病程紀錄，醫院記載你們有
    婆媳問題，提到被告覺得妳兒子要離婚房子要賣掉，是否如
    此？
證人陳燕答
    這該怎麼說，我幫她煮三餐照顧孫子，她發脾氣我也不敢回
    嘴，我很害怕又像上次那樣鬧，她在發脾氣時我都躲在房間
    不敢出來，我不知道她說的婆媳問題。
李駿逸檢察官問
    護理紀錄寫到被告曾經割腕要死給妳看，說要讓妳良心不安
    ，這些事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她不讓我去醫院看她，她沒跟我說這些，被告放火燒我，是
    我要死給她看，是誰要良心不安。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寫到兒童張○○有燒燙傷、鼻子吸入
    性嗆傷但意識清楚，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記錄有吸入性呼吸
    衰竭，住入加護病房幾天後轉成一般病房才出院，對於孫子
    的傷勢妳是否瞭解？
證人陳燕答
    當天我出院就回家，鄰居說孫子有救出送醫，我馬上去醫院
    探望，醫院說孫子有被燙到、呼吸不順，要轉大醫院否則有
    生命危險，小孩那麼小我擔心不知道能否救回，轉院後住加
    護病房插管、吊點滴，每天只能探視幾分鐘，看他喊痛要抱
    他安撫他也不能，我看一次哭一次，我寧願減壽十年也要讓
    我孫子活下來(哽咽)。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情緒控制一下，不要想太多，孫子現在狀況如何？
證人陳燕答
    傷勢差不多好了，但常常半夜哭，看不見大人也會哭，之前
    我照顧時每天都笑臉迎人，現在很黏人不知道是不是受驚，
    帶去收驚也沒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孫子誰在照顧？
證人陳燕答
    我在照顧，兒子要上班，我如果無法照顧就送到我女兒那邊
    ，我女兒在檳榔攤上班，如果有人說哪裡可以撿回收，我就
    讓女兒幫忙照顧一下，多少撿一下回收賺錢。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對於火災造成妳與小孩受傷，有無想表達的？
證人陳燕答
    這種事情不要再來一次，很恐怖都睡不好，醫生說傷勢要復
    健花錢，孫子跟之前也不一樣，媳婦如果做錯要承認，我不
    會說了。
檢察官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反詰問，時間為20分鐘。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媳婦感情如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詳述感情狀況？
證人陳燕答
    大家住一起互相照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喜歡這個媳婦嗎？
證人陳燕答
    她也是笑臉迎人，每天去工作賺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跟媳婦感情到底如何？
證人陳燕答
    感情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於警詢筆錄。警察問妳相處情形如何，妳說平
    平淡淡的沒什麼互動，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小
    孩都在哭，妳跟被告到底相處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啦，她叫我也是會上去，當天也是這樣。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是誰無理取鬧，
    妳說的意思為何？
證人陳燕答
    兩個人吵架，我媳婦就摔東西，她身為母親、太太還一直摔
    東西，孫子在哭就放任他哭，如果我有上去阻止，她就會對
    我咆哮，讓我不敢上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多久了，妳知道嗎？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有聽兒子說被告脾氣很不好，要看醫生吃藥。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到底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不太了解，她都在外上班。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警詢筆錄，妳說妳對被告不了解，不知道她何
    時有憂鬱症，不知道妳有沒有吃藥，妳不是跟被告住在一起
    三年，為何連她有無看醫生吃藥也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她在外面上班，我老人家不可能都跟著，她吃藥也不會讓我
    看到。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你們感情不錯，火災後妳要去探望被告，
    但被告不願意？
證人陳燕答
    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被告病歷紀錄。被告這五個月來有情緒障礙，與妳
    有婆媳問題，被告稱是因為很愛先生跟兒子才撐過去，被告
    在五個月間瘦了20公斤，如此明顯的變化妳沒有發現？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她瘦多少，年輕人都很愛減肥，什麼都不吃， 我
    怎麼會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生產已經過了2 年，最近這五個月才瘦下來20公斤，妳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證人陳燕答
    年輕人很愛漂亮、減肥，要怎麼說她奇怪。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最近與先生相處狀況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聽說他們要離婚嗎？
證人陳燕答
    吵架的時候我都閃遠一點，我哪聽得到有沒有說要離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平常跟被告說話，是否常說難聽的話？
證人陳燕答
    什麼是難聽的話。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例如說被告都不做家事，不讓被告看小孩把小孩藏起來？
證人陳燕答
    家裡的事都我在做，我沒有叫她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有無罵被告，說她都不做家事或是把小孩藏起來不讓被告
    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把小孩藏起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病歷紀錄上被告說她認真賺錢，下班還要顧小孩做家事，婆
    婆卻說她不做家事很大牌，為何被告這樣說，有無此事？
證人陳燕答
    沒這種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於2 、3 年前就醫時說她跟妳兒子結婚一年，上班很累
    很忙，有時無法做家事，妳會在外面說她壞話，她還自殺過
    ，妳是否記得？
證人陳燕答
    沒有到自殺，我撿回收做家事，媳婦可以幫忙做點家事，我
    又不是叫被告煮三餐服侍我，小孩也是我照顧，她為何對我
    這麼不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否有跟被告說不要去做筆錄，叫她去死一死？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這樣說，不信去問鄰居看我為人如何，家裡是我在整
    理，她發脾氣我就閃一邊，我都希望一家人能和好，怎會希
    望被告被關、叫她去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叫被告去死一死不是第一次了，被告說與妳兒子是工作認識
    的，在被告低潮時幫助很多才結婚，一開始妳對她很好，後
    來小孩出生妳就變了，妳跟妳女兒都說被告有病要看病，叫
    妳兒子跟被告離婚，叫妳去死一死不要拖累別人？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說，我女兒也早就搬走了，我怎會叫她去死，她
    是我孫子的母親，孩子沒有母親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用何種語氣叫被告有病去看病？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叫她有病去看病，不然要叫她來對質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所述相處的過程均非屬實？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照顧小孩整理家裡都來不及了，我也希望他們
    夫妻和好。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剛才說妳兒子要跟被告離婚，妳是否知情？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無跟妳討論？
證人陳燕答
    沒有跟我討論，我叫他們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照妳兒子筆錄所載，案發隔天是被告生日，他有說要把房
    子賣掉，當時想要分開，兒子要賣房子、離婚，妳是否知道
    ？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很安靜，有事不會跟我說，他怎麼想我哪
    知道，我以為都好好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偵查筆錄中有記載說兒子要賣掉房子，但妳的意思是叫
    被告跟兒子自己出去住，妳要自己住一間，為何跟現在說的
    不同？
證人陳燕答
    房子是我存錢跟兒子一起買的，我若趕他們出去，他們要住
    在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妳之前就是這樣跟檢察官說的，妳說妳還沒有要賣房子，
    只是有打算賣房子讓他們去買房子，為何現在妳連到底有無
    要賣房子的事都不承認？妳到底有無跟張志明說過要賣房子
    ，要他們搬出去住？
證人陳燕答
    房子賣掉我要住那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意思是沒有這回事，所以妳不知道為何在偵查庭時妳會
    說出這段話是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賣掉大家要住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這是妳在偵查庭時說的話，所以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一家人好好得住一起，何必賣房子又買房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的意思是希望他們能好好相處不要離婚？
證人陳燕答
    當然，一家人好好的為什麼要分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他們說要離婚的事，妳事前都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又不跟我講。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有說當時火勢很大，妳怕被火燒死是嗎？
證人陳燕答
    有，當時火勢很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之前筆錄所載，妳說被告叫妳上去，妳看到一堆衣服燒起
    來，被告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妳想說為什麼會著火還想開
    燈看到底怎麼了，妳剛才說被告要推妳進去，如果妳進去就
    會被燒死，與妳在偵查中說火不太大，為何前後不一致？
檢察官提出異議
    「火不太大」是被告所述，而非證人陳燕所述。辯護人要問
    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過「火不太大」，但剛回答檢察官當時
    她上去時火已經燒起來了，為何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火不
    太大」，可是「火不太大」是被告說的，不是證人說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請看筆錄所載，「林雅婷就在二樓口，我就看到門口有一堆
    衣服燒起來，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依整段筆
    錄脈絡，證人不會講林雅婷說火大不大，且證人後面還有形
    容「就一串火起來而已，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著火」。
審判長問
    依辯護人主張，「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就一
    串火起來而已」這是林雅婷說的話，「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
    著火，我本來要開燈，但又想說沒有東西怎麼會著火」這段
    從前後文的脈絡看起來，這一段應該是證人陳燕的說詞，辯
    護人的問題為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答
    這一段「火不太大」，從檢察官筆錄的前因後果來看，其實
    是證人陳燕觀察當時的狀況，而非檢察官所說是林雅婷跟證
    人說的話，因為證人不需要去講林雅婷當時講什麼。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繼續詰問證人。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當天火燒起來時，火勢大小為何？
證人陳燕答
    後來都燒到整個房子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一開始火勢大小為何，為何妳還要去開燈？
證人陳燕答
    那時候沒開燈我當然要去開燈。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如果火勢很大，一般人的想法應該是先去救火，怎會先去開
    燈看火勢大小？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用質疑證人所講內容。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檢察官說妳被媳婦推下去，但是筆錄時說妳咬被告，被
    告就放手，妳要下樓不小心跌下去，為何內容不一致？
證人陳燕答
    被告抓我脖子，怎麼不是推。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被告有放手，被告有放手沒繼續抓脖子，妳要下樓
    不小心摔下去，這與被告推妳下去是有差別？
證人陳燕答
    這不是推，不然是什麼？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被告抓妳的頭撞地板，撞地板時妳是趴著
    還是仰著？
證人陳燕答
    我摔下去到廚房，被抓頭撞地板，我忘記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可否形容被告打妳的過程？妳是從正面擋著，還是趴著一直
    被撞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從樓梯摔下爬不出來，被告就過來抓我的頭撞地板，我不
    會說是撞正面還是反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如何拿白鐵茶壺打妳，連續一直打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拿茶壺打我頭部，打到茶壺凹陷。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幾下，是不停止的、連續的打妳嗎？
證人陳燕答
    我哪會去算她打我幾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打了妳一下就開始罵妳，還是一直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忘記過程了，我被打到整個臉都是血，依你看這是怎麼打
    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右撇子還是左撇子？
證人陳燕答
    我沒注意看她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平常習慣用右手還是左手？
證人陳燕答
    右手的樣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證人陳燕驗傷單，右側頭皮挫傷、臉部挫傷、右下巴挫
    傷，被告既然是慣性右手，為何妳是右邊受傷而非左邊？
證人陳燕答
    被告也有打我頭部，她怎麼打的要問她，當時我要去喊救人
    ，哪會記得她用哪隻手打我。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下巴如何受傷？
證人陳燕答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誰記得她怎麼打的，又沒有一直盯
    著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妳的傷很嚴重，不縫合不行，但驗傷單記載是3 公
    分乘3 公分的挫傷，挫傷與撕裂傷不同，挫傷不用縫只是會
    腫起來，妳剛才說得很嚴重，3 公分乘3 公分不大，被告打
    妳時要打同一個地方，還要輕輕打才會是3 公分乘3 公分的
    挫傷，不然應該打到種個臉都黑青了，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問題。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打得妳一直流血需要縫合，但是妳的病歷紀錄
    記載是挫傷3 公分乘3 公分，與妳說的差很多？
證人陳燕答
    我剛才有說孫子出院我才去驗傷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其實妳只是流鼻血而已，跟妳說的嚴
    重性差很多，為何如此？
證人陳燕答
    那是什麼東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消防隊救護人員第一時間治療妳時，說妳頭有一點腫、流鼻
    血？
證人陳燕答
    就是一直流血。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是流鼻血，不是打得妳全身是傷需要縫合，與妳形容差很多
    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可以請救護車的人來講，如果不是全是血，他們為何硬要將
    我送醫，我說我不要去，他們說一定要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一直打妳，妳當時反應如何？正常人會如何反
    應？妳有擋嗎？那天被告打妳時，妳有什麼反應？
證人陳燕答
    我當然是擋住，不然你不會擋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說會擋住，又說被告像發瘋一直打妳，妳在警局筆錄中說
    ，妳跟被告說妳要被她打死了，被告還是一直打妳沒有理妳
    ，妳被打時擋都來不及了，為何還有時間打電話，那個過程
    是如何？
證人陳燕答
    我想打電話喊救命，不然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時，妳如何有機會打電話，妳可否示範？
證人陳燕答
    還要示範又要被打一次，我不要。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是想了解被告是一直打妳，還是打1 、2 下而已，所以妳
    才有時間打電話？
證人陳燕答
    被告打我幾下我不知道沒有算，我心裡只想著孫子在三樓要
    被火燒死到了，我哪會去想這個。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問題是當時情況如何，妳做了什麼反應，為什麼被
    告一直打妳，妳還有空打算拿電話打給妳兒子？
證人陳燕答
    手機就在我口袋而已，我想說摸看看有沒有機會。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推開被告不是比較快？因為妳的身高161 公分，體重80公
    斤。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要與證人辯論。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有問妳，2 年前孫子剛出生時，被告打妳兒子又摔東
    西，妳過去阻止時，被告還罵妳、丟妳東西，後來妳通報社
    會局要申請保護令，後來妳想一想不要申請，是否有此事？
證人陳燕答
    有。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家暴中心評估單，妳剛才說被告好像要將妳打死，但評
    估單記載危險評估0 分，說被告精神暴力，當時被告根本沒
    有打妳，為何本案事發後，妳去警局說被告以前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辯護人是在講哪個時段的事情。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火災之前，有一次妳通報家暴，但是妳想說不要家裡吵吵鬧
    鬧，妳說被告有打妳、罵妳，但通報單記載被告是精神暴力
    ，她沒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對我大吼，要打我，我有閃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之前在警局說被告打妳，這件事並不存在，被告沒有打妳
    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又沒有告她，我連保護令都沒有申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只是想確定，被告當初有無打妳？
證人陳燕答
    動手動腳。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通報表只有記載精神暴力，是記載錯誤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少記。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主詰問。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不認識字是嗎？
證人陳燕答
    對，我不太認識。
李駿逸檢察官問
    家暴通報紀錄，社工如何紀錄，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他就問一問而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是右撇子，她打妳時妳有閃躲嗎？
證人陳燕答
    我那時候摔在地上爬不起來，我要躲去哪裡。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無法確定茶壺是從左邊過來攻擊妳，還是從右邊過來？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被告是拿在我上面打我，我要如何抬頭看。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右邊有傷左邊也有傷，但妳無法確定攻擊的方向？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辯護人剛才提到被告住院期間與護理人員所述的婆媳問題，
    除了這些紀錄以外，妳有無聽到其他人講，或是有其他資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就上下班，我幫忙照顧家裡，和鄰居相處也都很好，不
    然你問鄰居。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也不知道護理紀錄為何會這樣紀錄？
證人陳燕答
    我每天都在做回收，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說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到底第幾次聽到被告覺得有婆媳問題，說妳虐待她，對她
    有埋怨，到處講她壞話，在剛才律師對妳講之前，妳有無聽
    誰說過？
證人陳燕答
    沒有，被告也沒有跟我說過。
檢察官起稱
    沒有其它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反詰問。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知交互詰問完畢，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
息) 。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由本院依職權訊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剛才檢察官提示證物白鐵製的茶壺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不是我撿的，可能我兒子買的。
審判長問
    小型保溫鍋是妳的？
證人陳燕答
    對。
點呼證人張志明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張志明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是我前妻。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辯護人進行主詰問，時間為20
分鐘。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跟被告結婚多久？
證人張志明答
    106年結婚，不到三年。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一般般。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離婚了嗎？
證人張志明答
    因為此事才離婚。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離婚前，你們有無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有跟你抱怨家裡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有，但我不太在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跟你抱怨，你不太在意，要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憂鬱症，比較敏感。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何時開始有憂鬱症？
證人張志明答
    婚前就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如何？有比較好或不好嗎？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後比較嚴重。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有無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前有吃藥，懷孕時沒有吃藥，怕影響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沒有吃藥後比較嚴重，情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會吼叫，手會揮舞。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我沒有陪她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是一次都沒有，或只去過一、兩次你沒有印象？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一、兩次，但平常我有工作不會陪她去，就她自己去
    。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陪被告去？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白天有無工作？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晚上回家能否休息，不用照顧小孩或做家事？
證人張志明答
    家事多少會做，小孩主要是我媽媽照顧，但不可能24小時是
    媽媽處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小孩跟被告關係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生疏的感覺？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本案發生後，你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燒掉你房子，為何會原諒被告？
證人張志明答
    我覺得我平常對她的關心比較少，我多少也有一些責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所知，你媽媽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希望被告被關，比較不會這樣鬧。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從結婚以來，在家中你有無聽過被告想殺害你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我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中，你前妻憂鬱症發作時，有無對你說要帶小孩共
    赴黃泉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她很疼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誰身材比較壯碩？
證人張志明答
    一定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職業？
證人張志明答
    之前在工廠搬運重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身體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搬重物多少會酸痛，但平常身體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誰力量比較大？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是否知道你前妻有段時間暴瘦？原因為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有。不知道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看來你家人都不知道被告有段時間忽然體重掉很快？
證人張志明答
    主要是她憂鬱症搞得我們也累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發作時，你們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我的話就是不要理她，讓她冷靜一下。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呢？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跟我在樓上，我媽媽都在樓下，至於他們單獨相處狀況
    我不知道。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有無常常吵架？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介入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夾在中間很難介入。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幫忙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夾在中間很難為，一邊是老婆，一邊是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案發當天你有無在場？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後來有到。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印象當天媽媽傷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我到家外面時，媽媽已經送醫，到醫院看到時臉上已經沒有
    血，四肢有些瘀青。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2 月16日調查筆錄。你回答「我媽媽
    頭部、臉及嘴巴有腫起來當時有流鼻血」，是否如此？你是
    否這樣陳述？
證人張志明答
    流鼻血是我鄰居在家外告訴我的，我這樣陳述的沒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跟被告說她很大牌不做家事，會把小孩藏起來
    不給她看？
證人張志明答
    都沒有，但有時被告憂鬱症發作，情緒較激動，怕她傷害小
    孩才把他們隔開，不是不給被告看小孩。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妹妹有無跟被告說過有病不去看病，趁你跟被告還
    年輕趕快離婚，跟被告說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平常講話比較直，有些話比較難聽，但沒有惡意。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的意思是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叫被告去看病是因為憂鬱症，可能有講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到底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我都在上班不在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被告相處情形？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會打招呼，但不太相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有無跟你說過你媽媽叫她去死一死，會把小孩藏起來不
    讓她看，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跟我抱怨過一些事，但我不會放在心上，我覺得那是氣
    話，講過就算了，所以我沒有特別記憶。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前妻跟媽媽除婆媳問題外，有無非常大的衝突過？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沒有聽過被告想殺害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家有無比茶壺還容易達到殺人的工具？
證人張志明答
    廚房有刀和拍打肉類的槌子，那個稍有重量，但不會很重。
辯護人均起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反詰問，時間為10分鐘。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何時發現被告有精神狀況？
證人張志明答
    結婚前就有憂鬱症。
呂舒雯檢察官問
    與被告相處過程中，關於憂鬱症你有無協助被告做何事？跟
    她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有無與被告去看過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印象中是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沒有陪被告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平常就醫是她一個人，我應該有陪過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6 月16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表示
    婚後有帶被告去看過一次醫生，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7 年6 月臺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這是被
    告唯一一次就醫紀錄，是否這次陪同她看醫生？當時小孩是
    否出生？
證人張志明答
    時間我忘記了，我平常不太在意她的就醫狀況。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就醫時向醫生主述她情緒不穩，有自殘行為與傷人意念
    ，時間是案發前一年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有無傷人意念我不知道，但她有割腕，也說過她要跳樓。
呂舒雯檢察官問
    既然被告有傷人與自殘行為，為何沒有繼續就醫或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期間怕會影響小孩，懷孕後因有餵母奶，怕藥物對小孩
    有影響。
呂舒雯檢察官問
    若被告的情緒、自傷或傷人行為影響到小孩，你認為是否嚴
    重？這是合理不就醫的理由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知道被告實際就醫次數，我因工作關係能陪她去就這一
    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與被告感情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普通。
呂舒雯檢察官問
    結婚存續過程中有無常常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吵架，大概2、3天到1週吵架一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知道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嗎？
證人張志明答
    不太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9 年2 月20日住院紀錄。你與被告相處三年
    間，你不能確定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
證人張志明答
    （未答）
呂舒雯檢察官問
    其實被告是對蝦子過敏，你有無關心過她的情況？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不會注意她吃什麼或不吃什麼。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7 月21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說被
    告跟媽媽有婆媳問題，你在家中會聽到被告抱怨媽媽，媽媽
    也會抱怨被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與你媽媽是有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107年8月間你媽媽跟前妻有家暴事件？
證人張志明答
    家暴主要是對我。
呂舒雯檢察官問        
    那次被告有對你媽媽大聲吆喝、摔物品的行為嗎？
證人張志明答
    吆喝、摔東西是有，但是對我，本來就是我跟被告在吵架。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住院病程紀錄。被告於2 月25日持易開罐鐵片
    割傷手腕，並向在場護理師表示要讓婆婆良心不安，死給她
    看，為何被告這樣說？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這些都是客觀事證，若他們沒有重大衝突與仇恨糾紛，為何
    會發生這些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我平常在家看他們沒有吵得嚴重，不覺得仇恨很深。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是否覺得前妻不喜歡你媽媽，但是你選擇不處理這件事？
證人張志明答
    他們就算有吵，也沒有嚴重到打來打去，我覺得就放著，時
    間過了就算了。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小孩目前幾歲？
證人張志明答
    2歲多。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有無擔心被告傷人或自傷行為影響到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她很疼小孩，我們不怕她傷害小孩，只怕她誤傷。
呂舒雯檢察官問
    如果被告知道她的情緒會受影響，客觀上有自傷及傷人行為
    ，為何沒有繼續就醫及服藥控制，你身為配偶也沒有協助處
    理？
證人張志明答
    以為憂鬱症是心理疾病，怕會藥物成癮，抗憂鬱症藥吃久可
    能會成癮。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的情況不止是單純的情形，你也說被告很多次要割腕自
    殺及想從三樓跳下，已經有影響到生活？
證人張志明答
    我想說在家也不會讓被告單獨跟小孩，不是我在就是我媽媽
    在，現場有其他人可以馬上處理，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本人有無聽鄰居說過被告曾向他們抱怨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被告憂鬱症的狀況，只陪她去過看過1 、2 次醫生
    ，就算之後被告在家常有情緒不穩、自殘或傷人的行為，也
    沒有陪她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對。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有無注意到被告三餐飯後或定時服用抗憂鬱藥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但你也擔心被告因憂鬱症情緒不穩會誤傷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對，但是被告發病時，我媽媽會把小孩帶開，怕她會誤傷。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婚後夫妻偶爾有爭吵，目前是離婚？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本案之前，你與被告爭吵細節誰比較清楚？是你還是你媽媽
    ？
證人張志明答
    不同時間吵的內容不同，我比較清楚。
檢察官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主詰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怕被告情緒不穩誤傷小孩，你媽媽會把小孩帶開？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又說被告很愛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未發作時，有無看過或聽過被告對小孩動粗，或
    有傷害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看過，她沒打過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意思是只有在憂鬱症發作時才有此顧慮，你媽媽才會把小
    孩抱走？
證人張志明答
    對。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憂鬱症是長期的，除了你擔心外，被告有無對小孩動粗或做
    出危害小孩生命的行為？
證人張志明答
    我看過的情況是都沒有。
辯護人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反詰問。
檢察官均稱
    無問題詢問。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有無問題詢問證人？
國民法官均稱
    無。

審判長諭知：本案已定於翌日（110 年3 月26日）上午9 時在本
院第13法庭續行審理程序，均請回，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六庭

                            書記官

                      審判長法  官





                  審     判     筆     錄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雅婷
上列被告因109 年度擬重訴字第2 號殺人等案件，於中華民國11
0 年3 月25日下午2 時整在本院刑事第13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
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鄧希賢
          法官　盧鳳田
          法官　蔡直青 
          １號國民法官
          ２號國民法官
          ３號國民法官
          ４號國民法官
          ５號國民法官
          ６號國民法官
          １號備位國民法官
          ２號備位國民法官
          （上列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編號及姓名對照表詳
          如附件，密封存卷）
          書記官　鄭瓊琳
          通　譯　林佩穎
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李駿逸
          檢察官　吳梓榕
          檢察官　呂舒雯
          被  告  林雅婷
          辯護人  蘇文斌律師
          辯護人  鄭植元律師
          辯護人  陳佩琪律師
          餘詳如報到單記載
書記官朗讀案由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審判長問被告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被　　　告　林雅婷　女　25歲（民國84年2月16日生）
                    住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號
                    居臺南市柳營區小腳腿1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D222233445號
審判長請檢察官陳述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概要：
壹、犯罪事實：
一、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民國1 
    07年3月生）、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年10月生），4人共
    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下稱本案房屋）。林
    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合，張志
    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一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
       地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她明知道本案房屋供自己和家人居住，當時張○○及
       陳燕均在屋內，屋內家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則多屬易燃物
       ，如果在房間內點火，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
       成屋內的人生命、身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
       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息死亡等結果；且本案房屋為路
       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
       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造成公共危險。她明知如此，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
       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
       本案房屋2 樓房間衣物堆上潑灑米酒及高粱酒，以不明
       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林雅婷待
       陳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
       入衣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
       林雅婷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
       房內，陳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
       落至1 樓。
     二林雅婷見陳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此時2 樓房間內
       火勢持續燃燒），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
       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持重
       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
       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
       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
       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後再持廚房內白鐵製（煮開水用
        ）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雖過程中陳燕不斷大喊：
       「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希望林雅
        婷停手，林雅婷仍未停手，持續以上開方式搥打陳燕頭
        部至白鐵茶壺明顯凹陷變形；後林雅婷又另持1 小型保
        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援，
        林雅婷竟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的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
        遂逃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三這個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
        聞及燒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
        燕，遂趕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
        分到場（距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在4 樓救出
        林雅婷與張○○，張○○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本案房
        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即2
        樓幾已全毀，包括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
        重燒燬變形，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
        被煙燻黑的情形。人員傷勢部分：陳燕與張○○經送醫
        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右側頭皮挫傷（3 ×3 公分）
        、臉部挫傷（3 ×3 公分）、右下巴挫傷（5 ×5 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 ×8 公分）等傷害；張○
        ○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貳、所犯法條：被告林雅婷所為，觸犯刑法第173 條第3 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與刑法第271 條第2 項、
    第1項的殺人未遂罪嫌。對兒童張○○犯殺人罪嫌部分，請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規定，刑度
    加重二分之一。另構成家庭暴力防制法之家庭暴力罪，請依
    起訴書所載論處。
審判長問
    關於殺人罪之罪名以及罪數競合？
檢察官答　　
    引用先前書狀所載。
一、陳燕部分，放火行為就有未必故意，放火時即為殺人著手，
    後續於一樓攻擊陳燕的行為係殺人直接故意，屬持續殺人未
    遂的行為。
二、張○○部分，主張放火時，張○○也在本案房屋內，故放火
    時即為殺人著手，具有不確定故意。
三、主張就被告如起訴意旨所載，放火到後續攻擊陳燕為一行為
    觸犯三罪名，成立想像競合，從重殺人未遂處斷，並請就兒
    少權益保護法加重之。
審判長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及所犯罪名（詳如起訴書所載）
。殺人未遂罪部分，也有可能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
或同法第284 條的過失傷害罪。並告知被告下列權利事項：
一、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二、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
    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三、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審判長問對於所犯罪名及訴訟上權利是否知悉？
被告答
    知道了。
【審判長徵詢全體到庭之人意見後，認為本審理程序期日對於受
訊問人之訊問及其陳述，僅記載其要旨，以利程序之順利進行】
審判長告知為了本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能流暢進行，本次審
判筆錄以錄音轉譯的方式進行，有何意見？
檢察官均答   
    沒有意見。
被告答
    沒有意見。
辯護人均答
    沒有意見。
審判長問
    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的意見，是否同準備程序所載？  
   （告以要旨）
被告答
    這個我不知道，請辯護人說明。
審判長問
    辯護人為被告之辯護要旨，是否與先前相同？
辯護人答
    同先前陳述，與準備程序相同。
    本案涉及放火部分未遂，對陳燕、張○○殺人未遂，就放火
    部分被告認罪，其餘否認有殺人犯意，造成陳燕、張○○受
    傷部分認罪。
審判長請檢察官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1 項】
呂舒雯檢察官答
    引用今日庭呈開審陳述書。
    現在由檢察官簡介這兩天預計要調查案件的方向，依照國民
    法官法第70條，已為各位整理出本案要判斷的重點及對應的
    證據。
    依照剛才的起訴事實，大家應該有些基本的想法了，本案房
    屋像是你我的家一樣，這天對被害人陳燕來說，就是一個過
    年前，平常日的傍晚，陳燕在家中的一樓要為大家煮飯，陳
    燕的愛孫在三樓睡覺，媳婦在下班之後回家，沒想到過了一
    小時之後，這個家就不再是家，我們認為這其實就是在你我
    身旁的現代版驚世媳婦。
    大家一定會疑惑，是什麼原因讓被告對其婆婆及小孩做出這
    樣的行為呢？其實被告在結婚時已患有憂鬱症，婚後與婆婆
    、先生同住，存在很多生活上的衝突，張○○出生後又有育
    兒觀念不同及金錢問題，本案房屋的房貸也尚未繳清，所以
    被告及張志明時常爭吵，已經到達要分居的程度，其實這些
    都是我們家庭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會用放火、
    打人來解決問題。
    依照檢察官的起訴意旨，被告主要分成放火以及後續對陳燕
    的行為，被告知道陳燕與張○○都在房屋裡，在屋內放火可
    能會造成人員死亡的狀況下，仍去點燃了這把火，對陳燕的
    行為，就是在放火後，把陳燕架入起火的房間，接著又到一
    樓，抓陳燕的頭撞地板，並拿茶壺跟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
    ，直到茶壺都變形，其間陳燕也一直提醒被告，張○○在樓
    上，但被告仍然沒有停手。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承認放火行為，被告說她知道
    屋內有很多易燃物品，在屋內放火，火勢延燒之下，可能會
    造成人員死亡或是財物損失，被告也知道陳燕及張○○當時
    都在房屋裡，對於放火造成的結果，包含財物損失及人員傷
    勢均不爭執，但被告否認此行為同時涉及殺人未遂，而稱只
    是想要搞破壞而已，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是被告要
    如何確定張○○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死掉呢？這就是審理中
    希望各位法官判斷的地方。
    對於放火後到一樓繼續攻擊陳燕，知道頭部為人體重要部位
    ，以及用白鐵茶壺打陳燕的頭部至茶壺凹陷變形，造成陳燕
    的傷勢，被告均是承認的，此時二樓的火勢是持續在燃燒的
    ，被告也都知道，但是被告稱只是想要教訓陳燕而已，想要
    傷害陳燕，並沒有要陳燕死的意思，被告也不承認有把陳燕
    推到起火的房間、不承認有抓陳燕的頭去撞地板，亦不承認
    有拿小型保溫鍋去打陳燕的頭部，就被告承認之不爭執事項
    ，在開審陳述結束之後，檢察官會在不爭執事項的說明時提
    示相關證據，證明這些被告已經承認的事實。
    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及今日之答辯大概可以整理成四點
    ，被告承認放火行為以及放火造成的公共危險結果，關於公
    共危險，在刑法中是有好幾條規定的，分成有人、無人的住
    宅或是一般動產，刑度是不一樣的，若在有人的建築物裡放
    火，可能涉及住在裡面的人或是附近鄰居等不特定人的生命
    、身體安全及財產，其所侵害的法益是比較嚴重的，故刑度
    最重，也就是本案被告涉犯的條文。
    被告雖然承認有放火，但否認放火時，有對陳燕及張○○的
    殺人犯意，也否認對陳燕的攻擊行為是出於殺人犯意，只是
    傷害而已，也否認拿保溫鍋打陳燕的頭、抓陳燕的頭撞地板
    以及在二樓將陳燕推入房間，被告還有提到行為時不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做的事情是違法的。
    我們幫各位法官整理了一些需要判斷的重點，主要有四點，
    就如開審陳述書所記載：
    1.被告在放火及後續的行為：
      被告放任張○○在三樓的情況下，是否知道這個行為可能
      會燒死人而這樣做，被告、辯護人可能會說，被告只是想
      要教訓一下，想要搞破壞，沒有要讓張○○死的意思，但
      是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要綜合其他的證據判斷，就這部
      分，檢察官會提出現場勘查報告、消防局出具的火災鑑定
      報告以及現場照片，來證明被告放火造成的結果和現場燒
      了多久，在現場扣得酒精跟手套，與被告的DNA 比對相符
      ，我們會說明其關聯性。
      再來我們會播放路口監視器畫面，讓大家瞭解消防員到場
      的情況，以及判斷在現場濃煙密佈的火場下待了一個小時
      ，是否可能會死亡？當天到場救護的兩位消防員，明天早
      上都會到庭作證，各位若對火勢現場有任何的問題，也都
      可以親自請教他們，最後我們會再提出救護紀錄以及診斷
      證明書，來證明被告的這些行為造成的結果。
    2.被告在放火之後對陳燕的行為：
      被告稱沒有要殺人的意思，只是想要傷害陳燕而已，但是
      不能僅聽被告怎麼說，就被告到底是殺人故意還是傷害故
      意，我們了解各位國民法官今日是第一次審判案件，因此
      有去找一些法院在判斷類似的案件時，會有何判斷標準來
      讓各位法官參考。
      ?被告與被害人關係究竟為何，有無仇恨或是糾紛而有殺
        人的動機。
      ?行為的手段、方式、工具為何，這部分證人陳燕今日下
        午會到庭作證，各位法官若有任何問題，可於交互詰問
        後親自訊問陳燕。
      ?下手力道為何，我們在現場有扣得白鐵茶壺以及保溫鍋
        ，今天也會提示給各位法官勘驗，讓各位法官感受這些
        東西的質地以及現在的狀況，去判斷下手時的力道以及
        犯意為何。
      ?傷害的時間多長、地點為何，被告打頭的行為持續了多
        久、張○○在樓上的時間有多久，最後造成的傷勢，都
        會涉及到底是殺人或是傷害故意，我們會提出救護紀錄
        以及診斷證明書證明，希望各位法官能夠依照各位的經
        驗法則來綜合判斷。
    3.被告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有提到，被告有憂鬱症，在案
      發的當下，被告全部都忘記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
      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這部分因為被告在案發前即
      107 年6 月至精神科就診，當時的診斷紀錄將提示給各位
      法官來判斷被告當時的情況，另外檢察官有送精神鑑定，
      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兩位專業精神科醫師所出具的
      鑑定報告，認定被告行為當下是有責任能力的，她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這部分檢察官也會提示並說明，讓各位法官
      瞭解。
    4.最後希望各位法官判斷被告有無中止犯之適用，因為被告
      跟辯護人在準備程序時認為，被告對張○○的行為是構成
      刑法的中止犯，而有減刑的優惠。
      依刑法第27條，關於中止犯之規定，犯罪行為人在行為之
      後，出於自己的意思中止犯罪的行為，在行為人主動積極
      的狀況下中止，就可以享有減刑的優惠，但如果是在客觀
      的情況改變，行為人不得不中止，就不符合規定。舉例，
      有人在住宅內竊盜，他聽到腳步聲或警鈴響起，或是附近
      有警車聲音，判斷自己可能會被逮捕而離開現場，這種情
      況是未遂，並不構成中止犯，如果是放火的情況，行為人
      要有積極的滅火行為，或是打119 防止火災的發生，才可
      能適用中止犯。
      之前辯護人不爭執被告與張○○是被消防員從現場的四樓
      救出去的，大家可以想想，這樣是否符合中止犯之規定，
      這部分檢察官會綜合各項證據向各位法官說明，也請各位
      法官在綜合各項證據後做出判斷。
    以上就是我們這兩天預計調查的方向跟說明，在接下來的過
    程中，各位法官可能會發現，辯護人說故事的角度跟我們是
    完全不一樣的，對同樣證據的解讀可能也不一樣，但請大家
    記得檢察官的職責就是要查明事實，並且追訴犯罪，在偵查
    過程中，我們對於被告有利、不利的事項都會一併注意，例
    如被告主張的精神鑑定，我們有送到司法機關做司法精神鑑
    定，接下來這兩天就請各位跟我們一起來審視卷內相關的證
    據，理性的去思考，並且對被告的行為做出一個適當的法律
    評價。
審判長請辯護人為開審陳述，時間為20分鐘。【國民法官法第70
條第2 項】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首先我們要提到無罪推定原則，何謂無罪推定，其實在座的
    每一位不論檢察官、辯護人、國民法官、被告都是一張白紙
    ，什麼時候會變成一張黑紙，就是當我們將畫筆畫在上面，
    或是用染料將其染黑，然而檢察官剛才所陳述的所有起訴犯
    罪事實，意圖都在讓被告成為一張黑紙，可是大家要注意，
    國民法官是法官，不是檢察官，所以不能以有罪為前提去推
    定被告就是有做這件事情、就是有罪，所以請記得，各位法
    官要將被告視為一張白紙，並進行今日的審判，如果今天有
    任何一筆想要塗黑、染黑的部分，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
    重。
    本案的故事人物大概有三大塊，第一為被告林雅婷，第二為
    張家，被告是嫁入張家，家的成員有公公、婆婆陳燕、先生
    張志明、小姑即林雅婷先生張志明的妹妹以及張○○，其他
    是這兩天可能會出現的人物，有鄰居、消防員以及鑑定醫生
    等等，基本上，公公婆婆沒有同住，家中有先生跟小姑，以
    上我們是以媳婦的角度去稱呼的。
    其實早上詢問各位國民法官，喜不喜歡跟公婆一起居住，很
    多人是不太樂意的，我知道大家心中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勢
    必覺得有很多的為難及難處。
    本件主角有兩位，一是被告即媳婦林雅婷，另一人為被害人
    即婆婆陳燕，剛才檢察官一直講到陳燕年紀很大了，可是關
    於被告及被害人二人的身型，林雅婷的身高148 公分，體重
    46公斤，加工區的電子公司擔任作業員，陳燕身高160-165
    公分，體重大約80-85 公斤，曾經擔任CNC 車床，是搬重物
    的，現在從事資源回收，所以各位要去比較一下，剛才檢察
    官一直提到媳婦打了婆婆、勒了婆婆、從婆婆的頭打下去，
    這麼大的身型差異是否能做出這些事情，各位一定要懷疑再
    懷疑。
    106 年被告林雅婷因為工作與先生認識並結婚，不久後於
    106 年懷孕，107 年3 月左右生下小孩，109 年2 月發生本
    案，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有憂鬱症，但被告不只有憂鬱症，經
    過精神科醫師診斷，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被告嫁入
    張家後白天要在電子公司上班，肩負全家的家庭生活開銷，
    婆婆沒有收入，先生負擔房貸、車貸，以被告加工區的作業
    員，我相信薪水不是很多，除了兼顧工作外，晚上還要負責
    做家事，可是婆婆卻四處對鄰居說，我家媳婦很大牌，都不
    做事，剛才檢察官講到這是驚世媳婦，我不知道各位有無看
    過驚世媳婦，驚世媳婦的劇情是一名鄰家女子為了幫父親抵
    債，嫁入婆家之後，飽受婆家迫害，然後被婆婆趕出家門，
    其實驚世媳婦真的是壞媳婦嗎？
    再來，被告為了取得婆家認同，即使很不舒服，還是懷胎生
    小孩，可是丈夫卻不准被告在懷孕期間服用憂鬱症藥物，導
    致被告的憂鬱情形日益嚴重，可能各位家中有小孩，或是自
    己曾經懷孕過的經驗，懷孕期間因為內分泌、賀爾蒙的分泌
    ，甚至在產後會有很嚴重的憂鬱症，當然每個人的狀況都不
    一樣，可是婆婆跟先生真的有關心過媳婦嗎？還是只是為了
    生小孩、為了讓張家傳宗接代而讓被告變成這樣？被告在懷
    孕生產之後，白天還是要上班，晚上還是要做家事跟照顧孩
    子，但是家庭關係沒有任何的改善，丈夫對被告冷淡，婆婆
    非常強勢、嚴厲，小姑也對被告酸言酸語，龐大的精神壓力
    無謂是一種霸凌，當時被告長期失眠、胃口不好，曾於5 個
    月內掉了20公斤，想想看這麼龐大的壓力，會讓一個人在一
    個家庭中過得這麼不開心，所以被告有產後憂鬱症，甚至多
    次自殘行為。
    107 年8 月孩子五個月大，婆婆跟被告說「我有生過三個小
    孩，我很有經驗，妳都沒有經驗，所以孩子我來帶」，也常
    常因為孩子的原因雙方一些爭執，被告跟先生也難免有一些
    口角，而被告患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加上有產後憂鬱症，所
    以某次口角之下受到激怒，大聲咆哮，摔東西發洩情緒，但
    是沒有任何毆打行為，但婆婆卻小題大作聲請保護令，由此
    可知，婆媳關係越來越差，婆婆一直希望兒子離婚，造成本
    案的發生。
    剛才檢察官所述的起訴事實，全部都是婆婆一個人說的故事
    ，她的故事一定可信嗎？各位一定要再慎重。本案是在109
    年2 月15日，因丈夫長期對被告冷淡，被告當天下班先去公
    司找丈夫，丈夫在這個情況下很生氣，跟被告說要離婚，要
    求被告搬出去，甚至表示要把房子賣掉，身為一個媳婦聽到
    婆婆每天冷言冷語，先生又說要離婚，要把自己趕出家門，
    還說要把房子賣掉，我想很難有人不會生氣，被告在回家之
    後越想越生氣，剛才檢察官說被告放火、要燒了房子等等，
    其實不是，因為被告在很生氣之下，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
    ，這兩天我們會問到消防員還有種種的鑑定報告，看一下火
    勢大小，其實真的只有二樓的房間裡有燒焦的痕跡而已，其
    他樓層都沒有，被告在二樓的衣服堆上點火，只是想要教訓
    婆婆跟嚇嚇婆婆，因為在婆婆每天的霸凌之下，我們身為媳
    婦的不可能不反擊，所以被告把一樓的婆婆叫上二樓，想要
    嚇嚇她而已，可是婆婆的體型非常的壯碩，且見狀就很激動
    ，跟被告發生了爭執，婆婆也說她咬了被告的手指，當然這
    都是婆婆自己講的，二人因為這樣的扭打不小心雙雙摔下樓
    梯，所以被告不是推陳燕，二人因此在一樓扭打在一起，可
    是因為婆婆的體型非常壯碩，被告為了掙脫婆婆，出於防衛
    本能反應，將地上的茶壺拿起來反擊。
    檢察官說婆婆的頭部受傷嚴重，是真的嗎？要打傷婆婆的頭
    部，小題大作的婆婆就馬上出去找鄰居呼救，說「我要死了
    、孩子在樓上」等等的話語，實際上卻只有頭部輕微挫傷，
    也沒有腦震盪，這些都有證據。照理說，檢方講得那麼嚴重
    ，茶壺打下去，一般人應該會腦震盪，可是陳燕沒有，而且
    意識非常的清醒，茶壺上也沒有任何血跡，這種種都值得懷
    疑，因為一切都是婆婆講的，到底是事實還是謊言，婆婆也
    沒有任何的燒傷或嗆傷，而被告有雙極性情緒障礙症，對於
    犯罪的案發過程是不清楚的，被告沒有要殺婆婆的意思，如
    果有，早就衝出去把婆婆殺了，但是被告沒有這樣做，被告
    想到張○○在三樓睡覺，於是衝到三樓捨命搶救張○○，，
    過程中因為濃煙不小心嗆傷而昏迷，之後就一直倒臥在三樓
    ，消防員趕到時，看到的是被告全身護著張○○，不讓張○
    ○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張○○雖然有吸入性嗆傷，但沒有非
    常嚴重。
    本件的三個部分，第一個是傷害，被告承認打了婆婆，是基
    於防衛本能的反應，隨手拿起來，否則被婆婆這麼巨大的身
    型壓制住，被告是很難掙脫的。
    再來放火的部分，被告也承認，放火燒衣服縱然有不對，但
    是有無達到殺人的程度，值得商榷，故本案的重點在殺人，
    各位記得無罪推定原則，所有的部分都要打上問號，檢方講
    的是不是真的、婆婆講的是不是事實，這都值得商榷再商榷
    ，再重申一件事情，被告放火燒衣服有不對，可是火勢真的
    沒有很大，這樣是否等於燒房子也值得商榷，被告沒有要爭
    執是因為被告覺得她不想再去跟婆婆爭論這些，說真的，我
    們覺得被告非常的委屈，放火燒衣服就等於放火燒房子、就
    等於放火燒人嗎，這些都要打上問號。
    本案的證據有三種，第一個是書證，比如筆錄、鑑定報告、
    病例、診斷證明書等等，這些各位手中都還沒有，而是透過
    這兩天去整理這些證據的內容，不能僅聽婆婆片面之詞，必
    須要綜觀全面的證據。第二個是物證，比如茶壺、保溫壺、
    酒瓶等等，也請注意上面有無血跡或是有何打鬥的痕跡，到
    底這些是地上的垃圾或是真的是武器。第三個是人證，這兩
    天會有四位人證，三個角色，第一個是消防員，第二個是張
    志明，第三個是婆婆，在證人的可信度上，消防員是最可信
    的，因為消防員是中立客觀之人，張志明其次，婆婆陳燕可
    信度是最低的。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這些證人將來會到場，他們證據的可信度、如何評價，應該
    是在證據調查時由法官做出心證，現在法官連他們講什麼都
    還不知道，辯方應該等證據調查之後，仍認為可信度是如此
    ，再這樣主張，但若調查後並非如此呢？所以在開審陳述時
    ，不適宜做證據的評價或去誤導國民法官，先區分將來只能
    相信誰，不能夠相信誰，這是嚴重傾斜證人的證詞可信度。
審判長問
    檢察官是否指辯護人已經對證人的可信度下定論了？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
審判長諭知就證人可信度的陳述，請辯護人中止。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那我換個說法，說明被害人普遍陳述可信度比較低的原因。
李駿逸檢察官答
    辯護人要說明被害人陳述的可信度都是最低的，這個前提本
    身就不存在，誠如在選任程序中，辯護人問每一個國民法官
    的問題，請問你會不會覺得被告一定是騙人的或是被害人騙
    人，大家都回答要綜合所有證據，不能光看一個人講什麼話
    ，一樣的道理，為何辯護人可以先得出一個前提來問所有的
    法官，被害人的證述一定是可信度最低以及其理由為何，這
    已經涉及到證據價值、證人的品信、證人說話內容，為何未
    經審判可以先斷呢？所以在還沒有看過本案被害人，或無法
    確定每一個被害人會怎樣的情況之下，如何去告訴國民法官
    ，說他們的證述一定都不可信。
審判長諭知辯護人修飾用辭。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本案被害人和媳婦之間有一些厭惡的關係，處於絕對相反的
    立場，本案的婆婆是唯一的目擊者，剛才檢方說的故事，都
    是婆婆說的，未必是真相，必須有其他有利的證據支持，並
    且達到任何人都不會懷疑的程度，這是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
    ，所以辯護人不是胡亂的說告訴的人可信度或被害人的可信
    度如何，而是依最高法院52年台上第1300號、30年上字第81
    6 號判例、98年度臺上字第7056號判決見解，由於這裡是地
    方法院，將來可能上訴到二審、三審，所以地方法院的判決
    還是必須遵循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判決，最高法院見解為告訴
    人的告訴就是以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若我是告訴人，我
    當然希望被告被抓去關，我當然希望被告有罪，所以告訴人
    勢必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的立場，故可信度較低，就算證人
    婆婆是以證人地位具結陳述，證明力仍較一般證人薄弱。
李駿逸檢察官提出異議
    辯護人關於最高法院的見解，只有把某句話反白出來，就如
    大家都知道不能只相信被告或是被害人，要看其他的證據，
    ，如果只是一直強調告訴人當然是要追訴被告，有些薄弱，
    這個斷章取義的方式也有些扭曲了。
    剛才審前說明時，國民法官都有這些概念了，所以辯護人特
    別只反白了這些部分，強調既然告訴人與被告對立，告訴人
    講的就是假的、偏頗的，我想沒有必要這樣。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最後投影片還是有全部呈現出來，並沒有隱匿，只是先讓各
    位法官知道我們想強調的內容，所以重點提示出來，並沒有
    誤導，剛才檢方開審陳述時，也有列出最高法院見解，差別
    在於檢方只是把結果寫出來，我們稍微把一些內容寫出來而
    已，但兩者都是一樣，都是陳述最高法院曾經做過哪些判斷
    而已，並沒有要誤導各位的意思。
審判長諭知依辯護人立場本就立於攻擊目的，可以繼續說明，但
陳述用辭請更加中立。
辯護人陳佩琪律師答
    其實最高法院的實務見解不只這些，只是先列出比較重要的
    ，因為擔心字數太多，才會在投影片上畫出重點，請各位不
    要誤解，我們完全沒有誤導的意思，在證人可信度上，我相
    信各位兩天評斷下來，自有評價。
    以下請看投影片，第一張圖片是一個下雪的雪地，但是仔細
    去看，其實地上鋪滿的是床舖，所以並沒有下雪。第二張照
    片，在窗戶外面是可以看到高樓大廈的，但是其實這是用窗
    簾布剪出來的。第三張圖片看起來是晚上的地球，但是其實
    這是白天的星空。第四張圖片中牆壁上劃滿藍色的蠟筆，兇
    手是誰，其實兇手就是綠色蠟筆這一位，一般人會認為是藍
    色畫在牆上，兇手就是藍色，但在30分鐘前，真相是綠色蠟
    筆抱起藍色蠟筆，把藍色畫筆畫在牆壁上。
    所以我想告訴各位，眼前所見，不一定是真相，婆婆說的不
    一定是事實，檢方說的也不一定是事實，因為檢方提出最有
    利的證據就是婆婆的證詞，然後就沒有了，其他都是推測出
    來的，所以第一個，人們往往第一直覺認定牆上留下什麼顏
    色，誰就是兇手，可是這只是第一直覺，第二件事情，不能
    因為婆婆有受傷，就認定媳婦是兇手，也不能因為房屋二樓
    有燒焦的痕跡，就認定媳婦想要放火燒死全家，這個都是過
    度推測，再來，凡事都有前因後果，請綜觀全面，在下結論
    之前，請依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對檢方提出的說
    法與證據無時無刻保持懷疑，因為其實辯護人的任務不是努
    力去證明檢方講的是錯的，而是是檢方要努力去指證被告有
    罪，因為我們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所以要記得，被告本來就
    是無罪的，檢方要努力的去證明被告有罪，請記得這件事情
    ，而不是辯護人努力去防禦檢方講的是錯的等等，檢方講的
    ，只要你有一絲絲的懷疑，那都不應該判被告有罪，其實在
    判決之前多聽、多看、多瞭解，反覆驗證無誤之後再做決定
    ，才是一名好法官，我相信各位國民法官都是一名好法官。
審判長問
    本件不爭執事項、爭點及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如準
    備程序筆錄所載，有何意見？
一、事實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1.林雅婷與先生張志明、年僅1 歲11月的兒子張童( 民國
      107 年3 月生) 、年約58歲的婆婆陳燕(50 年10月生) ，
      4 人共同住在臺南市中西區美麗街214 號( 下稱本案房屋
      ) 。林雅婷與陳燕、張志明對於是否出售本案房屋意見不
      合，張志明因此已想與林雅婷分開。
    2.林雅婷於109 年2 月15日下午4 點左右，至張志明工作地
      點附近，因張志明又向其提出要出售本案房屋及分居。
    3.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天厝有的是單純
      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致本案房屋燒燬
      ，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之生命、身體及
      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
    4.林雅婷於當天下午5 點40分左右，在本案房屋2 樓房間以
      不明方式點火後，呼叫正在1 樓煮飯的陳燕上樓。
    5.林雅婷明知頭部是人體重要部位且陳燕年近六旬。
    6.林雅婷有在1 樓樓梯口前（廚房與廁所間）有持廚房內白
      鐵製的茶壺1 個搥打陳燕頭部。陳燕欲以身上手機對外求
      援，林雅婷將手機搶下折斷；陳燕想起身往外求援，林雅
      婷又伸手抓陳燕頭髮及衣服阻止之，然未抓到，陳燕遂逃
      到門口向鄰居求救。
    7.過程中，鄰居有人看到本案房屋有大量濃煙竄出、聞及燒
      焦味及小孩哭聲，並有人撞見滿臉是血逃出的陳燕，遂趕
      緊通報警消到場處理。警消於同日傍晚6 點42分到場( 距
      林雅婷放火時點已近1 小時) ，在4 樓救出林雅婷與張童
      ，張童當時已有吸入性嗆傷。
    8.本案房屋因消防人員即時滅火，才未整棟燒燬，然起火點
      即2 樓天花板、對外窗及傢俱等物品，均嚴重燒燬變形，
      至於3 、4 樓及1 、2 樓樓梯間則有多處被煙燻黑的情形
      。
    9.人員傷勢：陳燕與張童經送醫急救後，陳燕經診斷受有
      右側頭皮挫傷(3x3公分) 、臉部挫傷(3x3公分) 、右下巴
      挫傷(5x5公分) 、左膝挫傷、右手肘傷(5x8公分) 等傷害
      ；張童受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衰竭之傷害。
（二）爭執事項：
    1.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
      否有引發火勢、濃煙及高溫，可能造成屋內的人生命、身
      體安全受到危害，例如遭燒、燙傷或濃煙引發嗆傷甚至窒
      息死亡等結果之預見？
    2.被告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時地，放火當時是否
      有該起訴書所載本案房屋為路旁連棟透天厝之一，周圍透
      天厝有的是單純住宅，有的1 樓供店面使用，放火除會導
      致本案房屋燒燬，並可能迅速延燒而危及周圍住宅、鄰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造成公共危險之預見？
    3.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所載：「她明知如此
      ，仍抱持即使這些結果都發生，也不在意的心態」之直接
      或間接故意？
    4.本案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一) 記載：「林雅婷待陳
      燕到2 樓房間門口向內查看時，即從後方想將陳燕推入衣
      物已起火燃燒的房間內，陳燕以手用力抵住門邊，林雅婷
      再從後方以手勒住陳燕頸部，要將陳燕強行架入房內，陳
      燕奮力轉身掙脫時，不慎由2 樓房門旁樓梯滾落至1 樓。
      」之行為與事實？
    5.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見陳
      燕跌落樓梯，亦隨之下樓」、「持重物朝陳燕頭部重擊或
      將陳燕的頭部用力撞擊地面，可能造成陳燕死亡，仍基於
      殺人之犯意，徒手將倒在地上的陳燕頭髮抓住，持續將其
      頭部往地板撞擊，質問陳燕為何要賣掉本案房屋」之犯意
      與行為？
    6.陳燕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陳燕不斷大
      喊：『孩子在樓上』、『我死了、我死了』等語」之行為
      ？
    7.被告是否有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二) 記載：「林雅婷又另
      持1 小型保溫鍋繼續搥打陳燕頭部」之行為？
    8.本案房屋是否有訴書犯罪事實一( 三) 所載：「起火點二
      樓幾已全毀」之事實？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被告觸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及第1項。
    二爭執事項：
    1.被告就對陳燕及張童，是否觸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及第1
      項之殺人未遂罪？刑法第277 條第1 項的傷害罪或刑法第
      284 條之過失傷害罪？
    2.被告是否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
      項加重之規定？
    3.本案若認定被告有殺害張童之故意，則被告有無主動救護
      張童，為防止結果發生？
    4.第3 點若有，則其救護張童之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27第
      1項之中止犯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5.被告是否應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是否得依刑法第74
      條宣告緩刑？
    6.被告是否有依刑法第19條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適用？
三、證據調查範圍、次序及方法：如先前二次準備程序所定，不
    爭執事項書證及物證之調查，書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4條宣讀
    要旨，錄音、錄影光碟依國民法官法第75條以適當設備顯示
    ，物證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提示辨認。
    一人證部分：
    一證人陳燕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時間4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 時間20分鐘) 。
    二證人林建興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 約20分鐘) ，辯護
      人行反詰問(15 分鐘) 。
    三如果檢方就證人林建興為主詰問部分時，就待證事實部分
      沒有提及，屆時辯護人行主詰問(20 分鐘) ，檢察官行反
      詰問(10 分鐘) 。
    四證人王敬舜部分，由檢察官行主詰問(25 分鐘) ，辯護人
      行反詰問(30 分鐘) 。
    五證人張志明部分，由辯護人行主詰問(30 分鐘) ，檢察官
      行反詰問(20分鐘) 。
    二書、物證部分：檢辯雙方於訊問證人時一併提示調查，如
      有另外調查之必要，再依檢辯雙方屆時提出調查。
    三檢察官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次由辯護人訊問被告，並提
      示書證或證物。
    四科刑資料調查部分：
     1.由檢方先調查傳訊證人陳燕，提示證據，時間10分鐘。
     2.再由辯方訊問證人，提示證據。
      ?詰問證人張志明，辯護人主詰問，時間10分鐘；辯護人
        反詰問，時間10分鐘。
      ?提示書物證。
    五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六告訴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
    七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就科刑辯論。
    八被告最後陳述。
    九終局評議。
    十宣示判決。
被告答
    無意見。
辯護人答
    無意見。
檢察官答
    無意見。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依國民法官法規定，就證據調查方式有個別之規定
    ，就書證為宣讀，對證物為提示供辨認，錄音、錄影光碟部
    分，是以適當設備顯示，本庭認為不再有刑事訴訟法勘驗之
    部分，即本案重要之物證以提示供辨認之方式，此部分先與
    檢、辯雙方確認。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依國民法官規定，雖就證物是提示供辨認，但是依該法第4
    條準用刑事訴訟法第212條。
審判長諭知
    本庭認為這是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也根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特別規定不再適用，尤其是物證的部分不再適用，因為
    物證的提示證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來就是要提示證據供
    法官辨認，就法官依他的五觀來辨認物證的物理性質，本庭
    認為國民法官法的特別規定是提示，所以希望檢、辯雙方在
    提示物證的時候，能夠就希望讓法官們就它的物理性質、證
    物及書證的內容，成為重點告知國民法官。
審判長請檢察官就不爭執事項提出書證及物證。【國民法官法第
74、75、76條】
吳梓榕檢察官起稱
    各位國民法庭法官午安，相信在剛剛各位法官聽過檢辯雙方
    的開審陳述之後，對於本案案情已經有基本瞭解及初步輪廓
    ，對於檢察官起訴被告什麼事情，被告跟辯護人答辯方向如
    何，大家都有初步瞭解，且承如檢察官在開審陳述所講的，
    你們現在可能會疑惑檢辯雙方講出兩套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
    ，檢方講的是一個沒有好好處理情緒、控管憂鬱症的狀況下
    ，用物理性甚至犯罪的方式犯本案犯行的驚世媳婦的故事，
    但是辯方講的一個長期在張家接受婆婆、小姑的精神霸凌，
    工作壓力又很大，媳婦逆襲不得以才做出本案犯行。
    這是兩個脈絡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國民法官可能開始想
    像本案到底有何證據，具體細節為何，例如本案房屋的樣貌
    ，被告在衣物堆點火的房間又在本案房屋何處，當火勢從5
    時40分開始燃燒時，其延燒情況如何，是否如辯護人所述僅
    有二樓燒得很嚴重，其他則沒有受損，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
    看證據。又例如你們可能會疑惑警消人員何時到場，到場後
    花了多久撲滅火勢，相關人員從哪些位置被救下。
    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部分，大家可能疑惑被告用來攻擊的白
    鐵茶壺樣貌，攻擊力道又是如何，被告有無對陳燕做其他行
    為，各位法官也可能想看看一樓的狀況，相關證物在何處被
    發現等等，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有浮起這些疑問，接下來檢察
    官要透過不爭執事項調查證據程序為大家提示本案客觀證據
    ，希望透過這個程序告訴大家，檢察官的起訴是有證據作為
    支持，是有所本，並非像辯護人於開審陳述所講全部只有陳
    燕一人的陳述，其他都是不重要的證據。
    相信透過接下來的程序，大家能夠更有臨場感，彷彿回到案
    發現場感受當時到底發生何事，跟我們一起判斷、理性思考
    ，如果你看到這些證據，要如何評價這個人在主觀上基於什
    麼犯意，這顯然是本案非常重要的爭點，讓我們從關於不爭
    執事項證據調查開始。以下相關證據在調查之後，會依照國
    民法官法第78條規定提出予法院。
    被告不爭執的事項有兩個，第一個，被告不爭執的事實是她
    承認有本案放火行為，也承認她知道放火導致火勢延燒，可
    能會導致屋內的人，甚至屋外鄰居、路人也有生命或身體安
    全上的危險，甚至財產上損失，所以被告主觀上是有認知的
    ，且被告也知道當時58歲的陳燕與1 歲11月的張○○都在屋
    內。
    第二個不爭執事實，被告承認在一樓有拿燒開水的白鐵茶壺
    攻擊陳燕頭部，也不爭執陳燕因此受有相關傷害，針對不爭
    執事項，除了陳燕的筆錄外，就人證的部分，有陳燕、張志
    明、兩名消防人員及兩名鄰居相關證述，在非供述即書物證
    部分，有相關扣案物，有警察局、消防局於火災後回到現場
    所做的勘查採證報告及照片，亦有針對扣案物做NDA 鑑定的
    相關鑑定書，另外就所造成結果部分，我們也有相關證據。
    提示被告傷勢照片，被告當時已經被嗆傷處於意識昏迷狀態
    ，亦有被告病歷、張○○診斷證明書、陳燕診斷證明書，以
    及審判長方才所講的本案犯案重點，被告行為時精神狀態如
    何，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此部分有送請司法精神鑑定醫
    師所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書。
    接下來要進入本案的重點，提示本案房屋二樓房間照片，這
    是本案房屋起火點房間二樓被燒燬後情形，這僅是眾多照片
    中的一張，是被告放火行為的證據。
    提示本案房屋照片，本案房屋如同螢幕照片所示，張家之前
    是做光陽機車行，是社區住宅連棟透天厝其中一戶，由照片
    明顯可見牆壁燻黑那戶是為本案房屋。本件起火時間是在傍
    晚下班時段，被告自己說約下午5 時40分點火。
    提示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當日6 時43分左右，有一台消防
    車到場準備救火，本案房屋是在巷弄內的連棟透天厝，以這
    樣的地理位置與傍晚下班下課的時間，屋外不特定人會比較
    多，被告也說她知道放火時屋內有她本人、陳燕及張○○。
    提示現場平面圖，消防局做火災鑑定時都會就現場描繪平面
    圖，描繪出每一層的相對位置，例如一樓客廳、二樓雜物間
    、三樓房間等，當時被告在二樓北側臨路雜物間放火，張童
    在三樓主臥室嬰兒床上睡覺或玩耍，被告放火時陳燕在一樓
    廚房，被告知道本案房屋堆放的物品是易燃物，是因為陳燕
    平常就有在做資源回收，相信大家都有火災基本概念，屋內
    易燃物品越多，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短時間內就有可能燒起
    來。
審判長諭知檢方可以說明易燃物品很多，但不適合進一步說明放
火後會造成如何的傷害，這已經對證據做申論。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我們修正，讓國民法官自行感受。被告
    知道本案房屋是連棟透天厝，屋內有易燃物，（逐一提示現
    場各樓層照片）從一樓堆放情形到4 樓陽台，每個樓層擺滿
    許多雜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基於審理的順暢，我們盡量不想打斷檢察官，但是提示書物
    證應僅單純陳述、提出照片，至於被告是否知悉，是對於證
    據評價或進一步的延伸，不應衍生至本案構成要件。以檢方
    提示現場照片為例，本件書證只有二樓房間照片，下方文字
    及其餘照片都不是本件書證，檢方應該提出書物證讓各位國
    民法官知道本案卷內有何資料，讓他們自行觀察，而非進一
    步的衍生，後面會有調查證據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
審判長諭知就不爭執的書物證，請檢方、辯方就該事實提出證據
即可，就證據進一步論證過程，請放在交互詰問再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感謝審判長的提醒，此部分是為被告不爭執事實，檢方繼續
    提示不爭執事項卷內相關證據。本件放火的工具，依照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現場勘查報告內容所示，火災過後鑑識人員有
    到一樓至四樓找尋引發火災物品，後來在頂樓陽台發現疑似
    縱火用酒瓶2 個，旁邊放有黑色手套1 雙，且手套有燒燬情
    形，警消人員有將扣案酒瓶帶回採證。
    依照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定報告，在扣案酒瓶中有檢出易燃
    液體，放在酒瓶旁的黑色手套也有帶回做生物跡證檢驗，有
    驗出被告DNA ，消防局人員進一步勘查採證報告照片顯示二
    樓北側房間可能是起火點，不管是市警局、消防局報告都指
    出清理現場後，依燒燬狀況、物品分布痕跡、火流延燒狀況
    等，再加上他們的專業整體判斷，二樓北側房間西側衣物堆
    為起火點。
    綜合以上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房屋二樓房間內戴上
    黑色手套點燃易燃物放火，且該行為是為被告所坦承，亦與
    卷內證據即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報告相同，認為本案綜合現
    場觀察所見之後，可以排除電器走火等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稱
    如同剛才所述，我們認為這個階段應單純出示證據，讓國民
    法官了解卷內證據內容，不應加以論述證據會導出何種結果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現在就是在提示卷內證據，這是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
    論，是屬於卷內證據。
審判長諭知請依不爭執事項對應書物證即可，推導過程於交互詰
問中進行。
吳梓榕檢察官稱
    如同辯方所述，檢方有舉證責任，必須把卷內事證如專業鑑
    定報告提出給各位國民法官知道，否則國民法官不知道檢方
    所講的是否有所本，因此會花上一些時間提示多筆書物證。
    總之，在被告坦承放火的事實中，消防局火災原因鑑定結論
    就是如此。請各位國民法官注意，本件發現扣案酒瓶、手套
    的位置，我們剛才有提到警消人員在頂樓陽台角落發現扣案
    酒瓶及手套，依照陳燕、張志明的說法，扣案酒瓶、手套確
    實是家中物品，原本是放置在一樓客廳酒櫃內，但卻是在頂
    樓陽台的角落被發現，且手套有驗出被告的DNA ，接下來我
    們要再給各位國民法官看一下頂樓陽台的位置。
審判長諭知檢方不應該再進一步衍生說明，請於論告時再行說明
。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在說明頂樓扣案物發現的相對位置，與本案犯罪事
    實有關，從平面圖可以看出來，樓梯上來之後，必須繞過雜
    物間到另外一側的陽台才會有梯子，這些都是卷內證據，我
    們認為相對位置有必要讓國民法官了解。
    第二個是張○○當日所在位置是三樓主臥室，就在起火房間
    正上方，這也是卷內證據，本案行為在放火時造成何種程度
    的公共危險、主觀犯意要如何評價、以及同時涉犯何種規定
    。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檢方一再於不爭執事項提出證據過程中，論述起訴的犯罪事
    實，我們認為這是把論告放在一起，準備程序中有講過，不
    爭執事實的證據提出應該是單純說明，如果檢察官只是說明
    火場鑑定報告是寫不排除人為縱火，我們可以接受，但是檢
    察官不應該把文字加入敘述那麼多，讓別人認為這件事情就
    是這樣，這有點像是在辯論，評價被告的犯意不應該在提出
    書物證階段中出現。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只是提供以下證據供國民法官判斷。
審判長諭知請檢察官單純提示證據說明狀況。
吳梓榕檢察官稱
    我們直接來看證據方面，針對放火的結果，當天在場的人是
    怎麼說的，鄰居黃聖明在警詢中表示當天晚上6 時左右有聽
    到隔壁小孩哭聲。
審判長曉諭檢方僅要說明有鄰居黃聖明的說法即可。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不知道鄰居黃聖明的說法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稱
    在卷證不併送的狀況下，國民法官需要知道內容，且不爭執
    事項檢察官附有舉證責任，就連自白都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
    ，而被告承認的事情，國民法官心中是否有畫面，因此不爭
    執事項仍須透過證據來呈現，方式承如審判長剛才所講的，
    筆錄要提示要旨內容，不然我們只知道鄰居黃聖明有一份筆
    錄，卻不知道筆錄內容，如何審判及認定。
審判長諭知請檢方先說明書證內容，並用告以要旨方式提出。
吳梓榕檢察官稱
    是，我們僅是提示證據並告以要旨。
    鄰居黃聖明證述有聞到塑膠味，看到窗外都是煙霧後就看到
    隔壁二樓起火。隔壁鄰居方黃賢美證述當日6 點半左右煮飯
    時聞到燒焦味，出門查看後發現陳燕滿臉鮮血，陳燕住家北
    側二樓陽台竄出大量黑色濃煙，陳燕叫她趕快叫救護車。
    第一時間到場處理的駱姓警員出具的職務報告，顯示當天獲
    報後立即派員前往，發現案發地三樓半建築物二樓冒出火光
    ，陳燕說屋內還有兩人受困。第一時間到場救火消防員也在
    消防報告中寫到，他們到場時二樓北側窗戶已經竄出橘紅色
    火舌及大量灰黑色濃煙，且二樓北側雜物間已全面燃燒，當
    時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最後被通知而
    趕回家的張志明於警詢中表示，回家時媽媽全身都是血，二
    樓北側房間窗戶竄出紅色大火及大量黑色濃煙。
    接下來我們要以適當設備勘驗路口監視器畫面，有兩段影片
    ，讓大家感受到現場的情形。第一段影片是現場還沒有消防
    車的路口監視器畫面，當時消防人員還沒有到場，大家應該
    可以看得出來二樓房間屋內已經冒出火光。第二段影片是消
    防車到場後，現場冒出濃煙的情形，在一台消防車到達現場
    後，又有另外一台消防車到場，當時二樓窗戶逐漸冒出煙霧
    ，此時除兩台消防車外，對向有另一台警車或救護車到場，
    濃煙不斷從二樓北側冒出。
    關於火勢撲滅後情形，逐一提示現場照片及消防火災原因鑑
    定書，就外觀部分可明顯看出，重點是鋁質窗框有因此受燒
    變色，可從屋內一眼望到外面，且雜物間的床墊有變形的情
    形，另外，二樓起火點的地板，北側二樓起火雜物間的雙人
    床墊有受燒及變形，二樓起火點磁磚地板也嚴重受燒破裂，
    因為該棟為透天厝，樓梯間受燒情形，我們也有擷取現場火
    災鑑定報告書或警方現場勘查報告書所附現場照片，有二樓
    起火處旁樓梯、二樓通往三樓樓梯間、三樓通往四樓樓梯間
    等牆面燒黑情形。
    關於人員受傷情形，救護紀錄記載被告被救出時意識不清，
    就診後有重度呼吸窘迫，林建興消防員在偵查中表示現場以
    救人優先，其他同仁還在救火時他們就去救援，是他本人抱
    著小孩，其他兩名消防員救被告。請提示救護紀錄表，張○
    ○被救出後，額頭有一到二度燒燙傷約1X1 公分，且有吸入
    性嗆傷，張○○被送到兒童醫院診斷，有吸入性肺炎併呼吸
    衰竭的情形，醫師囑言記載其住加護病房三日，住院一週後
    才出院。
    本案被告亦不爭執有至一樓拿白鐵茶壺攻擊陳燕頭部，其攻
    擊造成何種結果，與其主觀犯意就讓各位法官去判斷。陳燕
    在第一時間從一樓逃出時，消防人員有幫她清洗傷口、止血
    及包紮，救護車人員亦記載她的頭部確實有腫脹、流鼻血的
    情形。鄰居方黃賢美提到她有看到陳燕滿臉鮮血逃出來，消
    防員到場時也說屋主陳燕在建築物外，頭部可見明顯外傷，
    陳燕除頭部需清洗、包紮、止血外，陳燕的診斷證明書也證
    明其頭部、臉部、四肢多處有相關傷勢。
    本案白鐵茶壺在被告攻擊後呈現何種態樣，依照國民法官法
    第76條，有必要提示證物供各位國民法官辨認。
李駿逸檢察官稱
    (當庭提出本案證物白鐵茶壺)
    依國民法官法第76條，聲請調查證據應該要讓各位辨認，希
    望各位能透過眼睛、以手觸摸，感受白鐵茶壺的材質、形狀
    、重量、凹陷情形，請問5 號國民法官這個高度與凹陷狀況
    為何。
5號國民法官答
    經當庭量測為寬度12公分、高度9 公分，10乘以8 的凹陷。
李駿逸檢察官稱
    請逐一傳遞白鐵茶壺供各位國民法官檢視，白鐵茶壺的上蓋
    已經無法蓋上，辨認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了解扣案物的狀態
    ，把這些記錄下來後可以用來詢問被告及證人。辯護人曾質
    疑該白鐵茶壺是早已凹陷或是不要的，但是依筆錄記載，被
    告不否認這是家中用來煮水的白鐵茶壺，也確實是她所打凹
    的，至於被告攻擊力道如何，有待交互詰問程序進行，最後
    ，請各位法官將辨認後結果作為裁判時使用。
吳梓榕檢察官稱
    國民法官法立法精神是讓各位用眼看、耳聞做本案的審理。
    請大家看投影片，被告在一樓攻擊陳燕時，二樓火勢是持續
    燃燒，除二樓北側外，前側雜物間也受燒，張○○所在主臥
    室落地窗也有受燒。
    最後提示本案時序表，被告承認5 時40分在二樓北側雜物間
    點火，6 時至6 時30分證人黃聖明、方黃賢美聞到燒焦味及
    聽到小孩哭聲，6 時33分陳燕逃出請鄰居報警，依據消防局
    出動觀察紀錄於6 點42分到場及火勢於7 時1 分被撲滅，希
    望各位國民法官在未來的評議中將此時序表放在心中，以上
    不爭執事項檢方證據調查完畢。
審判長問
    辯護人有何意見？
辯護人答
    剛才檢察官提示張○○的診斷證明，只說他有吸入性嗆傷，
    但其實當時他意識清楚，而檢察官所提火場鑑定證據，酒瓶
    內有易燃液體，但起火源沒有採證出易燃液體，另外請國民
    法官勘驗茶壺時注意上面有無陳燕血跡，有助傷勢判斷。
審判長諭知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息)。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 
點呼證人陳燕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陳燕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陳燕答
    他本來是我媳婦。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陳燕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檢察官進行主詰問，時間為40
分鐘。
李駿逸檢察官問
    109年2月15日發生火災時妳跟誰住在本案房屋？
證人陳燕答
    跟我兒子、媳婦、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否螢幕所示照片中的透天厝？
證人陳燕答
    是，有招牌、燒的黑漆漆的那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周遭是住家還是做生意的？
證人陳燕答
    都有，住家比較多。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中的窗戶怎麼了？
證人陳燕答
    火災燒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鑑識人員到現場說二樓以上都受燒燻黑變色，鋁窗都受燒變
    色嚴重變形，是否如此？
證人陳燕答
    是，後來都不能住了，窗戶也不能關。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我家一樓。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撿的資源回收，多少賺點生活費。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幾樓？
證人陳燕答
    二樓，本來我女兒住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女兒還住在這裡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很久之前就搬出去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個窗戶看出去是那裡？
證人陳燕答
    房子前的巷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是剛才從住家前面拍過去的那個黑黑的窗戶？
證人陳燕答
    是，二樓前面的房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女兒已經搬出去，房間做何用？
證人陳燕答
    堆放衣物、書、一些雜物。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消防員進入二樓房間時地板的情形，地板原
    來就是這樣？
證人陳燕答
    沒有，地磚本來好好的，火災燒到裂成這樣。
李駿逸檢察官問
    地上這些黑黑的痕跡是何物品？
證人陳燕答
    櫥櫃旁邊本來是我放的舊衣服，要拿給慈濟的，堆在那裡都
    燒焦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這也是消防員進到房屋裡，看到物品被燒的清
    況，這是什麼物品？
證人陳燕答
    我女兒房間的彈簧床，燒到剩下鐵絲不能睡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當時妳有到現場協助拍照，為何妳拄著拐杖？
證人陳燕答
    火災那天我從二樓摔下來一樓，摔到屁股痛到不能走路，要
    拿拐杖才能走路。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有說二樓已經燒燬，目前沒有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異議
    檢察官似乎有誘導詰問，前提還不存在即提示張志明的卷證
    ，檢察官應該先讓證人回答後，若有不符才能提示其他卷證
    ，不應該直接拿別人的證據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我們認為這是同意的證據，何以認為是誘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應該先用詢問的方式，讓證人陳述過往事實，如果證述與證
    據不符合時，再提示證據詢問證人為何不同，這才能達到交
    互詰問的真正目的。
審判長問
    辯護人希望就證人目前主觀認知的事實回答，其他引申的證
    據於事後回答，是否如此？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答
    檢察官主詰問時應先讓證人回答，假設證人回答與客觀事實
    不符，才能提示證據資料讓證人回憶，不應該拿別人的卷證
    資料讓證人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前一個問題，證人已回答房子已經燒燬不能住了，二樓
    房間燒毀是一個不爭執的事項。
審判長問
    檢察官待證事實為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房子的燒燬狀況。
審判長問
    是否已問過證人房子的燒燬狀況如何？
李駿逸檢察官答
    是，陸續在問。
審判長問
    既然證人已經知道房子燒燬的狀況，不需要再引申別人的證
    據。
李駿逸檢察官答
    因為被告或辯護人爭執房子沒有燒燬很嚴重，不算全毀，二
    樓也沒有全毀，我們的證明方式包括證人當庭的證述，因為
    辯護人強調證人所述不實在，所以多一個證據，就是證人的
    兒子張志明的證述，來釐清爭點，而非辯護人所說只能靠證
    人陳燕的陳述。
審判長諭知這部分有筆錄可證，可直接提示，證人應就其主觀事
實回答。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就妳的記憶，二樓還可以住人嗎？
證人陳燕答
    不能住了，燒成這樣誰敢住，整個都燒壞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現在還住在這個房子裡面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住我弟弟那邊，借一間房間住，不然沒有地方住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回憶火災當時狀況，為何當天會發生火災？
證人陳燕答
    我回想起來還是很害怕，我在一樓廚房大約4 、5 點要準備
    晚餐，那天我媳婦回來，我告訴她小孩都沒睡叫她去三樓看
    看，我在樓下煮晚餐，過沒多久她在二樓叫我「媽媽妳上來
    一下」，我想說不知道什麼事，我上去之後，看見房間內衣
    物都燒起來，我想說怎麼沒事衣服會燒起來，後來她還要把
    我推進房間裡面，我很害怕想說火已經燒得很大，如果被推
    進去會被燒死，我就趕緊轉身要走，她還抓我脖子硬要將我
    推進去，當時我很緊張想說如果被推進去一定會被燒死，想
    趕緊逃走不讓她推我進去房間，我想說一定要逃出去外面喊
    救人，不然燒起來沒有人救火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結果妳有成功逃走嗎？
證人陳燕答
    我要往一樓逃走，逃到樓梯口時，被告抓我脖子要推我進去
    ，推不進去就把我推下樓，害我摔到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要推妳進去房間，妳轉身要離開時從樓梯跌落，是
    螢幕所示照片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是，那是我們二樓樓梯口，我就是從那裏摔下去，被告推我
    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螢幕所示照片是銜接二樓樓梯下來的地方嗎？
證人陳燕答
    對，樓梯下來是廚房，我煮飯的地方。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推妳下來後，在一樓地面對妳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她把我推下去，我摔得爬不起來，她就追下來扯我頭髮，把
    我的頭拉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我的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是頭的前面還是後面被撞到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想不起來，她扯我頭髮、拉我的頭去撞地板，撞了好幾下
    。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抓妳頭髮撞地板時有對妳說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她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真的是要把房子賣掉嗎？這個房子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是我兒子名下的，我哪有辦法賣掉。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兒子說房子是妳跟他出資買的，所以房子到底是誰出錢？
    又是登記在誰名下？
證人陳燕答
    作母親的，兒子要結婚當然要幫忙出錢買房，沒出錢買房要
    住哪裡，出錢買給兒子，當然也是登記兒子的名字，大家一
    起住。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說為何要將房子賣掉，當時妳如何回答被告？
證人陳燕答
    我沒回她，我想趕快爬起來逃走。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接著做什麼動作？
證人陳燕答
    我想逃但爬不起來，她還拿白鐵茶壺打我頭，也有拿保溫鍋
    一直用力打我頭，打到我頭非常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扣案物白鐵茶壺，是這個白鐵茶壺嗎？
證人陳燕答
    是，就是這個，這是我們家的茶壺。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用白鐵茶壺打妳何部位？
證人陳燕答
    打頭部跟臉，打到我痛得一直叫，她也不理我就一直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能否起身模擬給大家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模擬是什麼意思，不要把茶壺拿過來靠近我，我看
    到會害怕。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剛才法官看過，茶壺凹陷大小是12乘10公分，高度9公分，
    妳有無意見？茶壺為何變成這樣？
證人陳燕答
    這原本是完好的，是我家煮水用的，那天她拿來打我頭跟臉
    ，打得我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被告不只拿白鐵茶壺打妳，還有拿扣案物保溫鍋打
    妳？
證人陳燕答
    對，這個保溫鍋是我撿回收撿回來的，不用插電，早上我煮
    完飯放進去，中午、晚上都還可以吃。
李駿逸檢察官問
    確定被告有拿保溫鍋打妳嗎？被告說沒有？
證人陳燕答
    有。
李駿逸檢察官問
    保溫鍋材質為何？
證人陳燕答
    塑膠做的，很硬，保溫效果很好。
檢察官呈上扣案物保溫鍋供國民法官查看保溫鍋材質。
審判長諭知請國民法官說明保溫鍋材質。
1號國民法官答
    外殼塑膠，高度17.5公分，直徑16公分左右。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確定有用這個保溫鍋打妳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我有看到，她用力打，打得我頭很痛。
李駿逸檢察官問
    茶壺上灰灰與黑黑的情況，是本來就如此嗎？
證人陳燕答
    我平常時候都有清潔，是不是火災造成的，我也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白鐵茶壺跟保溫鍋，被告都有拿來打妳的頭部？
證人陳燕答
    有啦，我不會說謊。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打妳頭部的時候，她有說了什麼話嗎？
證人陳燕答
    我跟她說我快被她打死了，孩子還在三樓，叫她快去救孩子
    ，不然孩子被燒到該怎麼辦，火那麼大、濃煙一直冒出來，
    我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聽到妳表示小孩子還在樓上，妳快被她打死時，被告如
    何回應？
證人陳燕答
    她還是繼續用力打，我很擔心孫子沒有人救怎麼辦，我想說
    拿手機要求救，結果她就把我手機折斷，我就沒辦法打給消
    防隊，那時候痛又爬不起來。
李駿逸檢察官問
    被告把妳手機折斷之後，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證人陳燕答
    我想說不行，我一個老人出事沒關係，但孫子還在三樓，不
    出去喊救命不行，就死命硬爬起來要去找鄰居幫忙，被告抓
    我頭髮不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最後有逃出透天厝嗎？
證人陳燕答
    佛祖保佑我有逃出去，我拜託鄰居幫我叫消防車，孫子媳婦
    還在屋內，鄰居幫我打電話的。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消防隊於18時45分到達，18時56分
    把妳載走，妳還在現場待了12分鐘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逃出去之後救護車就來了，我跟救護人員說我不要緊，把
    血擦一擦就好，我要在現場等我孫子被救出來，我說我不要
    去醫院，藥隨便塗一塗就好，他們不讓我進火場，後來他們
    說我太嚴重了，要縫合才會好，我要先顧好自己才能顧孫子
    ，堅持要讓我上救護車。
李駿逸檢察官問
    救護車於18時56分載妳離開現場，19時0 分到達醫院，你們
    家是否離醫院很近？
證人陳燕答
    很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在醫院待了多久？
證人陳燕答
    醫院我待不住，醫生說要觀察住院，我都說不痛我要去看孫
    子被救出來了沒，我都在想他，就擔心這個孫子。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被送醫後，不知道現場救護狀況？
證人陳燕答
    是，醫生留我多久我也不知道，就硬跟醫生說我都好了，不
    用再幫我治療讓我出去。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表，救護人員幫妳清洗傷口、止血包紮
    ，妳有流鼻血、頭部後方腫脹、頭部、臉部、下巴挫傷等傷
    勢，這都是妳受傷部位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認識字，有聽救護人員說我鼻子、眼睛、頭部都腫起來
    滿臉都是血，我眼睛被血沾到很澀，請救護人員幫我清洗。
李駿逸檢察官問
    案發時間是109 年2 月15日，驗傷診斷證明書時間是109 年
    2 月21日，妳為何事隔一周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那個我不懂，我當時想趕快去看孫子，醫生治療的差不多我
    就離開了不知道要驗傷，是後來警察叫我回去做筆錄時說要
    驗傷要去醫院拿驗傷單，後來我等孫子出院才放心，我才回
    去就診。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109 年2 月21日孫子出院妳才去驗傷？
證人陳燕答
    是，那時候放心了才有時間想這些。
李駿逸檢察官問
    這些紀錄的傷勢位置沒錯嗎？
證人陳燕答
    那個時候整個人鼻青臉腫。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妳住家何處？
證人陳燕答
    這是二樓至三樓轉台。
李駿逸檢察官問
    牆壁原來是何顏色？
證人陳燕答
    本來是白色，被火災的煙燻黑了。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把手上面本來就是這麼髒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那是火災的灰燼，我每天都有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樓梯原本是這個顏色嗎？
證人陳燕答
    不是，那是被火燒的，我每天都有拖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火場照片，這是幾樓的樓梯？
證人陳燕答
    看起來是3 樓至4 樓的樓梯。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樓梯的顏色為何？
證人陳燕答
    白色，地磚跟牆壁都是白色，火災才燻得黑漆漆。
李駿逸檢察官問
    前一張照片幾乎全燒黑，為何這張照片有幾道平行往上的白
    色痕跡？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去沾到。
李駿逸檢察官問
    本來整片是白色？
證人陳燕答
    全部是白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因為妳被送去醫院，手機也被折斷，所以不知道現
    場狀況如何，依被告當時的救護紀錄，她被救出時已經意識
    不清了，妳知道這段過程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清楚，是我兒子告訴我被告有昏倒被救出送醫，我要去
    探望，被告不讓我看她，不知道被告傷勢。
李駿逸檢察官問
    你們之間有何糾紛或衝突？為何被告不讓妳去看她？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幫忙煮三餐顧孫子，要說有什麼糾紛我也不知
    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家庭暴力/ 老人保護事件通報表，妳曾經報案說媳婦對
    妳家暴、摔東西，警方到場時妳是否說不要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當天他們吵架，被告要打我兒子，我兒子沒有回手，我覺得
    很危險，我想要上去阻止，被告又對我咆哮、摔東西、把我
    推出去，我擔心我兒子才會報警。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警局筆錄，妳在警局時說因為被告摔碗盤，妳去拉開，
    她踢妳還罵妳三字經、拿東西丟妳的頭，把妳鎖在外面，妳
    請警察來幫忙，社會局也打來問，妳是說妳不要申請保護令
    ，如果被告這樣，為何妳不申請保護令？
證人陳燕答
    一家人能和好就好，被告也有工作賺錢，小孩也照顧得很好
    ，只是脾氣不好，脾氣一來我就很害怕，但想說不要再有糾
    紛好好生活就好，不然去警局也不好意思，這種家務事也不
    想讓人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病程紀錄，醫院記載你們有
    婆媳問題，提到被告覺得妳兒子要離婚房子要賣掉，是否如
    此？
證人陳燕答
    這該怎麼說，我幫她煮三餐照顧孫子，她發脾氣我也不敢回
    嘴，我很害怕又像上次那樣鬧，她在發脾氣時我都躲在房間
    不敢出來，我不知道她說的婆媳問題。
李駿逸檢察官問
    護理紀錄寫到被告曾經割腕要死給妳看，說要讓妳良心不安
    ，這些事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她不讓我去醫院看她，她沒跟我說這些，被告放火燒我，是
    我要死給她看，是誰要良心不安。
李駿逸檢察官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寫到兒童張○○有燒燙傷、鼻子吸入
    性嗆傷但意識清楚，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記錄有吸入性呼吸
    衰竭，住入加護病房幾天後轉成一般病房才出院，對於孫子
    的傷勢妳是否瞭解？
證人陳燕答
    當天我出院就回家，鄰居說孫子有救出送醫，我馬上去醫院
    探望，醫院說孫子有被燙到、呼吸不順，要轉大醫院否則有
    生命危險，小孩那麼小我擔心不知道能否救回，轉院後住加
    護病房插管、吊點滴，每天只能探視幾分鐘，看他喊痛要抱
    他安撫他也不能，我看一次哭一次，我寧願減壽十年也要讓
    我孫子活下來(哽咽)。
李駿逸檢察官問
    請妳情緒控制一下，不要想太多，孫子現在狀況如何？
證人陳燕答
    傷勢差不多好了，但常常半夜哭，看不見大人也會哭，之前
    我照顧時每天都笑臉迎人，現在很黏人不知道是不是受驚，
    帶去收驚也沒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駿逸檢察官問
    現在孫子誰在照顧？
證人陳燕答
    我在照顧，兒子要上班，我如果無法照顧就送到我女兒那邊
    ，我女兒在檳榔攤上班，如果有人說哪裡可以撿回收，我就
    讓女兒幫忙照顧一下，多少撿一下回收賺錢。
李駿逸檢察官問
    對於火災造成妳與小孩受傷，有無想表達的？
證人陳燕答
    這種事情不要再來一次，很恐怖都睡不好，醫生說傷勢要復
    健花錢，孫子跟之前也不一樣，媳婦如果做錯要承認，我不
    會說了。
檢察官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反詰問，時間為20分鐘。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媳婦感情如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詳述感情狀況？
證人陳燕答
    大家住一起互相照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喜歡這個媳婦嗎？
證人陳燕答
    她也是笑臉迎人，每天去工作賺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跟媳婦感情到底如何？
證人陳燕答
    感情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於警詢筆錄。警察問妳相處情形如何，妳說平
    平淡淡的沒什麼互動，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小
    孩都在哭，妳跟被告到底相處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啦，她叫我也是會上去，當天也是這樣。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妳媳婦跟兒子常常無理取鬧吵架，是誰無理取鬧，
    妳說的意思為何？
證人陳燕答
    兩個人吵架，我媳婦就摔東西，她身為母親、太太還一直摔
    東西，孫子在哭就放任他哭，如果我有上去阻止，她就會對
    我咆哮，讓我不敢上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多久了，妳知道嗎？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有聽兒子說被告脾氣很不好，要看醫生吃藥。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到底有無吃藥？
證人陳燕答
    我不太了解，她都在外上班。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陳燕警詢筆錄，妳說妳對被告不了解，不知道她何
    時有憂鬱症，不知道妳有沒有吃藥，妳不是跟被告住在一起
    三年，為何連她有無看醫生吃藥也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她在外面上班，我老人家不可能都跟著，她吃藥也不會讓我
    看到。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你們感情不錯，火災後妳要去探望被告，
    但被告不願意？
證人陳燕答
    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請求提示被告病歷紀錄。被告這五個月來有情緒障礙，與妳
    有婆媳問題，被告稱是因為很愛先生跟兒子才撐過去，被告
    在五個月間瘦了20公斤，如此明顯的變化妳沒有發現？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她瘦多少，年輕人都很愛減肥，什麼都不吃， 我
    怎麼會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生產已經過了2 年，最近這五個月才瘦下來20公斤，妳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證人陳燕答
    年輕人很愛漂亮、減肥，要怎麼說她奇怪。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最近與先生相處狀況為何？
證人陳燕答
    差不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聽說他們要離婚嗎？
證人陳燕答
    吵架的時候我都閃遠一點，我哪聽得到有沒有說要離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平常跟被告說話，是否常說難聽的話？
證人陳燕答
    什麼是難聽的話。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例如說被告都不做家事，不讓被告看小孩把小孩藏起來？
證人陳燕答
    家裡的事都我在做，我沒有叫她做。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有無罵被告，說她都不做家事或是把小孩藏起來不讓被告
    看？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把小孩藏起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病歷紀錄上被告說她認真賺錢，下班還要顧小孩做家事，婆
    婆卻說她不做家事很大牌，為何被告這樣說，有無此事？
證人陳燕答
    沒這種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於2 、3 年前就醫時說她跟妳兒子結婚一年，上班很累
    很忙，有時無法做家事，妳會在外面說她壞話，她還自殺過
    ，妳是否記得？
證人陳燕答
    沒有到自殺，我撿回收做家事，媳婦可以幫忙做點家事，我
    又不是叫被告煮三餐服侍我，小孩也是我照顧，她為何對我
    這麼不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否有跟被告說不要去做筆錄，叫她去死一死？
證人陳燕答
    我不會這樣說，不信去問鄰居看我為人如何，家裡是我在整
    理，她發脾氣我就閃一邊，我都希望一家人能和好，怎會希
    望被告被關、叫她去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叫被告去死一死不是第一次了，被告說與妳兒子是工作認識
    的，在被告低潮時幫助很多才結婚，一開始妳對她很好，後
    來小孩出生妳就變了，妳跟妳女兒都說被告有病要看病，叫
    妳兒子跟被告離婚，叫妳去死一死不要拖累別人？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說，我女兒也早就搬走了，我怎會叫她去死，她
    是我孫子的母親，孩子沒有母親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是用何種語氣叫被告有病去看病？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叫她有病去看病，不然要叫她來對質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所述相處的過程均非屬實？
證人陳燕答
    我沒有這樣，照顧小孩整理家裡都來不及了，我也希望他們
    夫妻和好。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剛才說妳兒子要跟被告離婚，妳是否知情？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有無跟妳討論？
證人陳燕答
    沒有跟我討論，我叫他們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照妳兒子筆錄所載，案發隔天是被告生日，他有說要把房
    子賣掉，當時想要分開，兒子要賣房子、離婚，妳是否知道
    ？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很安靜，有事不會跟我說，他怎麼想我哪
    知道，我以為都好好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偵查筆錄中有記載說兒子要賣掉房子，但妳的意思是叫
    被告跟兒子自己出去住，妳要自己住一間，為何跟現在說的
    不同？
證人陳燕答
    房子是我存錢跟兒子一起買的，我若趕他們出去，他們要住
    在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妳之前就是這樣跟檢察官說的，妳說妳還沒有要賣房子，
    只是有打算賣房子讓他們去買房子，為何現在妳連到底有無
    要賣房子的事都不承認？妳到底有無跟張志明說過要賣房子
    ，要他們搬出去住？
證人陳燕答
    房子賣掉我要住那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的意思是沒有這回事，所以妳不知道為何在偵查庭時妳會
    說出這段話是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房子賣掉大家要住哪裡。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這是妳在偵查庭時說的話，所以完全沒有這回事嗎？
證人陳燕答
    沒有，一家人好好得住一起，何必賣房子又買房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妳的意思是希望他們能好好相處不要離婚？
證人陳燕答
    當然，一家人好好的為什麼要分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所以他們說要離婚的事，妳事前都不知道？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我兒子又不跟我講。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有說當時火勢很大，妳怕被火燒死是嗎？
證人陳燕答
    有，當時火勢很大。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依之前筆錄所載，妳說被告叫妳上去，妳看到一堆衣服燒起
    來，被告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妳想說為什麼會著火還想開
    燈看到底怎麼了，妳剛才說被告要推妳進去，如果妳進去就
    會被燒死，與妳在偵查中說火不太大，為何前後不一致？
檢察官提出異議
    「火不太大」是被告所述，而非證人陳燕所述。辯護人要問
    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過「火不太大」，但剛回答檢察官當時
    她上去時火已經燒起來了，為何證人之前在偵查中說「火不
    太大」，可是「火不太大」是被告說的，不是證人說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稱
    請看筆錄所載，「林雅婷就在二樓口，我就看到門口有一堆
    衣服燒起來，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依整段筆
    錄脈絡，證人不會講林雅婷說火大不大，且證人後面還有形
    容「就一串火起來而已，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著火」。
審判長問
    依辯護人主張，「林雅婷就跟我說著火了，火不太大，就一
    串火起來而已」這是林雅婷說的話，「我就想說奇怪怎麼會
    著火，我本來要開燈，但又想說沒有東西怎麼會著火」這段
    從前後文的脈絡看起來，這一段應該是證人陳燕的說詞，辯
    護人的問題為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答
    這一段「火不太大」，從檢察官筆錄的前因後果來看，其實
    是證人陳燕觀察當時的狀況，而非檢察官所說是林雅婷跟證
    人說的話，因為證人不需要去講林雅婷當時講什麼。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繼續詰問證人。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當天火燒起來時，火勢大小為何？
證人陳燕答
    後來都燒到整個房子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一開始火勢大小為何，為何妳還要去開燈？
證人陳燕答
    那時候沒開燈我當然要去開燈。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如果火勢很大，一般人的想法應該是先去救火，怎會先去開
    燈看火勢大小？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用質疑證人所講內容。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跟檢察官說妳被媳婦推下去，但是筆錄時說妳咬被告，被
    告就放手，妳要下樓不小心跌下去，為何內容不一致？
證人陳燕答
    被告抓我脖子，怎麼不是推。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當初說被告有放手，被告有放手沒繼續抓脖子，妳要下樓
    不小心摔下去，這與被告推妳下去是有差別？
證人陳燕答
    這不是推，不然是什麼？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跟檢察官說被告抓妳的頭撞地板，撞地板時妳是趴著
    還是仰著？
證人陳燕答
    我摔下去到廚房，被抓頭撞地板，我忘記了。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可否形容被告打妳的過程？妳是從正面擋著，還是趴著一直
    被撞地板？
證人陳燕答
    我從樓梯摔下爬不出來，被告就過來抓我的頭撞地板，我不
    會說是撞正面還是反面。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如何拿白鐵茶壺打妳，連續一直打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拿茶壺打我頭部，打到茶壺凹陷。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幾下，是不停止的、連續的打妳嗎？
證人陳燕答
    我哪會去算她打我幾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打了妳一下就開始罵妳，還是一直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忘記過程了，我被打到整個臉都是血，依你看這是怎麼打
    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是右撇子還是左撇子？
證人陳燕答
    我沒注意看她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平常習慣用右手還是左手？
證人陳燕答
    右手的樣子。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證人陳燕驗傷單，右側頭皮挫傷、臉部挫傷、右下巴挫
    傷，被告既然是慣性右手，為何妳是右邊受傷而非左邊？
證人陳燕答
    被告也有打我頭部，她怎麼打的要問她，當時我要去喊救人
    ，哪會記得她用哪隻手打我。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下巴如何受傷？
證人陳燕答
    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誰記得她怎麼打的，又沒有一直盯
    著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妳的傷很嚴重，不縫合不行，但驗傷單記載是3 公
    分乘3 公分的挫傷，挫傷與撕裂傷不同，挫傷不用縫只是會
    腫起來，妳剛才說得很嚴重，3 公分乘3 公分不大，被告打
    妳時要打同一個地方，還要輕輕打才會是3 公分乘3 公分的
    挫傷，不然應該打到種個臉都黑青了，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問題。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打得妳一直流血需要縫合，但是妳的病歷紀錄
    記載是挫傷3 公分乘3 公分，與妳說的差很多？
證人陳燕答
    我剛才有說孫子出院我才去驗傷的。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消防局救護紀錄，其實妳只是流鼻血而已，跟妳說的嚴
    重性差很多，為何如此？
證人陳燕答
    那是什麼東西。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消防隊救護人員第一時間治療妳時，說妳頭有一點腫、流鼻
    血？
證人陳燕答
    就是一直流血。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是流鼻血，不是打得妳全身是傷需要縫合，與妳形容差很多
    為何會這樣？
證人陳燕答
    可以請救護車的人來講，如果不是全是血，他們為何硬要將
    我送醫，我說我不要去，他們說一定要去。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剛才說被告一直打妳，妳當時反應如何？正常人會如何反
    應？妳有擋嗎？那天被告打妳時，妳有什麼反應？
證人陳燕答
    我當然是擋住，不然你不會擋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說會擋住，又說被告像發瘋一直打妳，妳在警局筆錄中說
    ，妳跟被告說妳要被她打死了，被告還是一直打妳沒有理妳
    ，妳被打時擋都來不及了，為何還有時間打電話，那個過程
    是如何？
證人陳燕答
    我想打電話喊救命，不然怎麼辦。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打妳時，妳如何有機會打電話，妳可否示範？
證人陳燕答
    還要示範又要被打一次，我不要。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是想了解被告是一直打妳，還是打1 、2 下而已，所以妳
    才有時間打電話？
證人陳燕答
    被告打我幾下我不知道沒有算，我心裡只想著孫子在三樓要
    被火燒死到了，我哪會去想這個。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問題是當時情況如何，妳做了什麼反應，為什麼被
    告一直打妳，妳還有空打算拿電話打給妳兒子？
證人陳燕答
    手機就在我口袋而已，我想說摸看看有沒有機會。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推開被告不是比較快？因為妳的身高161 公分，體重80公
    斤。
審判長諭知請辯護人不要與證人辯論。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檢察官有問妳，2 年前孫子剛出生時，被告打妳兒子又摔東
    西，妳過去阻止時，被告還罵妳、丟妳東西，後來妳通報社
    會局要申請保護令，後來妳想一想不要申請，是否有此事？
證人陳燕答
    有。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提示家暴中心評估單，妳剛才說被告好像要將妳打死，但評
    估單記載危險評估0 分，說被告精神暴力，當時被告根本沒
    有打妳，為何本案事發後，妳去警局說被告以前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我聽不懂辯護人是在講哪個時段的事情。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火災之前，有一次妳通報家暴，但是妳想說不要家裡吵吵鬧
    鬧，妳說被告有打妳、罵妳，但通報單記載被告是精神暴力
    ，她沒有打妳？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對我大吼，要打我，我有閃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妳之前在警局說被告打妳，這件事並不存在，被告沒有打妳
    是嗎？
證人陳燕答
    我又沒有告她，我連保護令都沒有申請。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我只是想確定，被告當初有無打妳？
證人陳燕答
    動手動腳。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但通報表只有記載精神暴力，是記載錯誤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有沒有少記。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主詰問。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剛才說不認識字是嗎？
證人陳燕答
    對，我不太認識。
李駿逸檢察官問
    家暴通報紀錄，社工如何紀錄，妳知道嗎？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他就問一問而已。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說被告是右撇子，她打妳時妳有閃躲嗎？
證人陳燕答
    我那時候摔在地上爬不起來，我要躲去哪裡。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無法確定茶壺是從左邊過來攻擊妳，還是從右邊過來？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被告是拿在我上面打我，我要如何抬頭看。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右邊有傷左邊也有傷，但妳無法確定攻擊的方向？
證人陳燕答
    我不知道。
李駿逸檢察官問
    辯護人剛才提到被告住院期間與護理人員所述的婆媳問題，
    除了這些紀錄以外，妳有無聽到其他人講，或是有其他資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嗎？
證人陳燕答                               
    被告就上下班，我幫忙照顧家裡，和鄰居相處也都很好，不
    然你問鄰居。
李駿逸檢察官問
    所以妳也不知道護理紀錄為何會這樣紀錄？
證人陳燕答
    我每天都在做回收，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說我。
李駿逸檢察官問
    妳到底第幾次聽到被告覺得有婆媳問題，說妳虐待她，對她
    有埋怨，到處講她壞話，在剛才律師對妳講之前，妳有無聽
    誰說過？
證人陳燕答
    沒有，被告也沒有跟我說過。
檢察官起稱
    沒有其它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反詰問。
辯護人起稱
    沒有問題。
審判長諭知交互詰問完畢，休庭5 分鐘( 移到第31法庭評議室休
息) 。
國民法官法庭入庭。
審判長諭知：續行程序，由本院依職權訊問證人陳燕。
審判長問
    剛才檢察官提示證物白鐵製的茶壺是誰的？
證人陳燕答
    不是我撿的，可能我兒子買的。
審判長問
    小型保溫鍋是妳的？
證人陳燕答
    對。
點呼證人張志明入庭訊問。
審判長問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
所等項
證人張志明
    <年籍資料詳附件>
審判長問
    與被告有無婚約、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關係？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是我前妻。
審判長問
    是否同意作證？
證人答
    同意。
審判長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朗讀結文後令具結，結
文附卷。
審判長諭知開始進行交互詰問，請辯護人進行主詰問，時間為20
分鐘。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跟被告結婚多久？
證人張志明答
    106年結婚，不到三年。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一般般。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離婚了嗎？
證人張志明答
    因為此事才離婚。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離婚前，你們有無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有跟你抱怨家裡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有，但我不太在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跟你抱怨，你不太在意，要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憂鬱症，比較敏感。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何時開始有憂鬱症？
證人張志明答
    婚前就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婚後如何？有比較好或不好嗎？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後比較嚴重。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有無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前有吃藥，懷孕時沒有吃藥，怕影響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沒有吃藥後比較嚴重，情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會吼叫，手會揮舞。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我沒有陪她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是一次都沒有，或只去過一、兩次你沒有印象？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有一、兩次，但平常我有工作不會陪她去，就她自己去
    。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陪被告去？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白天有無工作？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晚上回家能否休息，不用照顧小孩或做家事？
證人張志明答
    家事多少會做，小孩主要是我媽媽照顧，但不可能24小時是
    媽媽處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小孩跟被告關係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有無生疏的感覺？
證人張志明答
    不會。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本案發生後，你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燒掉你房子，為何會原諒被告？
證人張志明答
    我覺得我平常對她的關心比較少，我多少也有一些責任。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所知，你媽媽有要原諒被告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希望被告被關，比較不會這樣鬧。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從結婚以來，在家中你有無聽過被告想殺害你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我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中，你前妻憂鬱症發作時，有無對你說要帶小孩共
    赴黃泉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她很疼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誰身材比較壯碩？
證人張志明答
    一定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職業？
證人張志明答
    之前在工廠搬運重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身體狀況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搬重物多少會酸痛，但平常身體很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就你印象，誰力量比較大？
證人張志明答
    應該是我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是否知道你前妻有段時間暴瘦？原因為何？
證人張志明答
    有。不知道原因。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看來你家人都不知道被告有段時間忽然體重掉很快？
證人張志明答
    主要是她憂鬱症搞得我們也累了。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發作時，你們如何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我的話就是不要理她，讓她冷靜一下。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媽媽呢？
證人張志明答
    被告跟我在樓上，我媽媽都在樓下，至於他們單獨相處狀況
    我不知道。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前妻跟你媽媽有無常常吵架？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介入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夾在中間很難介入。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幫忙處理？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夾在中間很難為，一邊是老婆，一邊是媽媽。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案發當天你有無在場？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後來有到。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有無印象當天媽媽傷勢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我到家外面時，媽媽已經送醫，到醫院看到時臉上已經沒有
    血，四肢有些瘀青。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2 月16日調查筆錄。你回答「我媽媽
    頭部、臉及嘴巴有腫起來當時有流鼻血」，是否如此？你是
    否這樣陳述？
證人張志明答
    流鼻血是我鄰居在家外告訴我的，我這樣陳述的沒錯。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會不會跟被告說她很大牌不做家事，會把小孩藏起來
    不給她看？
證人張志明答
    都沒有，但有時被告憂鬱症發作，情緒較激動，怕她傷害小
    孩才把他們隔開，不是不給被告看小孩。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妹妹有無跟被告說過有病不去看病，趁你跟被告還
    年輕趕快離婚，跟被告說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
證人張志明答
    我媽媽平常講話比較直，有些話比較難聽，但沒有惡意。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的意思是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叫被告去看病是因為憂鬱症，可能有講過。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到底有無講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我都在上班不在家。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你媽媽跟被告相處情形？
證人張志明答
    平時會打招呼，但不太相處。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被告有無跟你說過你媽媽叫她去死一死，會把小孩藏起來不
    讓她看，要死自己去死，不要拖人下水這些話？
證人張志明答
    她有跟我抱怨過一些事，但我不會放在心上，我覺得那是氣
    話，講過就算了，所以我沒有特別記憶。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前妻跟媽媽除婆媳問題外，有無非常大的衝突過？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沒有聽過被告想殺害媽媽的話？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聽過。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們家有無比茶壺還容易達到殺人的工具？
證人張志明答
    廚房有刀和拍打肉類的槌子，那個稍有重量，但不會很重。
辯護人均起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反詰問，時間為10分鐘。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何時發現被告有精神狀況？
證人張志明答
    結婚前就有憂鬱症。
呂舒雯檢察官問
    與被告相處過程中，關於憂鬱症你有無協助被告做何事？跟
    她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有無與被告去看過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印象中是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沒有陪被告看醫生？
證人張志明答
    平常就醫是她一個人，我應該有陪過一、二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6 月16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表示
    婚後有帶被告去看過一次醫生，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7 年6 月臺南醫院精神科初診病歷。這是被
    告唯一一次就醫紀錄，是否這次陪同她看醫生？當時小孩是
    否出生？
證人張志明答
    時間我忘記了，我平常不太在意她的就醫狀況。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就醫時向醫生主述她情緒不穩，有自殘行為與傷人意念
    ，時間是案發前一年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有無傷人意念我不知道，但她有割腕，也說過她要跳樓。
呂舒雯檢察官問
    既然被告有傷人與自殘行為，為何沒有繼續就醫或服藥？
證人張志明答
    懷孕期間怕會影響小孩，懷孕後因有餵母奶，怕藥物對小孩
    有影響。
呂舒雯檢察官問
    若被告的情緒、自傷或傷人行為影響到小孩，你認為是否嚴
    重？這是合理不就醫的理由嗎？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知道被告實際就醫次數，我因工作關係能陪她去就這一
    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與被告感情如何？
證人張志明答
    普通。
呂舒雯檢察官問
    結婚存續過程中有無常常爭執？
證人張志明答
    多少會吵架，大概2、3天到1週吵架一次。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知道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嗎？
證人張志明答
    不太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109 年2 月20日住院紀錄。你與被告相處三年
    間，你不能確定被告對什麼東西過敏？
證人張志明答
    （未答）
呂舒雯檢察官問
    其實被告是對蝦子過敏，你有無關心過她的情況？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我不會注意她吃什麼或不吃什麼。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張志明109 年7 月21日偵訊筆錄。你於偵查中說被
    告跟媽媽有婆媳問題，你在家中會聽到被告抱怨媽媽，媽媽
    也會抱怨被告，是否如此？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與你媽媽是有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有。
呂舒雯檢察官問
    107年8月間你媽媽跟前妻有家暴事件？
證人張志明答
    家暴主要是對我。
呂舒雯檢察官問        
    那次被告有對你媽媽大聲吆喝、摔物品的行為嗎？
證人張志明答
    吆喝、摔東西是有，但是對我，本來就是我跟被告在吵架。
呂舒雯檢察官問
    請求提示被告住院病程紀錄。被告於2 月25日持易開罐鐵片
    割傷手腕，並向在場護理師表示要讓婆婆良心不安，死給她
    看，為何被告這樣說？
證人張志明答
    我不清楚。
呂舒雯檢察官問
    這些都是客觀事證，若他們沒有重大衝突與仇恨糾紛，為何
    會發生這些事情？
證人張志明答
    我平常在家看他們沒有吵得嚴重，不覺得仇恨很深。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是否覺得前妻不喜歡你媽媽，但是你選擇不處理這件事？
證人張志明答
    他們就算有吵，也沒有嚴重到打來打去，我覺得就放著，時
    間過了就算了。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小孩目前幾歲？
證人張志明答
    2歲多。
呂舒雯檢察官問
    你有無擔心被告傷人或自傷行為影響到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她很疼小孩，我們不怕她傷害小孩，只怕她誤傷。
呂舒雯檢察官問
    如果被告知道她的情緒會受影響，客觀上有自傷及傷人行為
    ，為何沒有繼續就醫及服藥控制，你身為配偶也沒有協助處
    理？
證人張志明答
    以為憂鬱症是心理疾病，怕會藥物成癮，抗憂鬱症藥吃久可
    能會成癮。
呂舒雯檢察官問
    被告的情況不止是單純的情形，你也說被告很多次要割腕自
    殺及想從三樓跳下，已經有影響到生活？
證人張志明答
    我想說在家也不會讓被告單獨跟小孩，不是我在就是我媽媽
    在，現場有其他人可以馬上處理，應該不太會有問題。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本人有無聽鄰居說過被告曾向他們抱怨婆媳問題？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被告憂鬱症的狀況，只陪她去過看過1 、2 次醫生
    ，就算之後被告在家常有情緒不穩、自殘或傷人的行為，也
    沒有陪她就醫？
證人張志明答
    對。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有無注意到被告三餐飯後或定時服用抗憂鬱藥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但你也擔心被告因憂鬱症情緒不穩會誤傷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對，但是被告發病時，我媽媽會把小孩帶開，怕她會誤傷。
吳梓榕檢察官問
    你剛才說婚後夫妻偶爾有爭吵，目前是離婚？
證人張志明答
    是。
吳梓榕檢察官問
    本案之前，你與被告爭吵細節誰比較清楚？是你還是你媽媽
    ？
證人張志明答
    不同時間吵的內容不同，我比較清楚。
檢察官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辯護人行覆主詰問。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才說怕被告情緒不穩誤傷小孩，你媽媽會把小孩帶開？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剛又說被告很愛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是。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被告憂鬱症未發作時，有無看過或聽過被告對小孩動粗，或
    有傷害小孩？
證人張志明答
    沒有看過，她沒打過小孩。
辯護人鄭植元律師問
    你意思是只有在憂鬱症發作時才有此顧慮，你媽媽才會把小
    孩抱走？
證人張志明答
    對。
辯護人蘇文斌律師問
    憂鬱症是長期的，除了你擔心外，被告有無對小孩動粗或做
    出危害小孩生命的行為？
證人張志明答
    我看過的情況是都沒有。
辯護人均稱
    無其他問題。
審判長請檢察官行覆反詰問。
檢察官均稱
    無問題詢問。
審判長問
    國民法官有無問題詢問證人？
國民法官均稱
    無。

審判長諭知：本案已定於翌日（110 年3 月26日）上午9 時在本
院第13法庭續行審理程序，均請回，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六庭

                            書記官

                      審判長法  官




